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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謝辭 

畢業了！本來以為 2 至 3 年就能畢業，結果還是唸了 3 年半，當初怎麼會有

這種以為，果然還是太不了解自己了～研究所 3年半期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絕

對不能說自己多認真，但慶幸的是這段時間以來，還是獲得了非常多，不管從哪一

層面來說。 

 自學習層面而言，非常感謝遇到的每位老師，對我來說皆受益良多。但此處要

特別提及張譯文老師及顏佑紘老師，老師們的專題課非常扎實，提供了我對於報告

撰寫的基礎及概念，對於甫成為研究生的我，啟發了法學論述的能力及建立對於自

身的信心，謝謝老師！ 

 當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的指導教授許士宦老師。之所以對民事程序法有興

趣，即是受到老師學術上之啟發、影響。成為許老師的指導學生後，因助理之工作

而得以近距離吸收、了解老師之學說論述思維、觀察老師最近之研究方向，得益於

此，亦增長了論理分析及提出自身意見與想法之能力，建立了相當受用之問題思考

與切入概念，及對於問題之解決方法。除學術能力之影響外，老師亦對於我的論文

提供了許多的幫助。從題目之發想開始，不僅給予我靈感，亦主動借給我相關書籍，

令我萌生了論文之問題意識；在這之後，亦從旁默默關心論文進度，不施加任何壓

力，同時耐心回答我的疑問及仔細閱讀、指導我的論文，論文得以開始及完成，實

在多虧於許老師從各方面帶來之影響。其實只要是學生有需要，在合理範圍內老師

皆二話不說地默默協助、支持，實在很榮幸可以成為老師的學生，非常感謝老師！ 

自與人之連結而言，謝謝一直以來的朋友們。謝謝吳庭羽、徐嬿鎔、王詩涵，

喜歡你們的本質跟我們在一起的模樣，即使沒有很常見面，但每次見面都帶給我滿

滿能量；謝謝羅勻彤、王韻茹、胡怡臻，很開心大家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努力、前進，

希望我們都越來越好；謝謝許芷寧、涂瀞勻，保持聯絡到現在真是不容易，都是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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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人們，感謝一直以來的默默支持與關心；謝謝郭懷澤，不知不覺也認識好久了，

感謝你陪我玩樂、參與我的重要時刻；謝謝向恩，謝謝平常的穩定陪伴、無話不談，

以及帶來各方面的正面力量與影響。 

謝謝在台大遇到的每一個人。謝謝 2418的學姐們，歡迎初來乍到的我；謝謝

2415的朋友及空間，讓我舒適、自在地花了大半時間待在這裡吃飯、睡覺、做事；

謝謝不管是課堂上還是不知道怎麼認識而認識的研究所同學們，與我的簡單招呼

與交流對話；謝謝賴冠廷，超認真地擔任我的論發及口試紀錄，還幫忙了這麼多事；

謝謝黃暐旭，casual的噓寒問暖、屁話、買飯例行公事以及情意瞎挺；謝謝法圖，

謝謝玉珠姐及所有朋友們，因為大家都是可愛的人們，所以創造了法圖這麼溫暖的

空間，很開心跟大家一起吃飯、聊天、上班、出去玩的日子，希望未來也能保持聯

絡！ 

謝謝家人，媽媽、爸爸及弟弟。從小到大全都多虧你們的全力支持，讓我心無

旁騖又任性地做自己的事情，也感謝你們對我的照顧跟放心，在我需要的時候提供

幫助又讓我自由自在地成長。你們辛苦了，希望一直保持健康、平安快樂！最後不

免俗地還是謝謝自己，謝謝自己把該做的事情完成。 

在台大的這段時間以來，帶給我最大收穫的是遇到的人。很感謝遇到的都是好

人，真的從大家身上學習到很多，我也因此變得更好。期許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裡持

續成長，滿意自身工作表現也保持良好飲食及健身習慣（希望同時還可以 chill chill

的哈哈），吃好、睡好，把生活過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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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為面臨經濟困境之個人債務人清理債務之救濟管道，其

中之更生制度，更令債務人得於保留自身財產之同時，依其所訂更生方案清償債

務。為促進債務人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受法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特規定「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使更生方案得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於符合

一定要件下，逕由法院予以認可。 

惟於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解釋、運作，實務上存在操作之疑義，有待進一步釐

清。除應就要件之操作、適用予以細節化外，細究爭議之由來，係因關於逕行認可

更生之正當性理論基礎未予充分建立之故。為使我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得為妥善

解釋、完善運作，以解救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脫離債務泥沼，賦予復甦經濟生活之

機會，本文以美國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作為比較、分析之參照對

象。 

首先，自制度之基礎理念以言，不論是個人債務調整程序或更生程序，除程序

進行應簡速、經濟外，均係以誠實但不幸債務人之經濟復甦、債權人之權益保障作

為原理原則。其次，為充分研討法院逕行認可清償計畫、更生方案之制度，於探討

認可要件前，先對美國聯邦破產法第 13章與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更生程序為一

般性、整體性之認知。最後進入研究重點，即細節性研析清償計畫、更生方案內容

及其各認可要件，探討債權人之權利得為何等變更、調整，及各認可要件之具體、

細節性操作，同時分析、歸納要件設計背後之法理基礎與規範意旨，藉以輔助、強

化我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規範解釋論、正當性基礎。 

就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而言，主要區分為善意、最佳利益標準、預計可支配收

入標準、擔保債權充分保障及其他認可要件；就更生方案之認可要件而言，則主要

區分為有固定收入之盡力清償或無固定收入之條件公允、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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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得基準、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及其他認可要件。於分析、比較各要件後，可

發現其規範意旨均圍繞、緊扣「債務人之清償誠意」、「債權人之權益保障」及「擔

保債權之充分保障」，在此意義上，應得認上述基本要求即為法院裁定逕行認可更

生制度之正當性理論基礎，各該要件已充分反映制度之理論基礎而成為認可正當

性要件。 

上述各該要件既已充分反映逕行認可更生之正當性基礎，則一旦具備該等要

件，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為此，法院於解釋、操作逕行認可更生要件

時，不得任意創設法無明文之要件或忽略細節性之適用。換言之，於認可正當性要

件均具備之情況，法院有義務作成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此即表明債務人有請求法

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權利，保障債務人得循更生程序清理債務，履行經認可之更

生方案而獲免責救濟，重建其經濟生活。 

關鍵詞：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程序、逕行認可更生、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個人債務

調整程序、清償計畫認可、認可正當性要件、認可更生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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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umer debt clearance procedure provides individuals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ith a channel for debt relief. Among the system’s options, the rehabilitation 

system allows debtors to repay their debts according to a rehabilitation scheme while 

retaining their assets. To facilitate debtors in clearing their debts through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dure and obtaining a confirmed rehabilitation scheme, the Consumer Debt 

Clearance Act specifically provides for a “direct confirmation rehabilitation system.” 

Under this system, the rehabilitation scheme can be confirmed directly by the cour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creditors’ meeting, as long as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ambiguitie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direct confirmation rehabilitation system, which need to be clarified 

further.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more detailed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ditions, the underlying dispute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legitimacy of direct 

confirmation rehabilit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established 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 

properly interpret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ing of Taiwan’s direct confirmation 

rehabilitation system, thereby helping honest but unfortunate debtors escape the debt trap 

and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recovery, this article compares and analyzes 

it against Chapter 13 of the U.S. Bankruptcy Code, as a comparative reference, which 

deals with individual debts adjustment. 

Firstly, from a conceptual perspective, whether it is an individual debts adjustment 

process or a rehabilitation procedure, both systems aim to help honest yet unfortunate 

debtors recover economically, while ensuring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rights. In 

addition, the procedure should be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Secondly, before explor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a repayment plan or rehabilitation scheme, a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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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both Chapter 13 of the U.S. Bankruptcy Code and Taiwan’s 

rehabilitation procedure under the Consumer Debt Clearance Act is necessary. Finally,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repayment plans 

and rehabilitation schemes, their respective confirm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creditors’ rights. This will also include the specific, detailed operation of 

the confirmation conditions, as well as a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the legal theory and 

normative purposes behind the design of the conditions, in order to clarify and strengthen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s direct confirmation system and its legitimacy. 

The confirmation conditions for a repayment plan are primari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good faith, the best interests test, the projected disposable income 

test,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the holders of secured claims, and other confirmation 

conditions. For the confirmation conditions of a rehabilitation scheme, the key categories 

include: best efforts to repay for those with a regular income or fairness of the terms for 

those without a regular income, the liquidation value protection principle, the disposable 

income standard, special provisions for mortgage loans on primary residences, and other 

confirmation conditions. After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se conditions, it is clear that 

their normative intent revolves around "the debtor’s sincere intent to repay,"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rights," and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secured creditors." In this sense, these 

basic requiremen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legitimat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urt’s direct confirmation of the rehabilitation system. These conditions reflect the 

system'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serve as the legitimacy requirements for confirmation. 

Given that the above criteria sufficiently reflect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rect 

confirmation rehabilitation system, once these conditions are met, the court "must" 

confirm the rehabilitation scheme. Therefore, when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conditions for direct confirmation of rehabilitation, the court should not arbitrarily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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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 by law, nor neglect the detailed operation of these 

conditions.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legitimacy requirements for confirmation are 

satisfied, the court has an obligation to issue an order of confirmation. This implies that 

the debtor has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urt to confirm the rehabilitation scheme, thereby 

safeguarding the debtor's right to clear debts through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dure, comply 

with the confirmed scheme, and obtain a discharge, ultimately rebuilding their economic 

life. 

Key Words: rehabilitation system of consumer debt clearance procedure, direct 

confirmation rehabilitation, individual debts adjustment procedure of the U.S. 

Bankruptcy Code Chapter 13, confirmation of repayment plan, legitimacy criteria for 

confirma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firmation of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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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問題意識與問題提出 

第一款、問題意識 

現代經濟社會中，透過金融市場之穩定運作，信用貸款、消費成為主要之經濟

模式。蓋其使資金之運用更具流動性，將社會上之閒置資金提供予資金需求者，提

升資源之使用效率，進而促進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因此，於社會上之一般人民而

言，信用貸款不僅為一便利、彈性之融資手段，信用消費隨著電子支付之興起亦更

加蓬勃發展。於現今之經濟模式之下，先買後付實為一般消費者之交易常態。在前

述之信用經濟型態下，消費者負擔多重債務之狀況屢見不鮮，就此等多重債務，即

易形成消費者無力清償之窘境，而形成嚴重之社會問題，影響整體社會、國家之發

展。 

各國為解決上開問題，無不制定債務清理法制與之因應。債務清理法制，係指

債務人於面臨經濟上困境時，得透過制度之利用，藉以清理債務，妥適調整其與債

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進而謀求經濟生活之復甦。針對一般自然

人即消費者之債務清理，各國立法例大致均採取與企業債務清理不同之制度設計，

訂定適合其特性需求之債務清理程序1。我國之個人債務清理制度，即係由 2007年

公布、2008年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予以規範2。 

消債條例之立法背景，係為因應 2005年所爆發之卡債風暴，解決消費者信用

債務危機所引發之社會問題，而此等債務亦正為一般自然人負債之主要來源。我國

                                                    
1 蓋個人之債務清理，其並無企業解體、人格消滅之選項，且其須以人格、生活之繼續為大前提；

另外，與企業不同，個人之未來收入取得能力亦較企業佳。基於前述特徵，個人債務清理之制度設

計理念即應特別強調生活再建，並保障其生存基本權。詳參許士宦（2008），〈債務清理之理論與立

法〉，氏著，《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頁 17-19，元照。 
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消費者與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定位不同，後者係對於消費行為之消費者

之保護；前者之債務來源種類，並不限於消費行為所生債務，毋寧僅係指企業以外之一般自然人所

生之消費、非消費性債務。本文以下所指之消費者，均屬消債條例之消費者，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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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採取複數之程序，分為重建型之更生程序及清算型之清算程

序，債務人可依自身需求為選用。更生及清算程序之差異在於，前者係以債務人程

序開始後之未來收入為基礎，依債務人提出並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法院認可之更生

方案向債權人為公平清償；後者原則上係以債務人程序開始時之財產作為清算財

團，由管理人予以變價，並依債權之優劣公平分配予各債權人。更生程序相較於清

算程序，於債務人而言更具誘因之處在於，債務人就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而得避免

其財產遭拍賣，甚至具有保留其供擔保之自用住宅之機會。因此，如債務人為避免

其財產遭拍賣，即傾向選擇更生之債務清理程序，以重建其經濟生活。 

更生程序既有如此之重要性，為提高債務人之更生方案獲得法院認可之比例，

消債條例第 64條規定，更生方案於一定要件下，得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而由法院

逕行認可更生方案。透過該規定，債務人得避免條件公允之更生方案因債權人會議

之否決，而無法經法院認可並進而履行，阻礙其生活之重建3。因此，此逕行認可

更生之規定，可謂係令債務人成功循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重要制度，有探討其解

釋、運作之必要及實益性。藉由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完善、成熟運作，方得確保無

力清償而有清償誠意之債務人，復甦、重建其經濟生活。 

第二款、問題提出 

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

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

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同條第 2 項復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一、債務人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二、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

                                                    
3 我國 101 至 113 年 11 月之更生執行事件共有 32,172 件，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件數為 27,504 件，

認可更生方案之比例為 85.49%，平均清償成數為 13.94%。司法統計資料參考自司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758-1-1-20.html（最後瀏覽日：01/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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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

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

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上開規定為法院逕行認可更生之積極及消極要件。首先，就積極要件（第 1項）

觀之，可發現最重要之要件乃係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及「條件公允」。

蓋前述之要件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有解釋、操作之空間，故此等要件究應如何

認定即成為法院逕行認可更生與否之關鍵。其次，就消極要件（第 2項）觀之，究

竟該四款規定之規範意旨何在？其中最重要者為第三、四款規定，分別稱作為「清

算價值保障原則」及「可處分所得基準」，就此等要件，應如何具體操作？又其於

逕行認可更生之制度究竟扮演何等角色而具有何等意義？ 

針對積極要件之「盡力清償」之認定，消債條例於 2018年增訂第 64條之 1、

第 64條之 2規定。前者規定實際上僅係將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 27點之部分規定予以明文化4；後者則係進一步明確化前者規定，建立「必要生

活費用」之判準5。惟即使條文已就何為盡力清償為具體例示規定，實務上就該要

件之認定、操作仍存在許多疑義，而發生個案於符合條文所訂「盡力清償」之要件

下，法院仍不為逕行認可更生之裁定6。因此，就逕行認可更生之「盡力清償」要

件，實有必要釐清其規範意旨及其對於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上之意義，以避免前開情

                                                    
4 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1 規定：「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

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

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二、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

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 
5 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同條第 2 項規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

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同條第 3 項規定：

「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

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 
6 111 年臺灣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33 號即為一例，該法律問題之背景符合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 64 條之 1 之盡力清償規定，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均認不得逕行認可更生方案，關

此提案之爭議詳見本文後述（第五章、第一節、第一款）。附帶一提的是，臺灣高等法院法律座談

會每年均會就各法院提出之法律問題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並於法律座談會上就各法律問題為

討論、表決。既係由各法院所提出之問題，即表各該法律問題於實務上仍存爭議，而具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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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發生。此外，針對消極要件之規定，尤其係「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及「可處分

所得基準」，此二要件為法院逕行認可更生與經債權人會議可決之更生最大不同之

處，該等要件之操作細節為何，亦應為具體、細緻化之討論。除該等要件外，其餘

消極要件因亦為法院認可更生之要件，故均有加以細加探討之必要。 

另外，關於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規定，向來缺乏探討制度本身之規範目的，惟

此項基礎理念之討論應係要件解釋、認定之核心，也正因相關討論之欠缺，方發生

上述符合要件之個案卻仍存在法院是否得逕行認可之爭議。現行法之解釋論有賴

基礎理念及制度目的之建立，為明確化、細緻化上開要件之操作、完善我國逕行認

可更生制度之運作，上位原理原則、逕行認可更生理論基礎之建立即為必要之前

提。 

又承前所述，之所以發生個案於符合要件之情形下，法院仍不為認可之裁定，

細究其原因，基本上係因個案中更生方案之清償額度過低，即便債務人已「盡力清

償」，法院顧慮債權人如依該更生方案受償，將過於損害債權人之利益，而認此際

債務人之清償非屬實質有意義之清償，既非實質有意義之清償，即無減免債務人債

務之正當性。因此，在此制度規範下，既然清償額度甚低之更生方案，不必經債權

人會議可決即由法院逕行認可，使債權人之權利受重大影響，其正當性為何應予探

討。換言之，應提出之疑問是，我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相關規範是否足夠完善，

進而正當化不必經債權人會議可決即已成立更生方案？ 

就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上位原則、要件為詳細探討，其目標在於使符合要件之

債務人得簡速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避免延滯或阻礙其透過更生程序重建經濟

生活。為解明債務人得利用更生程序以清理債務之權能，有必要建立此等權能理

論。於債務清理之更生程序，消費者是否有請求法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權利？此

等請求法院認可更生方案理論建立之意義在於，一旦債務人具備特定要件，其更生

方案無庸經過債權人會議之可決，即具有請求法院認可其更生方案之權利，俾利用



doi:10.6342/NTU202500252

 

 5 

更生程序以清理債務。此際，法院不得否定該更生方案，應逕為認可更生方案之裁

定。因此，更生程序是否得建構逕行認可更生之理論基礎、請求認可更生之權利，

而不論債權人會議是否可決更生方案，消費者均得獲得經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利

用更生程序以清理債務？ 

綜上，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上位原則、要件之釐清，以及相關規範是否足夠完善

而足以支撐、正當化此制度，均係亟待探討之問題。此與我國債務清理之更生程序

得否成熟運作息息相關；另外，經由前開問題之充分討論，亦可建立「逕行認可更

生之基礎理論」，透過此等理論之建立，以確保債務人依更生方案清償債務、利用

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權利、機能。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本文架構 

第一款、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對象為消費者、個人債務清理（破產）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

有鑒於我國就債務清理法制之相關研究本即不多，為充分探討制度所涉之問題，進

而完善我國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運作，本文擬採比較法之研究，以美國之立法例為

分析對象，最後再就我國之立法例、實務操作為討論、整理，進而歸納各該制度之

相異及相同之處，以明我國制度之規範旨趣，以期藉此建構或完整逕行認可更生制

度之理論及運作。 

放眼世界各國之債務清理（破產）法制，美國法之地位舉足輕重。蓋自從美國

1898 年破產法採用自願性破產制度後，世界破產法發展之態度即從幫助債權人追

債轉變為協助債務人債務重整7；不僅如此，破產之「和解制度」亦係由美國最先

發展，令債務人得藉由清償計畫，將其未來之收入用於債務清償，避免因清算而喪

失其財產之處分權。發展至今，相關制度之立法、學說討論及實務運作，已蔚為成

                                                    
7 鄭有為（2019），〈論「未來收入」——從美國聯邦破產法角度兼論我國破產體制發展的關鍵下一

步〉，《東吳法律學報》，31 卷 1 期，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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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我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更生程序，即係債務人依其自由意願，自願性地提出更

生方案（清償計畫），將其未來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由此觀之，就逕行認可更生制

度之研究，於制度緣由、基礎理念及發展完善度等出發點上，美國法之個人破產制

度自為妥適之研究、參考對象。 

所以對美國立法例進行研究，其目的係為健全我國消債條例更生制度之解釋、

運作。因此，首要任務即需先就我國現行之制度規範為充分闡釋，於徹底了解、意

識相關疑義後，再透過外國立法例之比較，希冀得加強制度之基礎理念及完善相關

規範之運作。藉由此方法，促進個人債務清理更生程序理論及操作上之完整性，穩

固此制度之運作基礎，並進而建立、發展具有我國本土特色之「逕行認可更生理

論」，以充分保障消費者利用債務清理更生程序以重建其經濟生活之權利。 

第二款、本文架構 

本文架構總共分為六章，主要以美國及我國立法例為各章之區分。第一章為緒

言，將本文之內容為大方向之鳥瞰。第一節係問題意識及問題提出，於前者說明逕

行認可更生制度研究之價值及重要性；於後者再就我國制度提出相關問題，並大致

將問題分為上位原理、規範要件、正當性基礎及請求逕行認可更生之權利，以此形

塑、具體本文所擬處理之標的。第二節為研究方法及本文架構，闡述為何選擇為比

較法之研究，並說明以美國法之個人債務調整制度作為比較法研究對象之原因，及

以該國之法制度研究所欲達成之目的；再介紹本文之寫作架構，以對各章節內容有

一初步認識。 

第二章為美國法之個人債務調整制度研究8，即就法院認可清償計畫之細節探

討之前，依程序進行之流程先為個人債務調整制度之整體性介紹。第一節係就美國

                                                    
8 就美國消費者個人破產法，本文主要以美國現行之聯邦破產法第 13 章作為研究對象。另外，美

國參議員 Warren Elizabeth 及 Whitehouse Sheldon 共同向參議院全院提出之 Consumer Bankruptcy 

Reform Act（消費者破產改革法，本文以下簡稱為 CBRA），因最後未於參、眾兩院三讀通過，故非

為本文之研究對象。惟如該法案將來有機會通過，有關消費者破產，即將取代聯邦破產法第 7 章及

第 13 章，而成為未來美國消費者個人破產之救濟制度，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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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破產法典第 13章之上位原理原則為討論，先闡述破產、個人債務調整立法之

基礎理念及目的，掌握法律制度之解釋、運作宗旨；另外探討第 13章個人債務調

整制度與第 7 章清算制度間之互動關係，釐清兩者制度目的之不同，藉以論述前

者相較於後者程序之特色，及提出制度選擇間之相關問題。第二節為個人債務調整

程序之聲請及開始，分別探討聲請之要件及裁定開始更生後之處理方式。第一款旨

在細節性地論述各聲請要件之具體內容及其意義；第二款則係就處理方式之相關

法律效果及程序流程為介紹，就更生程序之設計及進行有一清楚認識，以利後續檢

討配套制度完善與否。第三款為清償計畫之履行免責，即將清償計畫認可之詳細要

件留待第三章為重點討論，此處係就債務人依認可後之清償計畫，後續履行、債務

免責之法律效果為探討，諸如免責之範圍與效果、不免責之債務種類等為討論。 

於就美國聯邦破產法典第 13章為整體性之認識後，接下來第三章第一節，則

係於重點討論本文主要之研究標的——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前，先探討清償計畫

之內容。即分別論述計畫之應記載及得記載事項，闡述得經認可之清償計畫究應具

備、得具備何等內容，各該內容又具何等意義，以對實際經認可而債務人循之為清

償之計畫有所了解。此部分內容亦與第三章第二節欲探討之清償計畫認可要件息

息相關。 

承上所述，第三章第二節將重點探討清償計畫究應具備何等要件，始得經法院

認可，而由債務人依該計畫為履行、免責。關於本節之架構，第一款為認可清償計

畫之實體正當性，即以各認可要件為標題之區分，而針對清償計畫之各認可要件，

本文大致區分為五。第一，係「善意」之要件，即債務人提出之計畫需出自善意。

其內容包括分析「善意」要件之規範目的及其意義，以及此要件於實際操作上所面

臨之問題，試圖釐清實際操作上之疑義。第二，係「最佳利益標準」要件，即計畫

內容須確保債權人之一定利益，如無法確保債權人之一定利益而不符此標準，法院

不得認可該清償計畫。因此，其內容主要即係在討論債權人「最佳利益」之內涵，

闡釋其意義及如何為具體操作，並細緻化探討適用上之疑義。第三，為「預計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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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標準」要件，即債務人之可支配未來收入，應全數用於債務清償，法院始得

認可該清償計畫。主要討論其規範目的及其內涵，就要件操作上所面臨之問題，具

體分析實務、學說發展下就要件之解釋、適用。第四，為「擔保債權之處理」，即

於符合一定情形下，清償計畫得不經擔保債權人之同意而由債務人逕為擔保債權

之權利變更、調整，法院得為計畫之認可。換言之，包含擔保債權權利變更且非經

擔保債權人同意之清償計畫，須符合一定條件，法院始得認可之。因此，討論者即

係具體闡釋清償計畫就擔保債權權利變更之條件為何、該條件又代表何等意義及

其背後之規範意旨何在。第五，則係「履行可能性及其他認可要件」，就履行可能

性要件，即指法院於評估清償計畫之履行可能性後，認為該計畫具可行性者，法院

始得認可之；就其他要件，即為前述較具爭議之要件以外之其他一般要件，於此亦

將一一分析、探討各要件之規範內容及規範意旨。 

於針對美國聯邦破產法制度為研究、探討後，第四章「我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之更生制度」即係回歸我國之制度規範予以討論，即先就更生制度為一般性之探

討，以對我國之更生程序有整體認識。如同第二章美國法個人債務調整之研究架

構，本章第一節亦係就制度之基礎理念、目的為探討，大致將原理原則分三部分為

討論，對於相關規範之解釋、運作極具重要性。第二節至第四節即依更生程序之流

程架構依序討論。第二節為「更生之聲請及開始」，分別討論聲請之要件及裁定開

始更生程序前、後之法律效果，於此亦將提出「更生請求權」之理論。第三節為「更

生方案之內容」，即其內容包含何等應記載事項及任意記載事項，並就自用住宅借

款特別條款為初步介紹。第四節為「更生方案之可決及履行免責」，即更生方案如

何經可決、債務人依經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為履行之免責、不免責規範。 

接續更生制度之一般、整體性討論，第五章即進入本文之主要研究對象——

「法院裁定逕行認可更生」之研析。第一節係「問題意識」，即先行了解法院逕行

認可更生於實務上面臨之解釋、操作疑義，就本文所擬處理之爭議問題為前提之認

識。第二節係逕行認可「要件」之探討，除區分認可更生之實體及程序正當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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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實體正當性要件區分為積極、消極要件，具體討論各要件之規範內容及規範意

旨。第三節則擬建構法院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理論基礎，即第一款先將我國逕行認

可更生制度與美國聯邦破產法第 13章為認可要件之比較、分析，試整理相異、相

同之處，藉以建立法院認可更生之一般性原則，並緊扣我國現行法規範以形塑、強

化我國認可更生制度之解釋論；第二款則為「逕行認可更生之實務操作爭議釐清」，

以前開認可更生之理論基礎出發，探討各實務爭議問題究應如何解釋、操作，而就

問題予以分析、釐清。 

第六章為結論，將本文之研究客體，即逕行認可更生制度為整體性回顧。以我

國法制度為主幹，佐以美國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制度為比較、討論，旨在釐清、說

明我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操作、正當性理論基礎。最後，除總結實務爭議外，亦

重申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正當性理論基礎，試圖提出、建立債務人請求法院裁定認

可更生之權利、權能。換言之，透過逕行認可更生理論基礎之建立，法院不得輕易

就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為不認可之裁定，相反地，一旦認可之正當性要件均具

備，法院即有義務作出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債務人得依更生方案履行、清理債務。

透過前開理論基礎之建立，使債務人得透過更生程序迅速、經濟清理債務，避免阻

礙其經濟生活之重建，保障其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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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法之個人債務調整——聯邦破產法第 13章 

美國法針對破產9救濟相關問題之聯邦立法，係規範於美國法典第 11編（title 

11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即所謂之美國聯邦破產法典（the Bankruptcy Code，

下簡稱聯邦破產法）。現行之聯邦破產法主要分為九個章節10，第 1、3、5 章係就

各類型之破產案件為一般性之規定，主要規範各種破產類型之共通、一般事項，例

如共通性之聲請要件、債權人與債務人之權義事項，以及破產財團等等。至於第 7、

9、11、12、13章及 15章，即分別以各類型之破產救濟為章節之區分。第 7章為

清算事件（Liquidation）；第 11章為企業、商事重整事件（Reorganization）；第 12

章為有固定年收入之家庭農場主債務調整（更生）事件（Adjustment of Debts of a 

Family Farmer or Fisherman with Regular Annual Income）；而第 13章為有固定收入

之個人債務調整（更生）11事件（Adjustment of Debts of an Individual with Regular 

Income），涉及自然人個人之更生救濟12。因此，本文以下將主要討論第 13章之相

關規範，以對美國法上之個人債務調整制度、清償計畫13認可之要件為深入探討，

進而促進對於我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更生認可請求權之理解及建構。 

聯邦破產法針對非企業之個人債務人（消費者）更生制度，係規範於第 13章

「有固定收入之個人債務調整事件」。透過此章節，有固定收入且未超過債務上限

之債務人，得訂定 3至 5年之清償計畫（repayment plan），以調整、調適其債務負

擔14，藉以重建經濟生活。以下將討論第 13章之基礎理念、立法目的等制度背景，

                                                    
9 本文以下所述之破產均係廣義之破產內涵，即包含清算、更生等債務清理程序、方式，而非僅指

清算之狹義破產理解。 
10 聯邦破產法分為第 1、3、5、7、9、11、12、13、15 章，各章中尚有附章。 
11 聯邦破產法對於以未來收入作為償債來源之債務清理方式，係使用「adjustment of debts」之用語，

直接之中文翻譯為「債務調整」，其概念對應於消債條例即為「更生」。為與我國之個人更生法制度

作區別，針對美國法之討論，本文以下將以中文直譯之「債務調整」為用語，並將聯邦破產法第 13

章簡稱為「個人債務調整」，在此先予敘明。 
12 此外，第 9 章專針對債務人為地方政府之債務調整；至於第 15 章則規範跨國破產與涉及外國破

產事件之相關程序。 
13 聯邦破產法第 13 章之法條用語「the plan」，其於法律上之意義與消債條例之「更生方案」相同，

均為債務人提出之清償方案。本文為方便區分、比較美國及我國之更生制度，於法律用語之翻譯上，

乃選擇不同於我國消債條例之法律文字，而以「清償計畫」稱之。 
14 Tabb, C. J. (2014). Law of Bankruptcy (3rd ed.).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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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探討個人債務調整制度之相關程序及內容，先行建立清償計畫認可要件之前提

知識。 

第一節、破產之意義及制度理念 

為探討第 13 章之個人債務調整制度，即必須先就其上位之破產概念為理解，

始得清楚其制度目的及理念，以下論述之。 

第一款、美國破產法之發展過程 

第一目、歷史概覽 

一般對於破產之認知，即係債務人之財務狀況陷入絕境，對於其所負之債務無

力清償之經濟狀態，而美國早期對於破產之理解亦為如此。美國第一部破產法誕生

於 1800年，其理念係源自於英國破產法規範，而當時之英國法明顯地偏向以債權

人之利益保護作為制度之理念、宗旨。例如早期英國法有將債務人交付給債權人占

有，直至債務人完全清償債務之規範15，且 1543 年英國訂定世界上第一部破產法

時，該破產法係名為 ‟the Act Against Such Persons As Do Make Bankrupts”，探其規

範內容，即將債務人視為犯罪人，特定情形下得對債務人實施監禁，且僅有債權人

得開啟破產程序，當然亦無債務免責之概念，債務人欠缺救濟之管道，破產法此時

仍僅為債權人面對破產之債務人時，保護自身債權之手段、方法。 

直至 1706 年，英國破產法始增訂債務免責制度16，即免除誠實、合作之債務

人之債務，此際可謂開始奠定破產法對於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提供保護之立法態

度。在此之後，國會雖針對破產法有多次之修正，但均維持將債務人視為犯罪人，

另方面提供誠實債務人債務免責之法政策態度，而美國 1800 年聯邦破產法（The 

Bankruptcy Act of 1800）正是以此狀態下之英國破產法17作為制定藍圖。因此，美

                                                    
15 Id. 14 page. 
16 4 Anne, c. 17 (1705). 
17 當時美國所借鏡之英國破產法為 1732 年之 Statue of Georg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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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破產法最初僅有非自願破產之方式，債務人就破產之開始並無程序處分權，於 41

年後，即美國《1841年破產法》（The Bankruptcy Act of 1841）問世18，始有債務人

自願破產之規範。亦即，面臨經濟困境之債務人得聲請破產，與此同時最後亦可能

獲債務免除之效果，此際破產之制度目的「似乎」已開始朝向解救債務人為發展趨

勢。 

惟實際上之制度發展並非如此順遂，蓋於自願破產及債務免責之規範下，許多

債務人因此獲得債務免責，此對其固然係一大福音；相反地，於債權人而言，其利

益相對即大打折扣。因此，該法於實施一年多後即予以廢止。繼《1841年破產法》

廢止後，時至 1867年始又制定新的聯邦破產法即《1867年破產法》（The Bankruptcy 

Act of 1867），雖該法因飽受債權人及債務人之批評而被認屬失敗之立法，最終於

1878 年被廢止，惟該法並非全無可取之處，實際上該法創設出作為現代破產法根

基之重大制度。詳言之，美國聯邦破產法於 1874年增訂「和解」制度，此一創新

之變革即為現代破產法更生、重整制度之前身，該制度令債務人得於保留財產之情

況下，與債權人協議特定比例之清償，而就剩餘債務為債務免除19，於破產管道更

多元之下，表示破產法對於解救經濟困難之債務人之立法意識更加抬頭。 

《1867 年破產法》廢止後，美國又進入缺乏聯邦破產法之狀態，直至《1898

年破產法》（The Bankruptcy Act of 1898）之誕生，而該法正係美國第一部永久性之

聯邦破產法。《1898年破產法》最重要之貢獻，即係降低債務免責之門檻。亦即，

雖債務免責早已於聯邦破產法中有所規定，惟聯邦破產法對債務免責仍設有門檻

限制，即須經一定比例之債權人同意及超過最低清償比例，債務人始獲債務免責。

《1898 年破產法》即係廢除該等限制，另外亦嚴格限縮不免責之事由，提高債務

人獲債務免責之可能性。美國聯邦破產法對債務人之立法態度，已從將其視為犯罪

                                                    
18 於《1898 年聯邦破產法》永久實施前，美國聯邦破產法曾於三個時期階段短暫出現，即 1800 至

1803 年、1841 年至 1843 年以及 1867 年至 1878 年。 
19 債務人就和解之協議僅需獲得債權人人數過半且債權額達總額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即對所有

債權人均有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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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展至給予債務人重新出發之管道，而從歷年之法律修改亦可發現，破產已不

再僅係債權人追償之工具。 

《1898 年破產法》其後經《1978 年破產改革法》（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取代。《1978年破產改革法》即為現行美國聯邦破產法之基本架構，歷年來

雖經歷舉次之修正法案，惟其仍施行至今而並未被廢除。至於有關破產法之制度理

念、目的，影響最重大之修法係 2005 年通過之《破產濫用預防及消費者保護法》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一般簡稱為BAPCPA）。

該法之立法背景係消費信貸業者多年不滿消費者氾濫之破產聲請案件，致金融業

者產生許多呆帳損失，故要求修法限制聲請第 7 章破產清算之資格，使債務人利

用清算之方式清理債務更為困難，以促使債務人另選擇第 13章之個人債務調整為

債務清理。該次之修法目的在於，立法者認為許多具有未來收入償債能力之債務

人，捨棄第 13章之個人債務調整，而選擇第 7章之清算，即係為透過清算而避免

其將來收入用於清償債務，此構成破產程序之濫用，故以一定要件限制具有未來收

入能力、償債能力之債務人聲請清算程序，免過於侵害債權人之利益。基此，可認

立法者此際就破產法之制度考量，即係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為利益權衡，不完全偏

在一方而忽略他方之利益20。 

第二目、小結 

從美國破產法之發展歷史觀之，所謂破產，已非僅指債務人之財務狀況陷入絕

境，對於其所負之債務無力清償之經濟狀態。前述乃為早期對於破產之認知，係以

債務人經濟困境之面臨，致債權人須採取相對應之手段以向其追償。惟此種破產定

義僅係就得利用此制度之主體為理解，而無法完全體現制度所欲追求之目標，以致

過於片面、不夠貼切。隨著解救誠實但面臨經濟困境之債務人之立法意識抬頭，破

                                                    
20 破產法之上位理念除使債務人獲得救濟外，亦應適度平衡債權人之利益。惟 BAPCPA 之作法究

竟是否為保護債權人之利益而矯枉過正，致影響債務人破產救濟之權益，於美國學界一直飽受爭議，

而被認屬於失敗之立法，此部分詳待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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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真正之意義在於，針對債務人無力清償之經濟狀態，為「經濟之復甦」；破產程

序，即為提供其經濟復甦之管道、途徑；至於破產法，即為規範此等程序之法律制

度。從前述之意義可發現，破產應旨在救濟債務人面臨之財務困難，而非僅係單純

向債務人追償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 

既非僅係單純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對於破產之相關爭議，即不得僅以一般程序

法（特別係執行法）之觀點視之，而應自破產法之觀點為制度問題之理解。在此意

義上，應得就破產一體兩面地理解。於債權人方面，其一方面得解決債權人間爭先

恐後請求之競爭問題，亦得某程度公平滿足各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分配正義；於債

務人方面，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得藉此重振其經濟生活狀態，避免永無止境地受債

務之追討，脫離財務困境。對於破產有前述之理解下，針對規範破產程序之破產法，

其制度目的、解釋即不得背離債權人及債務人權益之平衡兼顧。更甚者，毋寧應認

該制度係為謀求解救誠實、不幸之債務人之經濟狀態，於重建其生活之狀況下，設

法保護債權人之利益，基此，債權人之利益於前述之目的下將受部分之妥協。對於

破產之意義及制度目的建立此等理解，始得進一步探討制度之相關疑義。 

第二款、個人債務調整之制度特色及理念 

前述旨在就破產之制度目的為整體之理解，惟破產之方式、管道非僅有一種，

個別之管道具有其個別之制度特色，以下就個人債務調整制度試論之。向來對於破

產方式之傳統理解，往往係就債務人之現有財產予以清算，進而公平分配予各債權

人之程序。惟債務人清理債務之管道，除前述清算外，亦得透過保留其財產之方式，

訂定以未來收入作為償債來源之計畫，進而循該計畫清償債務，藉以調整其債務負

擔，此乃別於清算之「債務調整」制度。因此，債務調整（adjustment of debts）一

詞其實相當貼切其制度本身之意義，即於保留債務人財產、資產之情形下，由債務

人依其意願自行擬定清償計畫，將未來之收入用於清償所負之債務，而為債務之調

整，重新整理債務以獲得喘息之空間，提供其重新出發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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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消費者破產，從上述之破產態樣可發現，有別於第 7章之清算，第 13章

個人債務調整之最大特色在於債務人資產之保留（聯邦破產法§1306(b)21）。亦即，

消費者得透過清償計畫償還無擔保或擔保債務，於後者之情形，即得避免抵押之財

產遭受強制拍賣（foreclosure）22。詳言之，即使係擔保債務，亦得經由清償計畫履

行該債務，擔保債權人此際不得行使擔保權，甚至於特定情形下，消費者亦得不償

還擔保債務之全額（cramdown強制認可及 lien stripping剝離23）。如債務人依清償

計畫履行完畢，其即會獲得債務免責之效果。既然一旦依清償計畫履行即有如此之

效果，該清償計畫之內容、如何成立即為本章之規範重點。亦即，清償計畫須具備

一定之要件，債務人始得經由該清償計畫履行債務進而獲債務之免責。既許債務人

得於保留資產下履行債務，該計畫應具備之要件，除自誠實債務人之角度考量外，

亦應某程度平衡兼顧擔保、無擔保債權人之利益。關於誠實債務人及其利益，於個

人債務調整制度體現者即為「自願性清償」及「資產保留」原則，即該制度容許債

務人於保留資產之情況下，勤懇、自願地訂定清償計畫並依該計畫清償債務；關於

兼顧擔保、無擔保債權人之利益，體現者即為「債權保障原則」，即清償計畫對債

權應提供一定程度之保障始符要件。 

另外，第 13章之規範主體限於個人消費者，非自然人之公司、合夥事業不得

利用之；即使是個人消費者，其債務亦不得超過一定金額，始得利用第 13章清理

債務。蓋第 13 章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追求簡易、迅速，相較於非自然人之公司、

合夥事業，個人消費者之債務關係較為單純，大多為與金融機構間之信用貸款債

務；債務上限之限制，亦得排除個人消費者中，較複雜之債務狀況。如此一來，程

序之進行始得較簡速，而得盡快開啟程序、擬定清償計畫進而依該計畫清償債務。

據此，可認第 13章程序之基本要求，在於債務清理之簡易、迅速，使個人消費者

                                                    
21 為行文之簡便，於第二章及第三章內文中，未特別表示法典名稱者，均係指聯邦破產法，先予敘

明。 
22  Elias, S., & Michon, K. (2014). Chapter 13 Bankruptcy: Keep Your Property & Repay Debts Over 

Time (12th ed.). NOLO. 
23 詳待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款、第四目就擔保債權之處理之介紹。 



doi:10.6342/NTU202500252

 

 16 

盡快脫離經濟困境、復甦經濟生活。 

綜上，個人債務調整制度當亦係自解救誠實債務人及兼顧債權人利益觀點下

為制度設計。其具體之制度特色在於，債務人透過個人債務調整程序清理債務應係

本於「自願性清償原則」，透過其自身擬定之清償計畫「誠懇、誠實」地履行債務，

並得藉此「保留資產」；擔保或無擔保債權人於該清償計畫下可能僅受部分清償，

必須某程度平衡兼顧其利益，故制度之設計必須滿足「債權保障原則」；與此同時，

此等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之進行，亦應符合「簡易、迅速」之要求，以盡快使債務

人經濟更生。基此，第 13章之個人債務調整，其制度之解釋、操作即應緊扣上開

基礎理念、原理原則始足當之。 

第三款、BAPCPA通過之影響 

 關於消費者個人之債務清理，主要係透過聯邦破產法第 7章之清算或第 13章

之個人債務調整為之。於前者，係就債務人之責任財產為變價，並將賣得之價金按

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於後者，則係保留債務人之財產，而將其未來收入，依其自

行訂定之清償計畫為債務清償。立法者認為，第 13章之個人債務調整，得使債權

人之受償額度獲得較高之滿足；另方面，得令債務人保留其責任財產，甚至就供擔

保之財產有免於遭拍賣之機會，同時亦避免財產遭清算所帶來之不光榮。因此，於

立法者之設計藍圖下，第 13章係一對雙方皆有利之債務清理程序24。 

就上述二種債務清理之方式，原債務人享有完全之選擇權，惟 2005 年通過

BAPCPA25後，即大大限制債務人利用第 7章清理債務之機會。詳言之，該法之所

以誕生，係因多數債務人更傾向於利用第 7 章清算程序為債務清理。許多金融信

貸業者認為，債務人雖明具有未來收入之償債能力，惟其為盡快利用清算程序以獲

得債務免責、避免將來之收入用於債務之清償，即無視債權人於第 13章下可能獲

                                                    
24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1195. 
25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 Pub. L. No.109–8, 119 Stat. 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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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較高清償成數，而選擇清算之破產方式。尤其於債務人多數之財產均為非責任

財產之情況下，債務人得以極低之成本獲得債務免責，與此同時，卻大大降低債權

人之受償比例。基於「自願性清償原則」，債權人無法強制債務人依第 13章個人債

務調整清理債務，因此，立法者為提高債務人利用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作為破產

之手段，即制定、通過 BAPCPA。BAPCPA 部分之目的便係在提高依第 7 章清算

程序清理債務之門檻，如此一來，債務人只得放棄債務清理或「自願」選擇第 13

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以企圖修正第 13章運作成效不彰之現象。 

首先，BAPCPA 針對§707(b)，將原有聲請第 7 章清算程序之「實質濫用」

（substantial abuse）標準予以修正。原有條文僅規定，如消費者個人債務人經破產

法院認定其「實質濫用」第 7章清算之程序，破產法院得駁回26該清算案件，或於

債務人之同意下，將案件轉換至第 13章程序27。因「實質濫用」之標準過於模糊，

令破產法院享有相當大之裁量空間，於消費信貸業者之推波助瀾下，BAPCPA 即

於§707(b)(2)(A)納入財力計算公式（Means Test）28，明確化「濫用」之標準，以降

低破產法院之裁量空間。簡言之，以債務人之目前月收入扣除§707(b)(2)(A)(ii)-(iv)

等規定之費用，並將之乘以 60後，即為 60個月預計之超額收入（excess income）、

償債能力。如該超額收入數額不低於 9,075美元或無擔保債務之 25%（以數額較大

者為準）；或 15,150美元，即推定為濫用29，破產法院此際得將清算案件予以駁回。 

惟應注意者係，由於§707(b)(7)「安全港」（safe harbor）之設計，符合安全港

規定之債務人，即不受財力計算公式之影響30。換言之，將債務人（及其配偶）之

                                                    
26 聯邦破產法之破產案件一旦經債務人之聲請，破產程序即開始，且同時構成破產救濟令（order 

for relief），而毋庸經破產法院之裁定開始，與我國之規定不同。關於聲請要件欠缺之效果，法條用

語係以「dismissal」為之，本文以下翻譯為「駁回」，合先敘明。 
27 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 ,Pub. L. 105–183, 112 Stat. 518 (1998). 
28 翻譯參考自鄭有為（2023），〈現代破產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十年發展之回顧與展望——兼論

美國聯邦破產法當代發展之比較研究〉，氏著，《現代破產法》，頁 38，元照。 
29 §707(b)之數額將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每 3 年為一次調整，此處為最近一次（2022 年 4 月 1 日）

調整之數值。 
30 惟即使符合安全港設計而豁免於財力計算公式之限制，破產法院仍可能依§707(b)(3)之規定，認

債務人之清算聲請係基於惡意，或於考量綜合因素下，判斷有濫用之情事，而駁回該清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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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月收入乘以 12 後（年收入），與其所在州之相同家庭人口數之家庭年收入中

位數加以比較，如前者小於或等於後者，即排除於§707(b)(2)之適用，而無依該規

定推定濫用清算程序之問題。由於聲請清算之債務人之年收入，大多均為中位數以

下，故於安全港之規範下，即得避免因財力計算公式之適用而被推定為濫用程序。

基此，雖 BAPCPA旨在限制具有未來償債能力之債務人利用第 7章清理債務，然

於相關制度設計下，仍未能達成該效果，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制度之聲請比例並

未提升。 

為鼓勵債務人自願選擇第 13 章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理應加強第 13 章制度

本身相較於第 7章之優勢，而強化債務人選擇之誘因，惟 BAPCPA卻又將第 13章

之部分優勢予以刪除。詳言之，原債務人透過第 13章程序，得僅支付相當於擔保

物價值之金額，而保留該擔保物；BAPCPA 通過後，自用住宅抵押貸款或 910 汽

車貸款均無法再依前述之作法為擔保物之保留31。因此，第 13 章程序對債務人而

言，選擇之誘因即大大降低。由此可見，BAPCPA之通過，顯示立法者就破產制度

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平衡上，係往債權人之利益保護傾斜；對於債務人之更生

救濟，可謂係較修法前不友善。 

第二節、個人債務調整之程序概覽 

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事件，係由債務人自行擬定清償計畫，自願向破產法院

聲請而開始。於探討第 13章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前，為就個人債務調整程序建立

基本認識，以下將分別論述事件開始之要件、開始後之效果與進行之流程，以及清

償計畫認可後之履行免責。 

                                                    
31 參§1325(a)(5)之規定，此部分之討論詳待後述（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款、第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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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聲請要件 

第一目、一般聲請要件 

自願破產程序之開始，係由債務人向破產法院提出破產聲請（petition）而啟動，

與此同時，債務人即獲得破產救濟令。就破產之聲請，債務人得隨時為之，惟應依

聯邦官方破產表格 1向破產法院提出32，且應繳納聲請費33。除聲請表格及聲請費

之繳納外，債務人亦應提出破產之相關文件，就此聯邦破產法設有諸多規定，以下

敘述之。 

關於第 13章破產聲請應提出之文件，係以§521之債務人義務、《聯邦破產程

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Bankruptcy Procedure）§1007及《破產案件官方表格》

（Official Bankruptcy Forms）34為規範。簡言之，債務人應於聲請之同時提出債權

人清冊、12個月內合理預期之收支增加之揭露等資訊，並於聲請後 14日內提出資

產負債表、未履行契約與未屆期之租賃契約清單、財務狀況說明書、目前之收入與

支出表等資料。此等文件之提出均為使破產程序得以順利、迅速之進行，如債務人

未於聲請破產後之 45日內提出前述之資料35，該案件即會於聲請後之第 46日遭駁

回。另外，BAPCPA針對第 13章之案件，新增§1307(e)之規定，要求債務人依§1308

提出納稅申報表，如其未提出，經利害關係人或聯邦受託人（United States trustee）

之聲請，於通知並舉行聽證後，破產法院即應駁回案件或將案件轉換為第 7 章程

序（視何者較有利於債權人及破產財團）。 

                                                    
32 債務人應於該破產聲請簽章，並聲明其所提出之資訊為真實，否則願受偽證罪之處罰。 
33  第 13 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聲請費用為 235 美元，債務人得為分期付款（28 U.S.C 

§1930(a)(1),(b)）。 
34 28 U.S.C. §2075 授權聯邦最高法院制定《聯邦破產程序規則》與《破產官方表格》，以對聯邦破

產法之案件所應適用之技術性、程式要求為規範，故該二法為聯邦破產法之子法，相關規定不得牴

觸聯邦破產法。 
35 依§521(i)(3)之規定，如有正當理由，破產法院得再延長該期限，惟該延長不得超過 45 日。與此

同時，§521(i)(4)規定，如破產法院認債務人已善意試圖提出要求之文件，且於符合債權人最佳利益

之情況下，亦得拒絕破產案件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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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破產程序之債務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要件 

上述為破產聲請之一般聲請（程式）要件。另外，聯邦破產法對於破產程序，

雖未有破產程序之債務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要件之明文規定，惟自各要件之規

範意旨而言，應可認部分聲請要件實為破產程序之債務人適格或權利保護必要要

件，且為所有破產程序均須具備者（§109）。關於債務人適格要件，§109(a)規定債

務人必須與美國具有一定之關係連結，即其於美國有住居所、營業場所或財產之

人，始得為聯邦破產法之債務人，具有作為破產程序債務人之適當資格。蓋債務人

與美國具有一定之連結性，始適於利用破產制度之相關規範，諸如針對債務人財產

之清算、管理人之，此為各類型破產程序之共通適格要件。 

另外，破產之權利保護必要要件具體可區分為二，其一為連續聲請（Serial 

Filings）之限制、其二為信用諮詢（Credit Counseling）之前置。兩者均著重在債務

人行為之要求，即其是否違反或遵守相關規定，以避免破產程序之濫用、確保破產

程序利用之實益與必要。關於連續聲請之限制，其旨在限制債務人頻繁地聲請破

產，而濫用自願性破產救濟。蓋債務人一旦聲請破產，即會觸發自動停止之效力，

而限制債權人債權之行使36，故聯邦破產法施行之初，許多債務人即巧妙利用該自

動停止效力，於債權人聲請法院拍賣債務人之財產之際，向破產法院聲請破產，以

觸發自動停止效力、免其財產遭強制拍賣，隨後又自行撤回破產聲請，待債權人下

次之拍賣聲請，復再為破產之聲請。如此反覆之結果，令債權人永遠無法透過拍賣

程序實現債權，而債務人卻不需真正進入破產程序，形成不合理之現象。因此，

1984年聯邦破產法新增§109(g)之規定，如債務人於聲請破產之前 180日內曾作為

其他破產案件之債務人，且其因故意不遵守法院之相關程序規定而遭法院駁回該

案件，或於債權人請求解除自動停止後自願撤回該案件，該債務人即不得再聲請破

產之救濟，應認其無保護、救濟之必要性。 

                                                    
36 參見§362(a)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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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信用諮詢之前置，係 BAPCPA所新增之聲請要件。§109(h)(1)規定，債務

人應於聲請破產之前 180日內，接受經認可之非營利預算與信用諮詢機構37之信用

諮詢，並進行相關之預算分析。立法者認為，信用諮詢之前置係以保護債務人為目

的，即債務人如於聲請破產前接受信用諮詢，其得獲取較充分資訊並評估自身利

害，以決定是否聲請破產救濟38。換言之，透過信用諮詢之前置，確保破產程序確

為面臨財務經濟困難之債務人適切之救濟管道，而有循破產程序救濟之實益、必要

性。惟此要件增設之實際運作結果，反而提高債務人聲請破產救濟之障礙，且同時

亦帶來許多適用上之爭議。具體而言，就是否於聲請破產前接受信用諮詢，依§521(b)

之規定，債務人須提出證明文件，如債務人未提出，破產法院得駁回其破產聲請。

此處之疑義在於，如信用諮詢前置要件係為保護債務人之利益而設，則於其已實際

接受信用諮詢之情況下，是否仍須嚴格要求該證明文件？即何等文件始足證明之？

另外，條文規定信用諮詢之接受須於聲請破產之「前」180日內，則債務人如於接

受信用諮詢之當日隨即聲請破產，是否符合信用諮詢前置之規定？再者，雖

§109(h)(3)-(4)設有例外規定，得於特殊情形下免除信用諮詢之前置，惟以最常見之

例外事由為例，債務人仍須滿足，「面臨須免除信用諮詢前置之緊急情況，且已向

信用諮詢機構申請諮詢，惟無法於 7日內接受諮詢」之要件，實際操作下，債務人

很可能因不及完成信用諮詢而遭駁回破產聲請。基此，信用諮詢前置要件是否無端

增加破產救濟之障礙，係長期以來爭議不休之問題。 

最後，聯邦破產法就自願破產救濟之聲請要件，並無任何債務人「不能清償（之

虞）」之狀態要求，即債務人毋庸證明自身陷於財務困難而欠缺清償能力。關此，

聯邦破產法係以「濫用」破產程序要件處理，可認屬破產程序概括之權利保護必要

要件。就「濫用」破產程序之要件，聯邦破產法就不同之破產方式，於個別章節設

                                                    
37 §111(a)所規範之經聯邦託管人認可之機構。詳細機構名單可自美國聯邦託管人網站查詢。List of 

Credit Counseling Agencies Approved Pursuant to 11 U.S.C. § 111. (2024). U.S. Trustee Website. 

https://www.justice.gov/ust/list-credit-counseling-agencies-approved-pursuant-11-usc-111 
38 H.R. Rep. No. 109-31 (pt.1), 109th Cong., 1st Sess., at 18 (2005).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之報告特

別指出，透過信用諮詢，得令債務人了解破產之聲請可能將影響其信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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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規範，針對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之「濫用」程序要件規範，本文以下將詳

細說明之。 

第三目、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債務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要件 

就破產程序共通之債務人適格與權利保護必要要件為討論後，接下來針對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債務人適格、權利保護必要要件為探討。關於第 13章之

債務人適格要件，係規範於§109(e)。詳言之，第 13章之適格主體須為個人債務人

（individual），故公司、合夥事業即不得循第 13章聲請破產；其次，該個人債務人

須有固定收入，即其固定收入須充分穩定、規律，使其得依第 13章之清償計畫為

債務清償（§101(30)）；最後，債務人所負之無擔保及擔保債務不得超過 2,750,000

美元39，避免債權債務關係過於複雜，以利用第 13 章個人債務調整制度之簡易、

迅速程序。前述關於個人債務人主體及債務上限之限制，即係在確保債務人之債權

債務關係單純，而適合行簡易之第 13章程序；關於固定收入之要求，即係因第 13

章程序係以未來收入作為償債來源，固定收入乃在確保債務人適於透過第 13章下

之清償計畫為債務履行，而具有作為第 13章債務人之適當資格。 

至於第 13 章之權利保護必要要件，係規範於§1307(c)。此規定為概括條款，

即條文所列之駁回個人債務調整事件之事由僅為例示，例如債務人無故拖延而損

害債權人利益、未依§1321 及時提出清償計畫、未依§1326 準時開始清償等40。細

究此等事由，均屬債務人不遵守相關規定，而被認定其無循第 13章程序救濟之誠

意、必要性。蓋此等事由之違反，共通點在於債務人並未表現其「自願性」依清償

計畫履行之誠意，此際即無提供不願自動清償之債務人個人債務調整之必要，無透

過第 13章程序以未來收入清償債務進而獲經濟更生之實益。在此意義上，債務人

                                                    
39 §109(e)之債務金額上限，將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每 3 年為一次調整。 
40 應注意的是，§1307(c)中並非所有要件均為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權利保護必要要件，例如未繳納

程序費用僅為一般之聲請要件，於一般聲請要件欠缺時，因屬共通破產程序之程式不備，故雖條文

規定之法律效果為「破產法院得將案件轉為第 7 章案件，或駁回案件」，惟應認此際法院不宜將案

件轉換為清算案件，而應宜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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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事由之違反實均構成第 13章程序之「濫用」，債務人欠缺依第 13章程序為破

產救濟之權利保護必要。 

美國實務亦就§1307(c)之規範採取例示規定之見解，即只要經破產法院認定債

務人行為構成「濫用」第 13 章程序，不論該行為是否該當於§1307(c)之任何具體

事由，法院即得據該條文駁回該案件或將案件轉換為第 7 章程序。於 Marrama v. 

Citizens Bank of Massachusetts之案中41，雙方當事人爭執，債務人於聲請破產前或

聲請後有不誠實之行為，例如欺騙性地隱瞞重要資產，究竟是否會使債務人喪失依

第 13 章獲得救濟之機會？就此爭議，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1307(c)下之

個別事由雖並未包含債務人「惡意」，惟解釋上亦得包含在內，蓋條文之「for cause」

即隱含各具體事由僅為例示，而形同默示「惡意」得作為概括之駁回或轉換案件之

事由，故其贊同許多下級法院向來亦以債務人具有「惡意」為由，依§1307(c)駁回

破產案件之作法。 

第四目、小結 

就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破產聲請，聯邦破產法設有許多聲請要件之限

制。就各聲請要件，部分規定於破產程序共通性之適用章節，部分則規範於第 13

章之章節。聯邦破產法就各聲請要件，基本上係以「債務人之資格」（Who may be 

a debtor）、「債務人之義務」（Debtor's duties）、「案件之轉換或駁回」（Conversion or 

dismissal）為分類，如債務人不具一定資格、不為特定義務或該當一定情事，該個

人債務調整之案件即會遭駁回或轉換為第 7章程序。 

聲請要件之限制本即係為程序之開始、繼續進行為把關。以程序法之程序要件

加以理解，基本上可分為一般之程序要件，即程序進行所需求之程式、行政事項，

例如費用之繳納、書狀之提出等；另外則為程序權要件（以訴訟法角度即為訴權要

件），此係攸關於特定主體是否適合作為該程序之主體，以及程序之進行是否對該

                                                    
41 Marrama v. Citizens Bank of Massachusetts, 549 U.S. 365, 372-37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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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有其實效，而有進行之必要、實益，故與一般聲請要件不同，不得一般性之概

括判斷，須視具體個案而定。雖聯邦破產法並未就聲請要件為前述之區分，惟細究

聯邦破產法各聲請要件之規範目的、意旨，亦應得為前述之分類。「債務人之義務」

規範42，即係在要求債務人提出破產救濟所需要之文件，與聲請費用相同，均為程

序之進行所需，屬技術、程序性之事項；「債務人之資格」規範，即為程序權之債

務人適格要件，蓋其規範何等主體始適於利用聯邦破產程序、第 13章程序，即主

體須為個人債務人，並設有債務上限之限制，攸關個案狀況而均為確保其適於利用

簡易之第 13章程序；「案件之轉換或駁回」規範，即係針對債務人行為之規定，不

論係連續申請之限制、信用諮詢之前置與「濫用」破產程序，均係就債務人行為為

一定要求，確保具體個案循第 13章程序救濟有進行之實益、債務人之權利有保護

之必要。 

先前提及，聯邦破產法並未要求自願破產之債務人處於「不能清償（之虞）」

之狀態始得為破產聲請，而係以概括之個案債務人是否有「濫用」破產程序之情事

為處理。所謂「不能清償」，即表示債務人之經濟狀況面臨窘境，而有利用破產程

序救濟之必要。換言之，「不能清償」即係為確保債務人有受破產程序救濟之利益、

需要，而為權利保護必要要件之下位概念。因此，聯邦破產法不要求債務人於聲請

破產時須證明其為「不能清償（之虞）」之狀態，實降低債務人聲請破產之負擔，

如個案債務人確實並未面臨經濟上之困難而無利用破產程序之必要，法院於「濫

用」程序之權利保護必要要件下，針對此等情況為具體個案之裁量、判斷即可。 

最後，關於信用諮詢之前置要件，如前所述，因實際上操作之結果，帶來諸多

適用上之疑義，故於向來飽受質疑。雖該規定之立意係為保護債務人，確保其盡可

能獲得相關之資訊，以決定是否為破產之聲請，惟最終適用之結果，卻反而無端增

加破產之成本，造成債務人獲得破產救濟之障礙。本文認為，該規定既僅係為確保

                                                    
42 即規範債務人應有提出一定文件之義務，如債權人清冊、資產負債表、財務狀況說明書等，此等

資料之目的在於釐清債務人之經濟狀況，以利後續程序之進行，係第 13 章破產救濟程序所需求之

程式，如債務人未於一定期間內提出，案件將遭駁回或轉換至第 7 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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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為破產聲請時，係於充分資訊下評估其利害後之選擇，而為一保護債務人之

規定，則如將該規定作為聲請破產之要件、欠缺該要件即不得為破產聲請，豈非反

而背離其良善之立意？該要件之設立是否真達到保護債務人之作用？況且，縱使

債務人事先接受信用諮詢始聲請破產，亦可能經法院認定屬濫用破產程序，故債務

人是否確有獲破產救濟之需要，與信用諮詢之獲得並無直接關係。因此，針對信用

諮詢之前置要件，本文主張應予廢除，究竟聲請破產前是否先獲得信用諮詢，應僅

係債務人之選項而非聲請破產之必要43。 

第二款、第 13章程序開始後之效果與流程 

 前述係就債務人聲請破產所應提出之文件、應遵守之程序規定及債務人之適

格與權利保護必要等程序要件為討論。於探討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之程序要件後，

接下來即簡談程序開始後之重要法律效果與進行之流程。 

第一目、自動停止 

自動停止，係指債務人聲請破產後，於破產程序進行期間，為債務人與債權人

提供之暫時性保護制度，即債權人之債權行使與債務人之債務清償將暫時凍結。自

動停止之意義在於，令債務人獲得喘息之空間，亦提供債權人保護，不僅使債務人

有重建經濟生活之機會，亦得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而為破產程序之制度目的

所不可或缺。此自動停止之效力，係由債務人聲請破產時即自動生效，無待債務人

另外之聲請亦無須破產法院之裁定，與我國制度大不相同44，因此以下即就自動停

止之規定為簡單介紹。 

一、自動停止之效力與範圍 

債務人一旦聲請破產，自動停止之效力即會發生，債權人不得行使其債權，已

                                                    
43 未通過之 CBRA實際上即將信用諮詢前置之要件予以廢除。 
44 我國債務清理事件之開始，係於債務人聲請後，待法院裁定准許始開始，如欲於法院裁定准許

前，阻止債權人之追償或債務人之清償，利害關係人則須向法院聲請保全處分。參消債條例第 19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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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之追償行為亦須停止。現產生之問題係，如債權人違反該自動停止，究竟發生

何等之效果？自動停止制度具有何等之效力？美國通說及實務多數認為，違反自

動停止之行為效力非為得撤銷，而為自始無效45，例如債權人無視自動停止之效力

而逕行拍賣擔保物，該拍賣行為即自始不生效力。另外，學者亦指出，自動停止之

違反，效果之所以為自始無效而非得撤銷，係因其將影響舉證責任負擔之不同。亦

即，因自動停止設有例外事由，如違反自動停止之行為效力為自始無效，則應由債

權人負擔舉證責任證明例外事由之存在；如違反自動停止之行為效力為得撤銷，則

應由債務人負擔舉證責任以撤銷該違反行為。不論自法條文義、體系及自動停止制

度目的而言，均應由債權人負擔例外事由存在之舉證責任始適當，故違反自動停止

之效力應解為「自始無效」。 

既然違反自動停止行為之效力為自始無效，則何等行為將受自動停止制度所

規制而不得為之？換言之，自動停止之範圍為何？關此，§362(a)即規定自動停止

所凍結之行為範圍，如行為非屬§362(a)之範圍，即不受自動停止效力之影響。§362(a)

共規定 8種行為，其中尚就概括之追償行為為規範，故其範圍相當廣泛，舉凡係破

產聲請前已成立之債權，就該債權得行使之相關法律上權利原則上均應受限制。例

如，債權人對債務人不得提起或繼續進行相關訴訟、不得就取得之勝訴判決對破產

財團或以外之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不得就債權於破產財團或債務人財產上設定

或行使擔保權、不得占有破產財產等均屬之。 

二、自動停止之例外 

原則上債權人本於債權之任何追償行為均受自動停止之規制，惟§362(b)設有

例外規定。§362(b)旨在保障聯邦破產法以外之法領域之目的實現，其規範意旨係，

如該行為係為達成社會公共政策等公益或其他法益，由於該利益之目的達成並不

亞於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個人私益，此際該行為即非自動停止效力所規制之範圍。

                                                    
45 此實務多數見解最早係源自於 Kalb v. Feuerstein 308 U.S. 433 (1940).該案即表示違反自動停止所

為之不動產拍賣行為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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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b)規範許多自動停止之例外，以下僅就部分例外規定為介紹46。 

§362(b)(1)規定，針對債務人之刑事追訴程序之開始或繼續不受自動停止效力

之影響。除刑事追訴行為以外，§362(b)(4)規定，針對化學武器之環境污染，政府

機構與依相關公約行使權利之機構，其對於債務人之訴訟程序或金錢請求權以外

之執行程序不受影響，以貫徹政府與相關機構之監管權。惟其實政府機構行使監管

權之實際情形，並未限於條文規定之環境污染案件，且自立法過程觀之，亦並未將

規範對象侷限於環境污染案件，而尚包括消費者保護、公共安全等涉及公益而受監

管之案件47。蓋政府或相關機構為防免債務人之行為造成破產法領域外之損害，得

依法行使其監管權，並進而請求賠償相關損害，故其得提起訴訟並聲請金錢請求權

以外之執行程序。此係因破產之聲請本不得作為其他違法行為之保護，且此際亦無

債務人清償而令特定債權人取得優先受償地位之問題，與自動停止之法政策並不

衝突。另外，§362(b)(2)則規定，涉及民事身分關係之程序開啟或繼續，不受自動

停止效力之影響。即債務人基於身分關係應負擔之義務，或與身分關係安定、未成

年子女利益有關之事項，不受聯邦破產法干預，債務人不得透過破產聲請規避之，

例如確定親子關係、請求給付扶養費之程序。 

以上僅就§362(b)之部分例外規定為簡單介紹，其他尚有諸多牽涉不同利益問

題所訂定之例外，由於篇幅關係即不一一贅述，詳細規範情形可參§362(b)之具體

規定。 

三、自動停止之失效與救濟 

自動停止制度之功能在於維持債務人財產之狀態，以賦予債務人喘息之空間、

確保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而為一暫時性之保護措施。就自動停止之失效，§362(c)

規定四種情形。第一，財產已不屬於破產財團（§362(c)(1)）；第二，破產案件被駁

                                                    
46 §362(b)長年以來，為因應相關利益團體之要求，陸陸續續新增諸多自動停止之例外規範。此處

因僅係就聯邦破產程序開始之相關效果為簡單介紹，以建構對於聯邦破產法之基本認識，故即不就

每項例外規定為探討。 
47 H.R. Rep. No.95-595, 95th Cong., 1st Sess. 343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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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裁定免責或不免責、案件終結（§362(c)(2)）；第三及第四，均與連續聲請之限

制有關，即個人債務人之前一破產案件經駁回後，一年內再次提起第 7 章、第 11

章或第 13 章之破產聲請，本次聲請之自動停止效力將於破產聲請後 30 日失效

（§362(c)(3)），又如債務人於本次破產聲請之前一年內，已經破產法院駁回兩次以

上之破產聲請，則本次聲請即不生自動停止之效力（§362(c)(4)）48。 

針對§362(c)(3)、(4)之自動停止失效規定，如債務人於破產聲請後 30日內提出

證據，以證明其本次之破產聲請係出於「善意」，於前者之情形，自動停止之效力

即不失效；於後者之情形，則自法院認定為善意時始生自動停止之效力。惟立法者

於前述條文中，規範許多得推定為「非善意」之事由49，換言之，一旦具有該等事

由，破產法院即推定債務人之破產聲請非出於善意，債務人如欲維持該自動停止之

效力或令自動停止之效力生效，即須提出明確且有說服力之證據以推翻該推定。 

自動停止除因上述之法定事由發生而失其效力外，債權人亦得依§362(d)之規

定，向破產法院請求救濟，以解除自動停止之效力。實務上多係由擔保債權人請求

解除自動停止，蓋擔保債權人基於其擔保權，就債務人財產享有變價受償權，本即

享有就擔保物價值受償之權利，破產法不得基於其制度目的而任意干預，此為擔保

債權於法制度上之特殊性。因此，為保障擔保債權人之權益，除非自動停止效力之

維持係為達成破產法制度所需50，且亦提供擔保債權人「充分保護」51（adequate 

protection），自動停止之效力始得維持，否則擔保債權人即有權依§362(d)(1),(2)之

規定請求解除52。簡言之，自動停止之解除救濟規定，即係考量破產制度目的之達

                                                    
48 惟如破產案件係因§707(b)濫用之規定而遭駁回，且本次聲請係提起第 7 章以外之破產救濟，即

無§362(c)自動停止效力失效之適用。 
49 詳可參§362(c)(3)(C)(i)-(ii)、§362(c)(4)(D)之規定。 
50 依§362(d)(2)之規定，如債務人於該財產上已不存在任何權益（entity），且該財產對於重整或債

務調整之成功並不具必要性，破產法院始得解除自動停止。 
51 §361 即係就何謂提供「充分保護」為三項例示規定。簡言之，應保障債權人於擔保物上之財產

價值，亦即其於擔保物上之經濟利益不應因破產程序而減少。因此，債務人得透過現金賠償、於其

他財產上為債權人設定額外擔保，或提供其他與執行擔保物權之效果完全相同之充分保護方案，以

保障擔保債權人於擔保物上之經濟利益，維持該擔保物之價值。 
52 其實§362(d)(3)另規定，於債務人為單一不動產之債務人之情形，如其未於聲請破產後之 90 日

內，或破產法院認定應適用§362(d)(3)（即個案被認定屬單一不動產債務人）之 30 日內（以較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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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擔保債權人之利益平衡。 

第二目、第 13章程序開始後之流程 

關於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之制度特色，即在於其簡易、迅速之程序設計，此

係為便利債權債務關係單純之個人消費者得簡速利用破產救濟，以盡速清理債務、

獲得更生。為就個人債務調整制度建立基本概念，以下介紹第 13章程序之進行流

程。 

首先，第 13章程序因債務人自願聲請，或自願從其他破產程序轉換至第 13章

程序而開始。債務人得於聲請時提出其清償計畫，或至遲於破產聲請後 14日內提

出於破產法院53。債務人向破產法院提出清償計畫後，應至少於清償計畫認可之聽

審程序前 28 日，將清償計畫之內容與聽審程序之資訊通知管理人及所有債權人，

書記官亦應將清償計畫通知聯邦受託人（《聯邦破產程序規則》§2002(b)(3)、

§3015(d)、§3015(e)）。 

其次，債務人至遲應於提出清償計畫或取得破產救濟令後之 30日內（以時間

較早者為準）54，依清償計畫開始履行給付，並向出租人與擔保債權人為清償

（§1326(a)(1)）。債務人給付之款項將先交付予管理人，管理人應保管債務人給付

之款項直至清償計畫經破產法院認可為止，清償計畫經認可後，管理人即應依清償

計畫分配款項予各債權人（§1326(a)(2)）。此外，債務人亦須至遲於聲請破產後之

60 日內，向動產出租人與動產擔保債權人提供證據，以證明其已就該動產之使用

為相關投保（§1326(a)(4)）；並應至遲於債權人會議之前一日，向納稅機關提出截

至破產聲請日之 4 年期間內所有應納稅期之納稅申報表（§1308(a)），否則法院應

                                                    
為準），提出於合理期間內有受認可之可能性之重整計畫，破產法院應依債權人之聲請，解除自動

停止之效力。惟所謂之單一不動產債務人，於聯邦破產法及法院判例解釋之結果，具有嚴格定義，

主要係在規制名下僅有該不動產，且以該不動產之投資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之債務人，而本文所欲研

究之第 13 章破產主體——個人消費者，實務上較少該當於單一不動產債務人之定義，故較少適用

§362(d)(3)而解除自動停止之情形。 
53 除非有破產法院之指示，否則不得延期提出。參《聯邦破產程序規則》§3015(b)。 
54 於自願破產案件，聲請破產之同時即取得破產救濟令，案件之開始毋庸破產法院之裁定，故此處

簡言之即指聲請破產後之 30 日內。參§301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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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案件駁回或轉換至第 7章清算程序。前述為債務人方面之義務，另外，聯邦受託

人則應於破產救濟令作出之 21日後、50日前召開債權人會議（§341(a)、《聯邦破

產程序規則》§2003(a)）。 

針對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一般債權人雖無表決權，惟得於受清償計畫認可

之聽審程序與清償計畫內容之通知後，就清償計畫之認可，依§1325之事由聲明異

議；至於擔保債權人除得聲明異議外，亦得選擇不接受該清償計畫（§1324(a)、

§1325）。破產法院應召開清償計畫聽審程序，就其召開時間，原則上不得早於債權

人會議召開後之 20 日，亦不得遲於債權人會議召開後之 45 日（§1324(b)）。應注

意的是，即使無人就清償計畫聲明異議，破產法院仍應召開清償計畫認可之聽審程

序，惟破產法院此際得逕自認定債務人清償計畫之提出係出於「善意」。 

即使債權人聲明異議，一旦清償計畫符合§1325規定之要件，破產法院即應認

可該清償計畫。惟如債務人以詐欺方式獲得破產法院對於清償計畫之認可，法院得

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認可之裁定（§1330(a)），並依§1307(c)之規定駁回案

件或將案件轉換至第 7章清算程序。此外，清償計畫經認可後，管理人、無擔保債

權人及債務人得因情事變更，於尚未完全履行清償計畫前向法院請求修改

（§1329(a)）。 

最後，清償計畫經認可後，管理人即得開始依計畫向各債權人分配款項

（§1326(c)），惟於向各債權人分配前，管理人應先就管理費用等優先債權為分配

(§1326(b))。債務人依清償計畫全部完成履行者，即得獲得法院之免責裁定

（§1328(a)）；即使債務人未依清償計畫完全履行，如其係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亦

尚得於符合一定條件下，獲得免責裁定（§1328(b)）。 

第三款、清償計畫之履行免責 

 以上為第 13章程序開始後之效果與進行流程之介紹。為就個人債務調整制度

有整體性之基本認識，在進入第二節清償計畫之內容及認可要件之討論前，以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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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簡單論述清償計畫認可後之履行免責問題。 

第一目、免責之範圍與效果 

免責制度並非破產法誕生時即存在之制度，世界上首部破產法之免責制度直

至《1841 年破產法》始出現。蓋傳統上對於破產制度之理解為概括清償程序，即

就債務人之財產公平分配予各債權人，故賦予債務人債務之免責並非必要之因素。

惟現代針對破產法之理解已非如此，聯邦最高法院就破產制度本質最著名之闡釋

為 Local Loan v. Hunt案55，判決中即強調免責制度背後之目的為「賦予誠實但不幸

之債務人生活上嶄新之機會及未來努力之全新空間」。 

簡言之，清償計畫經認可後，原則上債務人尚須依清償計畫之要求完全履行，

並證明其已完全清償屆期之法定扶養費用，始得獲得破產法院之免責裁定56。債務

人一旦獲得法院之免責裁定57，除不免責債務以外（§1328(a)(1)-(4)），其餘由清償

計畫所規定之債務（all debts provided for the plan）均得獲得免除，而不再負有清償

義務，債務人因此而獲得新生58。 

就債務免責之範圍，應釐清者係，僅有得作為破產債務之債務始得因此免責。

依§101(5)之規定，破產債權（債務）係指破產聲請時得請求清償之權利，不論該權

利是否已獲確定判決、條件是否成就、是否到期，均得作為破產債權。於立法者之

規劃下，此債務（債權）範圍可謂相當廣泛，以盡可能處理債務人所負之清償義務。

故即使係尚未到期或條件尚未成就之債務，均得透過債權申報程序予以評估、確定

                                                    
55 Local Loan Co. v. Hunt, 292 U.S. 234, 244 (1934). 
56 即使未完全履行清償計畫，依§1328(b)困難免責之規定，如債務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無法

履行，清償計畫亦無法依§1329(a)修改，且無擔保債權之受償金額不低於依第 7 章清算程序之受償

額之情況下，債務人例外仍得獲得法院之免責裁定；相對地，即使完全履行第 13 章之清償計畫，

亦並非當然免責，債務人尚須符合一定要件，始得取得法院之免責裁定，與我國當然免責之制度大

不相同。關於聯邦破產法所規定之其他免責要件，例如§1328(f),(g)之規定，乃限制債務人破產之連

續免責及要求其於聲請後完成財務管理課程，否則即無法獲得免責裁定。 
57 應注意者係，債務人獲得免責裁定後仍可能因一定事由而被撤銷。§1328(e)(1)規定，如債務人以

詐欺方式取得免責裁定（例如故意隱匿其資產或收入），且於破產法院為免責裁定後，利害關係人

始知悉詐欺情事，則於免責裁定作出後之一年內，破產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通知債務人並

行聽審程序後，撤銷該免責裁定。 
58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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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c)）。惟並非所有債務人所負之清償義務均得於破產程序中處理，原則上必

須係破產聲請時已成立之債權（債務）始予處理，並獲免責59。蓋破產免責制度係

提供債務人從零開始之機會，而有一清理債務之基準時點，該時點以前存在之債務

始得透過破產而獲免責，故清償計畫所規定給付之債務，除破產法另有規定外60，

即不包含聲請後始成立之債權。此外，既係提供債務人從零開始之機會，因此，凡

係破產聲請時已成立之債權，即使債權人未為債權申報，或未得到確定，亦仍屬破

產債權而予以免責。 

另外，所謂債務免責之效果，依§524(a)(1)規定，一旦債務人取得破產法院之

免責裁定，所有針對免責債務作出之確定判決均歸於無效；§524(a)(2)規定，債權

人亦不得對債務人開始或繼續採取任何針對免責債務之（程序上或程序外）之追償

行為61。就後者具體言之，係指債務人如取得免責裁定，債權人將收到關於§524(a)(2)

之禁制令，此禁制令不僅禁止債權人對債務人就免責債務採取任何訴訟活動，亦禁

止任何訴訟外之私下追償行為62。因此，不論係電話騷擾或逕自登門拜訪請求清償，

均構成禁制令之違反，債權人之行為該當藐視法庭，而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63。如

此一來，始得全面性地確保免責之效力，真正協助債務人開展其新生活64。 

第二目、不免責債務 

債務人獲得破產法院之免責裁定後，即概括免除該當於破產債權（務）之清償

                                                    
59 就第 13 章程序，§1305 特別規定，如債權為稅捐債權或必要之消費債權，即使係破產聲請後始

成立，亦得作為第 13 章程序之破產債權。 
60 聯邦破產法基於特定目的，針對聲請破產後始成立之債權，設有得作為破產債權之例外規定。參

§502(f)-(i), §1305 之規定。例如，因拒絕承繼尚未完全履行之雙務契約所生之損害賠償，債權人之

此等債權仍得作為破產債權。 
61 惟債務人仍得自願清償免責債務，債權人受領後毋須返還。參§524(f)之規定。又所謂之免責，依

§524(e)之規定，並不影響債權人對於保證人、連帶債務人等之權利。 
62 不僅如此，§524(i)補充規定，如債權人故意不記錄其依清償計畫收取之款項，且對債務人造成重

大損害，亦構成§524(a)(2)禁制令之違反。惟§524(j)另規定，如債權人為住宅抵押擔保債權人，其於

正常業務範圍內與債務人交涉請求定期清償抵押借款，以取代不動產之強制拍賣，則例外不構成禁

制令之違反。 
63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1003. 
64 更甚者，為達成債務人「全新開始」之目標，§525 進一步規定，政府或私人不得因債務人破產，

於一定情形下對其產生歧視之差別對待，以確保債務人得真正「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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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惟雖謂概括免除，並非所有破產債務均得因此而免除清償責任，依§1328(a)

之規定，即使債務人取得免責裁定，其尚須就特定債務負擔清償責任，本文稱該特

定債務為不免責債務（exceptions to discharge），以下分述之。 

第一種類型係特定種類之稅捐債務，規定於§507(a)(8)(C)及§523(a)(1)(B),(C)。

§507(a)(8)(C)規定之稅捐債務，即所謂之「信託基金型」稅捐（trust fund taxes）65，

為具優先權之債務，除經債權人之同意，否則即應於計畫履行期間內承諾為全額清

償，該計畫始得經認可。除因難免責以外，應完全履行該經認可之計畫（全額清償

該具優先權之債務），始得獲得免責裁定而方有不免責債務之問題，故此處之規範

意義應在於，該稅捐債務並未規定於清償計畫內之情形。蓋原依免責之概括效力，

不論債權有無申報皆受免責之拘束，惟信託基金型稅捐債務既規定為不免責債務，

縱未為申報，而債務人業已完全履行清償計畫，債務人仍需負擔清償責任。至於

§523(a)(1)(B),(C)，則係指債務人報稅之不誠實行為所對應之稅捐債務。換言之，

因債務人未依法報稅（遲延或逃漏報稅等），針對此等稅捐債權無從依清償計畫受

償，為免因免責效力而免除債務人之清償義務，故規定為不免責債務。 

第二種類型係詐欺所生之債務，規定於§523(a)(2)66及§523(a)(4)。§523(a)(2)將

詐欺所生之債務分為兩種，即一般詐欺行為與財務書面詐欺所生之債務。就前者而

言，係指債務人基於詐欺意圖，對於自己或內部人之財務狀況，透過言詞或書面之

詐欺行為，而直接取得金錢、財產或服務等相關利益；就後者而言，係指債務人基

於詐欺意圖，對於自己或內部人之財務報告67書面為重大不實陳述，且債權人對該

不實陳述具有合理信賴，而使債務人直接取得金錢、財產或服務等相關利益。另外，

§523(a)(4)則規定，債務人因擔任受託人為詐欺或挪用行為，及因竊盜或侵占公款

行為所生之債務，亦為不免責債務。 

                                                    
65 即雇主自勞工工資中預扣之所得稅、社會安全稅與聯邦醫療保險稅。 
66 §1328(a)為§523 之特別規定，第 13 章之不免責債務種類少於第 7 章程序（§523），而僅就§523

列舉之部分債務為相同不免責處理。 
67 實務上之常見類型為財務報表，惟條文既規定「財務報告書面」，因此並不限於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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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類型係未列入債權人清冊之債務，規定於§523(a)(3)。債權人應於債權

申報期間內申報債權並予以確定（allowed），始得於破產程序中受清償，惟如債務

人聲請破產時未於債權人清冊表明該債權人（§521(a)(1)(A)），該債權人實際難以

知悉債務人破產之情事，難期待其為債權之申報，於免責裁定概括免除債務人債務

之效果下，對該債權人即形成不公之現象。因此，前開條文即規定，如債務人明知

該債權人之存在卻未於債權人清冊表明，致債權人未能及時申報債權，或未能就

§523(a)(2),(4),(6)之債務主張免責例外，則該債務即不予免責，除非債權人受通知

或事實上知悉破產案件之存在。 

第四種類型係家庭扶養債務（domestic support obligation），規定於§523(a)(5)。

所謂家庭扶養債務範圍其實相當廣泛，除特定親屬關係之扶養費以外，尚包括離婚

之贍養費債務及對政府所負之該類性質債務，且並不限於破產救濟令作出前已產

生之債務，尚包含作出後始產生之家庭扶養債務68。債權人就家庭扶養債權依

§507(a)(1)之規定亦屬具優先權之債權，惟如其未透過清償計畫受償69，即使債務人

已完全履行經認可之清償計畫，就該家庭扶養費債務亦不得免責。 

第五種類型係學費貸款債務，規定於§523(a)(8)。§523(a)(8)(A)規定，由政府單

位直接提供或作為保證人之教育福利助學金、貸款債務，不得免責。由政府單位或

非營利機構全部或部分資助之任何計劃所提供之教育福利助學金、貸款債務，亦

同。不僅如此，§523(a)(8)(B)規定，凡係該當於《1986 年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所定義之合格教育貸款，亦均屬不免責債務。惟§523(a)(8)

設有例外，即如債務之不免責將造成債務人及其受扶養人之過度負擔，該債務則仍

得予以免責。至於何謂「過度負擔」，條文並未明確規定，故賦予破產法院相當大

之裁量空間，惟實務上業已建立判準，即考量債務人之收入與支出，如繼續清償債

                                                    
68 就家庭扶養義務之定義，參§101(14A)之規定。 
69 蓋清償計畫欲經認可，債務人須承諾就家庭扶養債務為完全清償，如債務人未完全清償，即為清

償計畫履行之失敗，原則上並無法獲得免責裁定而無不免責債務之問題。因此，於獲得免責裁定而

生不免責債務之情況下，應指家庭扶養費債權未依清償計畫受償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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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是否足以維持其與受扶養人之最低生活水準等70。 

第六種類型係侵權行為所生債務，規定於§523(a)(9), §1328(a)(3),(4)。首先，

§523(a)(9)規定，酒駕致人死亡或傷害所生之債務屬不免責債務，應注意的係，此

處之債務僅包含非財產上損害所生之債務。另外，§1328(a)(3)規定，刑事之罰金或

賠償責任不得免責；§1328(a)(4)則規定，因債務人故意或惡意之傷害行為，致他人

受傷或死亡者，就此民事法院所判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不得免責。 

最後一類型之不免責債務係規定於§1328(a)(1)。條文規定，§1322(b)(5)規定下

之債務不予免責，亦即，清償計畫下規定履行之長期債務，如最後一筆債務之到期

日遲於清償計畫之履行期間，即使債務人完全履行清償計畫而獲免責裁定，該部分

債務仍不為免責，債務人仍須負擔清償責任。 

  

                                                    
70 Brunner v. New York State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Corp., 831 F.2d 395, 396 (2d Ci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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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 13章清償計畫之內容及認可要件 

債務人開啟第 13章程序後、依清償計畫履行免責前，最重要之中間步驟即係

就清償計畫取得破產法院之認可，蓋債權人就清償計畫並無表決權，故法院之認可

即係為於保障債務人得依清償計畫履行之同時，兼顧債權人之權益。而此正為我國

更生制度實務運作所面臨之最大問題。因此，本節以下將先就清償計畫之內容、記

載事項為闡述，之後再探討一得經破產法院認可之清償計畫，其究應具備何等要

件？以期分析、歸納聯邦破產法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關於清償計畫認可要件背後

之法理基礎，進而與我國消債條例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為比較。 

第一節、清償計畫之內容 

於進入清償計畫認可要件之探討前，首先應先就清償計畫之內容，亦即其強制

記載與任意記載事項為充分認識，以下分述之。 

第一款、應記載事項 

清償計畫之應記載事項，顧名思義即清償計畫中所應具備之事項，債務人應於

計畫中擬定相關內容。聯邦破產法規範之應記載事項不多，僅設有三項強制債務人

於清償計畫中應訂定之內容（§1322(a)）。首先，依§1322(a)(1)之規定，清償計畫應

規定將債務人之全部或部分未來薪資或其他未來收入交由管理人監督、控制，以執

行清償計畫71。蓋債務人係以其未來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為確保債務人就計畫之履

行係有足夠資金來源而具履行可能性72，故為前開之規定。透過此規定，至少得令

清償計畫「看似」具可行性，即以債務人之收入為準，其有能力依循計畫履行、有

履行成功之可能性。 

另外，依§1322(a)(2)之規定，除經優先權人之同意，否則清償計畫須規定債務

                                                    
71 蓋依§1326(a)(2)之規定，清償計畫之履行，債務人應先向管理人為給付，管理人應保管款項至清

償計畫經認可為止。 
72 履行可能性為清償計畫認可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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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向§507下之優先權人提供延遲但全額之現金支付73。換言之，雖債務人仍須對

優先權人之債權為完全清償，惟其得於計畫履行期間分期履行。不僅如此，債務人

實際上雖係就債務為分期清償，但所謂之全額清償並不需就分期履行之利息為清

償74。最後之應記載事項係，依§1322(a)(3)之規定，如清償計畫就各債權進行分組、

分類，則必須規定對於同一類別下之各債權為相同待遇。亦即，個人債務調整程序

雖並未強制債務人須就債權為分組，惟債務人一旦就債權為分類，即應受到相同組

別、相同待遇之限制，而不得於同一組別下，對各債權人為不同程度之清償。 

相反地，除應記載事項外，聯邦破產法尚規定清償計畫不應記載之事項。舉例

言之，於債權分組之情形，除前述之同一組別內之債權應提供同一待遇之要求外，

依§1322(b)(1)之規定，清償計畫亦不得對於特定組別給予不公平（unfairly）之歧視

對待。又§1322(b)(2)規定，清償計畫雖得就擔保債權及無擔保債權為調整，但如該

擔保債權係以債務人之主要居所（principal residence）作為擔保物，清償計畫即不

得調整該擔保債權之權益。此外依§1322(f)之規定，清償計畫不得實質性變更

§362(b)(19)規定下之貸款條款 75。關於清償計畫之履行期間，則不得違反

§1322(d)(1),(2)之規定。§1322(d)(1),(2)係以債務人及其配偶之目前月收入作為基準，

與其所在州之相同人口數之家庭為比較，如高於或等於後者目前月收入之中位數，

則清償計畫之履行期間不得逾 5 年；如低於後者目前月收入之中位數，則清償計

畫之履行期間原則上不得逾 3年76。 

第二款、任意記載事項 

除上述聯邦破產法就第 13章清償計畫所訂之強制記載事項外，立法者對於清

                                                    
73 針對優先權人之全額受償，§1322(a)(4)設有例外規定，即於政府單位作為家庭扶養債務之債權人

之情況下，如債務人承諾，自清償計畫所規定之第一筆應付款項到期日起之 5 年內，將其所有預計

可支配收入用於債務清償，即得僅就該家庭扶養債務為部分清償。 
74 §502(b)(2)規定，利息不予清償之原則。 
75 此處之貸款係，債務人就其雇主所資助、提撥之退休金等福利計畫所請求提供之貸款。 
76 基於特定事由得延長為 5 年，而該特定事由不應單純考量債權人所得增加之受償總額，應視履

行期間之延長對債務人是否有利。例如更長之履行期間得令債務人完全清償具優先權之債權，以獲

得清償計畫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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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計畫之內容賦予債務人相當大之彈性，以利其訂定最適格其財務狀況之計畫。以

下為債務人得依其意願選擇是否於清償計畫擬定之內容。 

第一目、無擔保債權之分組 

依§1322(b)(1)之規定，債務人得於§1122之規範下，於清償計畫就無擔保債權

指定一或多個分組77。§1122係關於債權分組之限制，即債務人僅得將本質上相似

之債權為相同分組78，惟如為管理之便利，於合理、必要且承諾全額清償之情況下，

清償計畫即得就小額之無擔保債權為單獨之分組，而不受同一組別類似性質之限

制。因此，具優先權之債權與不具優先權之債權於前開規定下，原則上即不得為相

同之分類。另外，§1322(b)(1)雖禁止對於特定組別之不公平待遇，惟如為債務人與

第三人共同負擔之消費性債務，則清償計畫得例外對該消費性債權為不公平之差

別待遇79。 

進一步言之，債務人之所以對無擔保債權進行分組，即係因其欲就不同組別之

債權為不同待遇80，惟於§1322(b)(1)規定之不公平差別待遇之禁止下，債務人似即

無法為如此之計畫安排。惟此處應釐清者係，前開條文僅係禁止「不公平」之差別

待遇，故如差別待遇未達「不公平」（unfairly）之程度，即非法之不許。惟何等之

差別待遇始謂「不公平」？換言之，應如何建立該「不公平」之判準？ 

鑑於條文並未就「不公平」為進一步規定，美國法院試圖就其建立更精確之判

準，目前部分實務係透過四項要素檢驗（four-factor test）是否該當「不公平」之差

                                                    
77 如為第 11 章之重整程序，則債權分組即為應記載事項。 
78 是否相似應視債權之法律性質，即該債權對債務人之法律效果，至於債權人本身之性質或債權

數額大小並非關鍵因素。之所以規定同一組別之債權應具有類似性，係因組別內之債權應為相同待

遇，如令法律性質不相似之債權為同等待遇，反而形成不公平之現象。至於何謂具有類似性，基本

上可從債權之受償地位判斷，故具優先權之債權與不具優先權之債權即並不具有類似性，而不得為

同一分組，除此之外，絕大多數之無擔保債權均具有本質之類似性。詳參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1094. 
79 此係因即使債務人取得免責裁定，債權人對於該第三人（共同或連帶債務人）之權利並不受影

響。 
80 例如債務人欲就不免責債務為全額清償，而對其他免責債務僅為部分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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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待遇81。第一，該差別待遇是否具有合理基礎（reasonable basis）？第二，債務人

得否於不對特定組別債權為差別待遇之情況下，完成清償計畫之履行？第三，債務

人是否基於善意（good faith）而為差別待遇？第四，差別待遇之程度與差別待遇之

基礎是否具直接關聯性？就前述之四要素，亦有法院指出其標準仍過於空洞，蓋就

其判斷最終仍繫諸於價值衡量82。換言之，如債務人就§523(a)(9)之不免責侵權債務

為單獨分組並為全額清償，此等差別待遇是否具有合理基礎、是否公平，即與價值

判斷有關。蓋如認債務人之全新開始、被害人之權益保護具重要價值，即傾向於認

為該差別待遇具合理基礎；惟如以全體債權人角度出發，而認債權人全體之公平對

待較具重要性，該差別待遇即不可能具合理基礎83。因此，前述法院提出，如該差

別待遇得令債權人全體受益，得使清償計畫更順利進行，非僅為債務人、特定債權

人而設，基此雙贏之結果而認該差別待遇不違反公平性即較無爭議84。 

第二目、違約治癒與加速到期債務之復原 

債務人聲請第 13章程序之最大誘因即係其得以未來收入為債務清償，而避免

自身財產遭拍賣。如其就分期之擔保債務逾期未償，例如房屋貸款或汽車貸款債務

之分期付款款項，為避免債權人就逾期未受償之債權行使擔保權與加速到期權，進

而拍賣該供擔保之房屋或汽車，第 13章程序即提供債務人治癒違約（cure defaults）

與復原加速到期（deacceleration）債務之權限，以達保留資產之債務調整目的。 

所謂之違約治癒，係規定於§1322(b)(3),(5)，即債務人得針對已違約（逾期）

之債務為事後之補救，將該部分之欠款於清償計畫之合理期間內為清償，同時繼續

履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舉例言之，Y向 X銀行借貸 300萬元以購買 A屋，並以

                                                    
81 In re Leser, 939 F.2d 669, 672 (8th Cir. 1991)；另參見 In re Williams, 253 B.R. 220, 225 (Bankr. W. D. 

Tenn. 2000); In re Thibodeau, 248 B.R. 699, 704-05 (Bankr. D. Mass. 2000). 
82 In re Crawford, 324 F.3d 539, 542 (7th Cir. 2003). 
83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1223. 
84 具體言之，假設債務人為卡車司機，其債權人之一係州駕駛執照局，除非債務人全額清償，否則

該局將吊銷其執照，此將造成其欠缺收入以支付計畫要求之付款。或假設債權人為債務人貿易交易

之供應商，除非全額清償，否則債權人將與債務人切斷往來關係，進而阻止其進行貿易，如此即剝

奪其履行計畫所需之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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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A屋作為 300萬元債務之擔保物，Y每月應還款之金額為 5萬元，為期 5年。

如 Y有 2期之債務未清償，即違約金額為 10萬元，Y聲請第 13章程序後，除生

自動停止之效力外，其得於清償計畫擬定就違約金額 10 萬元及其利息85，於履行

期間內為分期償還，治癒該違約以避免剩餘債務之加速、提前到期；另同時就剩餘

債務維持每月 5萬元之固定清償。此外，即使債權人 X搶先於債務人 Y聲請第 13

章程序前，行使剩餘債務之加速到期權，並就擔保債權聲請拍賣 A屋，於 A屋被

拍賣前，Y 均得透過§1322(b)(3),(5)之規定，復原該加速到期之剩餘債務，以治癒

違約之 10萬元欠款，而依原訂之清償期分期償還剩餘債務。 

第三目、債權調整 

債務人之所以聲請第 13章之個人債務調整，即係因其無能力就面臨之屆期債

務為清償。因此，對債務人而言，聲請破產最需要者，乃係將債務延期清償或予以

減免，以獲得喘息之空間。基此，第 13章程序相當重要之制度功能之一即係賦予

債務人調整債權（modify claims）之工具。 

以上開之案例為例，Y得回復加速到期之剩餘債務及治癒違約，以避免債務之

全部到期而造成 Y 過大之清償負擔。惟即使 Y 透過前述之權利，將 10 萬元之違

約債務於計畫履行期間內分期償還，其仍須維持原訂每月 5萬元之還款，對 Y 而

言可能亦入不敷出而無力清償。因此，第 13 章便賦予債務人調整債權之權限，

§1322(b)(2)規定，債務人得於清償計畫中調整、更改無擔保債權人或擔保債權人之

權益86，惟債權調整有一限制，即如債權為擔保債權，且該擔保債權僅以債務人之

主要居所作為擔保，此際債務人即不得修改、調整該擔保債權之債務總額87。 

                                                    
85 依§1322(e)之規定，是否須支付破產聲請後之欠款利息，應視債務人與債權人間之借貸契約或州

法規定，如規定債務人應為該等利息之支付，則債務人即應支付聲請後之欠款利息始得治癒違約。 
86 惟債權之調整仍須受§1325(a)(4),(5)及§1325(b)有關清償計畫認可要件之限制，詳待後述。 
87 僅係不得調整該擔保債權之本金數額，就還款期限、貸款利率仍得調整。另外，又依§1322(c)(2)

之規定，即使係以債務人主要居所作為擔保物之擔保債權，如貸款契約之最後清償日期早於清償計

畫之履行期限，則仍得依§1325(a)(5)規定調整債權，而將受擔保與擔保不足部分予以剝離、切割

（stri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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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如房屋貸款之擔保物 A屋非為 Y之主要居所（市值 100萬元），Y得

依§506(a)(1)之規定將擔保債權 300萬元切割為受擔保部分（A屋價值）與擔保不

足部分，就調整、修改之擔保部分再依§1325(a)(5)之規定受破產法院之強制認可（詳

後述），以延長還款期限或（及）減少債務總額、還款利息，藉以降低每月之分期

款項，減輕其財務負擔。 

第四目、其他任意記載事項 

除上述之無擔保債權分組、違約治癒、復原加速到期之債務與債權調整外，第

13 章尚有其他清償計畫之任意記載事項。§1322(b)提供債務人擬定清償計畫之相

當大自由，確保該計畫內容最適切其自身財務狀況，亦得提高計畫履行之成功性。 

首先，債務人得於清償計畫自由決定債權之受償順序。依§1322(b)(4)之規定，

債務人得就任何無擔保債權，與其他擔保或無擔保債權為同時清償。僅需注意

§1326(b)之限制，即債務人為清償計畫下之每筆付款前（時），應就管理人之報酬

等行政支出為清償。其次，依§1322(b)(6)之規定，債務人得就§1305之破產聲請後

所生之債權，擬定清償計畫，於完全履行清償計畫後，就該等債權取得免責裁定。

另外，債務人亦得就未履行之契約（executory contracts）88及未屆期之租約（unexpired 

leases），於清償計畫中選擇是否承擔（assume）該契約亦或拒絕承擔（reject）而構

成違約（§1322(b)(7)）89。 

此外，§1322(b)之其他任意記載事項尚包括，債務人得自由選擇其履行清償計

畫之償債來源、規定清償計畫經認可後破產財產之歸屬，及約定就無擔保債權而不

予免責之債務於破產聲請後所生之利息為清償90。最後，§1322(b)(11)則係任意記載

                                                    
88 所謂未履行契約之定義係，雙方當事人均未完全履行契約，而一方之未完全履行契約構成重大

違約，而使他方免其對待給付之義務。此為 Vern Countryman 教授於其著名文章〈Executory Contracts 

in Bankruptcy〉中，對未履行契約所下之定義。換言之，未履行契約對債務人而言，係一附債務、

義務之財產（asset coupled with a liability）。 
89 §365(g)規定，拒絕承擔、履行未履行契約或未屆期租約，即構成（視為）破產聲請前契約之違

反（constitutes a breach of such contract or lease）。因此，§502(g)(1)規定，債權人基此享有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即為破產聲請時已成立之債權，而得作為破產債權。 
90 惟依§1322(b)(10)之規定，於全額清償所有破產債權後，如有剩餘，該債權始得受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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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概括規範，授權債務人得於清償計畫中訂定任何與聯邦破產法不相衝突之

適當條款，賦予債務人更大自由之同時，亦令法院注意各該條款對於利害關係人是

否有不當影響。 

第二節、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 

債務人於完全履行清償計畫後，或雖未完全履行惟符合困難免責之要件，即得

獲得破產法院之免責裁定91。既然債務人得透過清償計畫之履行獲得免責裁定，而

第 13章程序下之債權人就清償計畫又無表決權之情況下，該清償計畫之正當性即

為爭議所在。因此，債務人擬定、提出清償計畫後，該清償計畫應符合聯邦破產法

所規範之一定「要件」，始得經破產法院之認可（confirmation），而債務人據經認可

之清償計畫為債務履行，方得獲得免責裁定。在此意義上，該等要件之內容、旨趣

即為第 13章程序之核心課題，對於債務人之更生權益及債權人之利益保護至關重

要，為本文之主要研究對象，以下詳述之。 

第一款、實體正當性 

 如前所述，即使債權人就清償計畫之認可提出異議，債務人擬定之清償計畫得

否經認可，端視是否符合聯邦破產法之相關規定，一旦符合以下之相關要件，該清

償計畫即應具有「實體正當性」，破產法院即應於行必要之聽審程序後，為清償計

畫認可之裁定。換言之，未經債權人表決通過之清償計畫之所以得拘束債權人、債

務人，係因清償計畫具有「正當性」92，本於第 13 章程序之設計理念，債務人得

請求破產法院認可該清償計畫，其享有取得經認可之清償計畫並據此履行之權利。

主要規範於§1325。 

                                                    
91 惟仍須滿足聯邦破產法之其他免責要件，例如§1328(g)規定債務人應完成財務管理之課程要求，

始得獲得免責裁定。 
92 實體正當性及程序正當性，程序正當性部分待本節第二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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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善意 

於前文探討聯邦破產法之上位原理原則、基礎理念時，即提及破產制度係旨在

提供「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一債務清理、經濟復甦之管道。亦即，雖債務人深陷

債務之泥沼係因其自身行為所致，且債務本應依約履行，惟為避免其因身負債務重

擔、無力償還所形成之財務惡性循環，導致生活失去希望，既債務人具有真心清償

債務之誠意，破產法即應賦予其重獲新生之機會。 

此際債務人除有受個人債務調整制度保護之必要，而得利用第 13章程序以外；

更重要者，乃係善意、誠實之債務人，具有「得」透過第 13章程序清償計畫之履

行，進而取得破產法院免責裁定之值得保護之利益。因此，如債務人為善意，其提

出之清償計畫即應有受認可之正當性，聯邦破產法應保障其清償計畫受認可之利

益。基此，§1325(a)(3)規定，如債務人係基於善意（good faith）而提出清償計畫，

且該清償計畫無任何違法情事，破產法院即應為認可之裁定。 

債權人雖就清償計畫無表決權，惟其得主張債務人為惡意而提出異議，此際債

務人即應就其清償計畫之提出係屬「善意」負舉證責任，破產法院始得據此為認可

清償計畫之裁定。惟此處之問題係，所謂「善意」究應如何界定？ 

明顯可見係，「善意」為一涉及債務人主觀意圖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此，美

國法院為此即於實務運作上建立一套判斷標準。惟各法院審酌之判斷因素不盡相

同，較常見之共同審酌因素例如，對債權人之清償比例、債務人之財務狀況、清償

計畫之履行期間長度、債務人過往聲請破產救濟之頻率，以及是否欲透過第 13章

程序免責第 7章程序下不可免責之債務等93。正因「善意」之概念過於模糊，賦予

破產法院高度之裁量空間，而於個案中發展各項審酌因素予以綜合判斷，惟細究具

體事件，可發現債權人針對「善意」要件提出異議之個案，往往涉及三項審酌因素

                                                    
93 參見 In re Caldwell, 895 F.2d 1123, 1126-1127 (6th Cir. 1990)；In re Solomon, 67 F. 3d 1128, 1134 (4th 

Cir. 1995)；In re Young, 237 F. 3d 1168, 1174-1175 (10th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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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分為三種類型94。 

一、連續聲請破產案件 

第一，連續聲請破產案件之類型。亦即，債務人於聲請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

程序前，已曾作為破產案件之債務人，如債務人復聲請第 13程序並提出清償計畫，

債權人此際即可能針對「善意」要件提出異議。惟連續破產之聲請不應當然即視為

債務人具有惡意，蓋聯邦破產法並未全面排除曾作為破產案件之債務人，利用第 13

章程序而提出清償計畫，並取得破產法院認可之權利，故於立法者之價值判斷上，

不應單純以此為斷，直接剝奪債務人依經認可之清償計畫履行債務之權利。 

進一步言之，聯邦破產法實已就連續破產聲請之行為作出價值判斷，針對符合

一定要件之連續聲請行為，依§109(g)與§1328(f)之規定，分別可能構成破產程序權

利保護必要之欠缺而排除於破產救濟之外，抑或雖得利用破產程序，惟其不得獲得

免責裁定之不同情形。該當前者之連續聲請行為，即無探討此處「善意」之必要；

該當後者之連續聲請行為，即表其應僅係無法獲得免責裁定，惟其仍得取得破產法

院就清償計畫之認可裁定。基此，不應武斷認為連續破產行為即當然構成清償計畫

認可要件「善意」之欠缺95。 

二、欲免除第 7章之不免責債務 

第二，欲透過第 13 章程序免除第 7 章程序之不免責債務之類型。因第 13 章

程序下，不免責債務之範圍較第 7 章程序小，故債務人可能基於免除更多債務之

動機，聲請第 13 章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就此，有法院認為如係基於此等目的，

應構成「惡意」，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應不予認可96。惟立法者即係為鼓勵債務

                                                    
94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1235. 
95 雖均為連續聲請行為，惟基於個案態樣之不同，即不應為同樣之「惡意」評價。例如，債務人一

年前曾獲第 13 章程序之免責裁定，惟針對破產聲請後始成立之債務，其無法透過前破產案件獲得

免責，而仍有再次利用第 13 章程序獲得經認可之清償計畫之正當性。聯邦破產法既已針對連續聲

請行為為立法評價（§109(g), §1328(f)），該行為於此處對於「善意」判斷之重要性即不那麼重要。 
96 In re LeMaire, 898 F.2d 1346 (8th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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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擇第 13 章程序清理債務，始於第 13 章程序縮減不免責債務之範圍，此等之

立法設計目的，即在提供債務人選擇第 13章程序之誘因。因此，債務人基於免除

第 7章程序不免責債務之動機，而聲請第 13章程序、據此提出清償計畫，正是立

法者當初之立法藍圖，符合其立法選擇、政策判斷。 

基此，上述法院之見解，認為意圖免除第 7章所不得免除之債務構成「惡意」，

反而違反立法者之設計目的、偏離其制度意旨，破產法院此際即就「善意」之要件

為不當之理解，形成司法權逾越立法權之違反權力分立現象。再者，BAPCPA通過

後，即擴張第 13章程序不免責債務範圍，由此更凸顯立法者就不免責債務範圍有

其明確之規範意識，因此，破產法院不應以為免除第 7章不免責債務為由，而認定

債務人清償計畫之提出係基於惡意。 

三、對無擔保債權之清償比例過低 

第三，對無擔保債權之清償比例過低，此為相當常見之爭議類型。實務上發生

之情形係，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就無擔保債權之清償比例過低甚至係零清償，可

想見者，債權人對此等清償計畫之提出即主張非「善意」而為異議。有些破產法院

針對清償率過低甚至零清償之清償計畫，即認為債務人係非基於「善意」而提出清

償計畫故不應認可，抑或作為審酌是否「善意」之因素之一97；惟亦有法院認為，

對於債務人「善意」與否之判斷，不應僭越立法者之制度設計。亦即，既然立法者

原則上並未就清償比例為最低額度之限制（除最佳利益標準，待後述），破產法院

即不應就「善意」之判斷，自行創設最低清償額度比例之要件，而要求債務人提出

之清償計畫應符合該要求始該當「善意」之要件，抑或將其作為「善意」之審酌因

素98。 

就上述之問題，可確認者係，立法者設計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時，除最佳利益

                                                    
97 例如 In re Terry, 630 F. 2d 634 (8th Cir. 1980)；In re Rimgale, 669 F. 2d 426 (7th Cir. 1982). 
98 例如 In re Puffer, 674 F. 3d 78 (1st Cir. 2012). 



doi:10.6342/NTU202500252

 

 46 

標準外，並未規定清償額度最低比例之限制，如清償比例為清償計畫受認可之正當

性要件之一，何以立法者未就此為規制？聯邦破產法就債務之清償，即擔保債權及

具優先權之債權設有債權保護之機制（詳後述），此外，亦規定最佳利益標準，故

應可認其並非未意識債權人保護之問題，既其未就無擔保債權規定除最佳利益標

準以外之清償額度限制，應屬有意為之之安排，本此立法意旨，破產法院於判斷

「善意」要件時，即無需考量清償比例之問題。況且，最佳利益標準之規定，已規

制、安排無擔保債權之最低清償額度；不僅如此，於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詳後述）

下，更要求債務人應將其全部可支配收入用於債務清償。在此意義上，債務人可謂

係已盡力、誠懇為債務清償，即使清償額度極低，亦不得謂為惡意而不認可其提出

之清償計畫，否則無異於排除低收入之債務人依清償計畫履行並獲免責之機會。 

四、小結 

自以上之討論可發現，針對清償計畫認可之「善意」要件，美國法院實務運作

結果，發生許多審酌、判斷之問題。首先應釐清者係解釋論之問題。上述三種類型，

為債權人最容易針對「善意」要件異議之債務人行為態樣，惟不論係連續聲請行為、

欲免除第 7 章之不免責債務，以及對無擔保債權之清償比例過低，實際上聯邦破

產法均已為立法評價（透過其他規定規制或不為規制），在就規範之正確解釋下，

理應法院均不得單純據上述之個案事實，評價債務人提出清償計畫係屬惡意99。其

次之問題係，一旦債權人提出異議，債務人即須就其清償計畫之提出係屬善意負舉

證責任。惟善意已為一主觀且高度抽象之不確定概念，債務人究應如何證明之100？ 

不可否認係，債務人提出清償計畫是否基於善意，確為賦予第 13章程序救濟、

                                                    
99 因此，實際操作結果下，善意要件於實然面並不那麼重要。惟如債務人於個案情形係蓄意操縱以

符立法規制，例如名下無任何財產但具有可觀未來收入能力之債務人，雖符合最佳利益標準，但為

符合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其即須將預計可支配收入全數用於計畫履行，為避免前述情形，債務人

可能刻意於破產聲請前留職停薪，以得出較低數額之「目前月收入」，再以此計算出之預計可支配

收入作為償債來源。此際，債務人雖符合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規定，但破產法院得就此審酌「善

意」要件，而拒絕為計畫之認可。 
100 善意為正面評價，相較惡意為負面評價得透過舉證特定行為之存在予以證明來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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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計畫之正當性所在101，之所以發生疑義，並非立法之問題而為解釋之問題，而

前述已就解釋上之爭議予以釐清。另外之問題係，應如何解決債務人證明「善意」

要件之困難？債務人之主觀善意屬清償計畫受認可之正當性要件固無疑問，惟提

出異議者為債權人，因此，是否無妨將其視為計畫認可之消極要件予以處理？亦

即，如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基於惡意，法院即不應予以認可。基此，債權人如於

個案中提出異議，其即應負「惡意」之舉證責任，如此一來，不僅將債務人之善意

於認可要件中予以考量，且亦避免債務人對於清償計畫提出係屬「善意」之舉證困

難102。 

第二目、最佳利益標準 

一、定義 

所謂最佳利益標準（best interests test），係指無擔保債權人依清償計畫所得受

償之額度不得低於依第 7 章程序清算之受償額。換言之，如無擔保債權人依清償

計畫之受償額，並不低於（not less than）其依清算程序之受償額度，於滿足其他認

可要件之情況下，破產法院即應為計畫之認可（§1325(a)(4)）103。前已提及，聯邦

破產法基本上並未就無擔保債權之清償數額為一定比例之限制，僅於前開規範設

定「最佳利益」之標準，而確保無擔保債權之清償程度，至少不應較第 7 章程序

差。 

正因債權人於第 13章程序，對於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並無表決權，清償計

畫基本上僅由債務人自行擬定而無雙方協商、合意之性質，故關於無擔保債權人之

權益保護，即有賴上開法定要件之把關，以平衡債務人及債權人之利益保護，確保

                                                    
101 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款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制度理念，聯邦破產法旨在保護誠實但不幸

之債務人，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不應脫離此原則。 
102 且於正確理解「善意」要件下，實務爭議類型之債務人於此被評價為惡意之可能性不高，如令

善意作為積極之認可要件，債務人須就其為證明始得獲得法院之認可裁定，即與第 13 章程序之簡

速特色有違，造成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不便。不如令善意作為消極認可要件，如個案中確有惡意

之情事，債權人亦得透過惡意之證明避免清償計畫之認可，對債權人之保護尚無不周。 
103 相當於我國消債條例之清算價值保障原則，此部分詳待後述（第五章、第二節、第一款、第二

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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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計畫之實體正當性。如債權人針對最佳利益標準提出異議，債務人即應舉證證

明所有無擔保債權人之受償額度均符合該標準之要求。 

二、具體操作 

針對最佳利益標準之具體操作，應以兩項清償數額為比較。亦即，先假設無擔

保債權人透過第 7章清算程序得受償之債權額度；其次，再視債務人依第 13章之

清償計畫履行，無擔保債權人之受償額度；最後，將兩者加以比較，如後者不低於

前者，即通過最佳利益標準之檢驗。由此可知，無擔保債權人於各該程序之受額額

度計算，為此處操作之關鍵。 

（一）第 7章程序之受償額度 

承前所述，債務人應就符合最佳利益標準提出證據，因此，債務人即應舉證第

7章程序下，供清算、分配之責任財產價值，以及債務之數額。簡言之，責任財產

變價之現金扣除清算費用後，擔保債權人依§725 之規定取得擔保財產或擔保財產

之價值，再依§726(a)之法定順序分配予各無擔保債權人，計算出各債權人所得分

配之數額。 

1. 責任財產價值之計算 

為計算債權人得分配之數額，關鍵即在於債務人得受分配之破產財產價值之

計算。既係假設、模擬於第 7章程序下之受償額度，得受分配之破產、清算財團除

限於破產聲請時由債務人所有外，亦應將債務人之自由財產排除在外。於剔除自由

財產、確定清算財產範圍後，接下來之問題便係清算財產即責任財產之價值計算。 

為評估責任財產之價值，首先應確定者為評估、計算價值之時點為何？亦即，

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何時點為準？§1325(a)(4)規定，就分配數額之比較，以清償計

畫生效之日為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條文雖如此規定，惟亦有法院認為，既係假設

第 7章程序下之分配，而依§541之規定，破產聲請時即組成第 7章之清算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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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除清算財產之範圍界定外，就債務人之責任財產價值計算，亦應以破產聲請時為

標準104。 

本文認為，基於以下二理由，應以破產聲請時作為清算財產價值計算之時點。

第一，以破產聲請時點計算較符合「假設」依第 7章程序分配之意義，而具解釋上

之一致性。第二，之所以假設並比較第 7章程序之分配結果，即係為確保債務人非

故意選擇清償成數較低之程序，進而損害債權人之利益。今即使破產聲請時之清算

財產價值較計畫生效時低，而依前者計算財產價值並分配之結果，導出較低之分配

數額，使債務人得以較低清償成數之計畫，通過最佳利益標準之檢驗，此際亦不得

謂債務人係刻意損害債權人之利益，故基此解釋並不違反最佳利益標準之設計目

的，破產財產價值升高之不利益不應由債務人負擔105。 

2. §726之分配順序 

計算出責任財產之分配價值後，接下來即應依§726為分配。就§726(a)之規定

具體言之，乃將法定分配順序分為六個位階，須待前一位階全部受償後，始得分配

予下一位階之無擔保債權人，如變價金額已不足以清償同位階之無擔保債權人，同

位階內之無擔保債權即應按比例受分配（§726(b)）。§726(a)之第一位階為§507規定

之具優先權之無擔保債權（§726(a)(1)），應注意者係，此位階債權之清償，除亦應

依債權申報之規定為申報始得受分配外，內部之各優先債權亦應依§507 排列之順

位為分配。 

接下來，絕大多數之不具優先權之無擔保債權即落在第二位階。亦即，經申報、

確認之無擔保債權，除屬第一位階之優先債權及第三、四位階之劣後債權外，均為

                                                    
104 In re Hardy, 755 F.2d 75 (6th Cir. 1985). 
105 清算財產（例如自用住宅）價值雖升值，債務人之未來收入能力未必因此增加，如以計畫生效

作為清算價值計算時點，債務人只好提出更高清償數額之清償計畫，無異令債務人負擔該升值之不

利益。又即使以破產聲請時作為清算財產價值計算時點，不僅清償計畫仍須符合以該基準計算下之

最佳利益標準，破產法院實際上還會再將該價值換算為清償計畫生效時之「現值」，再與第 13 章程

序下之分配額比較，故對債權人而言亦無太大不利。參見 In re Hardy, 755 F.2d 75 (6th Ci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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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階之無擔保債權（§726(a)(2)）106。另外，如無擔保債權逾申報期間始申報，

除非逾時申報係因債權人未受債權申報之通知，且於開始分配破產財產前完成申

報，否則逾時申報之無擔保債權，將會降為第三位階（§726(a)(3)）。至於第四位階

之債權為經申報、確認之非損害填補性質之債權，例如懲罰性質之罰金、罰鍰、違

約金等（§726(a)(4)），此位階之債權不僅包含無擔保債權，即使係擔保債權，亦應

待前三位階之債權清償完畢後始得受償。最後，第五位階之無擔保債權為破產聲請

後之法定利息債權（§726(a)(5)），亦即，如就前四位階之債權予以分配後仍有剩餘，

前四位階債權之聲請後利息此際亦得例外受分配107。待上述所有位階之債權均為

清償後，如有剩餘始得返還於債務人。 

以上即為第 7章清算程序之分配方法。因此，就最佳利益標準之檢驗，破產法

院即應假設就責任財產之價值為上述之分配後，無擔保債權人之受償額度為何，就

得出之結果再與依第 13章清償計畫之受償額為比較，如後者不低於前者，即符合

最佳利益之要件。 

（二）第 13章程序之受償額度 

第 13章程序之債權受償數額，即為債務人於清償計畫中提出之還款方案。各

無擔保債權人於清償計畫完全履行下之受償額度，不得低於依清算程序之分配額

度，前已敘及。惟於比較兩種程序之清償數額時，存在二疑義，以下分述之。 

1. 現值 

於比較清算程序與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下，各無擔保債權人之受償額度時，將發

生受償時點不同之問題。亦即，清算程序下債權人之分配額，即為清算財產變價、

分配結果之數額，屬一次性之受償108；惟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下債權人之分配額，將

透過清償計畫於 3 至 5 年之履行期間分期而陸續受償。此處之疑義係，同一數額

                                                    
106 於通常情形下，第二位階之無擔保債權受分配後，即無剩餘之破產財產可供分配。 
107 蓋原依§502(b)(2)之規定，破產債權之聲請後利息，原則上不應予以確認，故此處為例外情形。 
108 實際上破產法院會將此數額換算為清償計畫生效時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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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錢價值將因時間之經過而貶值，因此，於比較各該程序下之受償額度時，是否

應考量金錢貶值之問題？ 

既係在比較不同程序下債權人之受償額度，即應將不同清償時點之金錢價值

放置於同一基準上始得為準確之分析。換言之，除第 7章程序外，亦應將依第 13

章程序清償計畫分期履行之金額，換算為清償計畫認可生效時之價值（現值），始

得為比較。因此，如依第 7章清算分配之結果，債權人將獲現值 5萬元之受償，則

債務人擬定之 5 年之清償計畫，每年分期給付之 1 萬元即應加上利息，如此換算

成計畫認可生效時之價值（現值）之結果，始不低於 5萬元，而符最佳利益標準。 

2. 不免責債務範圍之差異？ 

 依第 7章程序與依第 13章程序清理債務之結果，將獲得不同之不免責債務範

圍，即前者大於後者。因此，此處之疑義係，就該等差異，可否納入最佳利益標準

之判斷考量？換言之，債權人之債權依§523(a)規定，於第 7章程序下將獲不免責，

於破產程序終結後仍得繼續請求債務人償還；惟於第 13章程序下即因免責而無法

再為主張，此際該債權人得否謂其於第 13章程序下之受償額度小於第 7章程序之

受償額，故不符最佳利益標準？ 

 就此問題，破產法院一致認為，§1325(a)(4)僅要求就清償計畫內債權人之受償

額度與於清算程序下之受償額度為比較。至於所謂不免責債務，係清算或個人債務

調整程序終結，債務人獲免責後，如債權人債權未受全部滿足，仍得於該程序終結

後繼續主張，與清算或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下之受償額度係屬二事，債務是否免責、

債權人得否繼續主張並不影響債權人於各該程序之分配數額。因此，債權人即不得

以其於第 7章程序下，債權原非免責範圍而得繼續請求，惟於第 13章程序下，債

權受免責效力影響而不得請求為由，主張違反最佳利益標準。 

三、清償比例為零之清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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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最佳利益標準之具體操作為充分理解後，可以發現，一清償額度極低或為

零之清償計畫，亦可能符合最佳利益標準。例如債務人名下幾乎無財產或均為自由

財產，此際依清算程序分配之結果，債權人之受償額度很可能為零，故即使清償計

畫之清償比例為零，亦得通過最佳利益之檢驗。 

或有論者認為，清償比例（幾近）為零之清償計畫，破產法院即不應為計畫之

認可，蓋如對債權人未有實質之清償，第 7章程序始為適當之破產管道。但計畫是

否應經認可，應視是否具有實體與程序正當性，且清償比例為零之計畫未必循第 7

章程序始較為適當。因即使清償計畫之清償比例為零，惟如清償計畫符合認可要件

之要求（最佳利益標準等），即債權人無法循第 7章程序獲得更好之清償，於平衡

保護債權人利益與不幸但誠實、勤勉之債務人之基本理念下，應仍具有正當性，清

償比例與計畫之正當性並不具絕對關聯性，此際仍應令債務人取得經認可之清償

計畫，賦予其透過自身努力重獲經濟新生之機會109。 

例如於 Berliner v. Pappalardo案110，債務人Wayne Eric Puffer提出僅支付律師

費（fee-only）之清償計畫，換言之，清償計畫之付款均用於支付律師費而非向債

權人還款，屬清償比例（幾近）為零之清償計畫。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即使債

務人提出「僅支付律師費」之清償計畫，亦不當然即該當惡意，而應綜合整體情事

分析、判斷。另外，於 Sikes v. Crager案111，第五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由於債務人

Patricia Ann Crager需花費1年之時間始得籌措用於支付第 7章清算程序之律師費；

又因聲請第 7 章後之 6 年內債務人將無法再次聲請破產，故一旦債務人於該期間

內產生額外之醫療費用債務，即無從尋求破產救濟。因此，債務人雖提出僅用於支

付律師費之清償計畫，惟該清償比例（幾近）為零之清償計畫亦仍具有理由上之正

                                                    
109 否則名下幾無財產且為低收入之債務人，很可能即永無法取得經認可之清償計畫而無法獲免責

之新生。債務人為獲新生只得被迫循清算程序，惟此際對債權人而言既未取得更多之清償數額；對

債務人而言，清算程序對其信用分數及尊嚴之影響則可能較大。 
110 Berliner v. Pappalardo (In re Puffer), 674 F.3d 78 (1st Cir. 2012). 
111 Sikes v. Crager (In re Crager), 691 F.3d 671 (5th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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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 

綜上，清償比例為零之清償計畫於綜合情事判斷下，如通過最佳利益標準，且

符合其他正當性要件之情況下，該清償計畫自非無經法院認可之餘地，而不得一概

謂無認可之可能性。 

第三目、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 

一、意義 

所謂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projected disposable income test），又稱最大努力

（best efforts）標準，依§1325(b)(1)規定，係指如管理人或經確認之無擔保債權人

對於清償計畫之認可提出異議，債務人即應證明，無擔保債權於清償計畫下將獲全

部清償，或所有履行期間（applicable commitment period）內之預計可支配收入將

全數用於債務清償，否則破產法院不得為計畫之認可。 

此標準之規範意旨在於，為盡可能保障債權人之利益，除確保債權人至少取得

聲請破產時債務人清算財產之價值（最佳利益標準），對於債務人破產聲請後之未

來收入，亦應盡可能用於債務之清償（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如此一來，即得於

債務人「力所能及」之範圍內，最大化保障債權人之利益，藉此平衡兼顧其權益。

應先釐清者係，現代破產法之理念，乃係為協助債務人脫離永無止境之債務束縛，

如債務人誠實、勤勉並盡其所能為債務清償，即應提供其「翻身」之機會，蓋債務

人已傾其所有而無法再提出更好之方案112。此際，清償計畫應具有認可之實體正當

性，債務人有權利取得認可之清償計畫，進而依該計畫履行而脫離債務之束縛。 

二、具體操作 

自上述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定義觀之，可發現於判斷是否符合標準時，最關

                                                    
112 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即係確保債務人將「所有」預計可支配收入用於債務清償，即使債務人提

出更高清償成數之方案（超出其預計可支配收入），該清償計畫很可能亦將被認為不具有「履行可

能性」（§1325(a)(6)），而不符認可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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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之要件即在於「履行期間」之長度及「預計可支配收入」之數額界定。以下分析

之。 

（一）計畫履行期間 

清償計畫履行期間之界定，係規定於§1325(b)(4)。亦即，以債務人與其配偶之

目前月收入（current monthly income）113為基準並乘以 12，再與相同家庭人口數之

家庭收入之中位數為比較，如前者不低於後者，則履行期間不得低於 5年；如前者

低於後者，履行期間為 3年。惟如債務人於清償計畫中承諾清償所有無擔保債權，

履行期間例外得低於前述之 3年或 5年（視債務人原應適用之履行期間為何）。 

就上述規定進一步說明。如債務人家庭人口數為 1人，係與 1人家庭為比較；

如債務人家庭人口數為 2 至 4 人，則與相同或較少人口數之最高家庭收入中位數

為比較；如債務人家庭人口數多於 4 人，則與 4 人或較少人口數家庭之最高家庭

收入中位數，再加上超過 4人之每人每月 525美元，兩者加以比較。 

另外，美國法院有些認為，如債務人並無任何預計可支配收入，即無所謂「計

畫履行期間」之問題。亦即，即使其收入高於相同家庭人口數收入之中位數，債務

人清償計畫履行期間仍從 5 年降低為 3 年114。惟多數法院仍認為，計畫履行期間

之界定應視§1325(b)(4)之規定，即使債務人之預計可支配收入為零，但如其收入高

於相同家庭人口數之中位數，即應適用 5年之計畫履行期間115。 

（二）預計可支配收入之計算 

欲符合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債務人應將計畫履行期間內之所有「預計可支配

收入」用於計畫之履行。透過上述討論界定債務人之計畫履行期間後，接下來即應

計算何為債務人之「預計可支配收入」。結論上來說，預計可支配收入即為債務人

                                                    
113 目前月收入之討論詳待後述。 
114 In re Flores, 692 F.3d 1021 (9th Cir. 2012). 
115 In re Tennyson, 611 F.3d 873 (11th Cir. 2010) ; In re Frederickson, 545 F.3d 652 (8th Ci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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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前月收入」扣除「合理必要支出」之剩餘得支配數額（§1325(b)(2)）116。 

1. 目前月收入 

首先，欲了解債務人之財務狀況、收入來源，債務人聲請破產時，應提出目前

收入說明書（§521(a)(1)(B)(ii)、《聯邦破產程序規則》§1007(b)(1)(B)及《破產案件

官方表格》），透過債務人提供之資訊，以利破產法院判斷、計算「目前月收入」，

進而界定出債務人之「預期可支配收入」。 

惟究竟何範圍內之債務人收入構成「目前月收入」？聯邦破產法針對目前月收

入之定義，於§101(10A)設有詳細規範。§101(10A)(A)規定，債務人破產聲請前（不

含聲請當月）6個月內，從任何來源獲得之平均每月收入，不論該收入是否應課稅，

即為目前月收入117。§101(10A)(B)及§1325(b)(2)進一步規定，就債務人之收入來源，

除源於子女扶養費或子女身心障礙補助費、社會保障法下之保險金及有關戰爭等

危害人類之賠償或補償金不予計入外118，尚得包括為債務人或其受扶養人之家庭

開銷而定期供給之金額。亦即，假設債務人之母親每月提供 1萬元作為其生活費，

此 1萬元亦應納入債務人之目前月收入予以計算。 

適用上述規定產生之問題係，以過去 6個月期間內之平均收入計算「目前」月

收入，可能與實際收入有所出入。例如於年終獎金收入之情形，該收入實際上為債

務人一年來之勞動成果、收入，惟於破產聲請前 6個月內獲取之情形下，計算出之

「目前月收入」將與實際收入有所出入。既然預計可支配收入將全數用於清償債

務，此等出入對於債務人之影響即非同小可，將影響其事實上履行之可能性。因此，

縱有上述「目前月收入」之定義規定，亦有法院於此等情形為計算上之調整，而將

                                                    
116 《破產官方表格》針對預計可支配收入之計算，提供詳細步驟、表格予以估算。 
117 此外，多數法院認為，必須係債務人聲請破產前 6 個月內「已實際取得」始足當之。如為債務

人於該期間內賺取（從事勞力工作），惟尚未取得之收入，即不予以計算。參見 In re Arnoux, 442 B. 

R. 769 (Bankr. E. D. Wash. 2010)；In re Meade, 420 B. R. 291 (Bank. W. D. Va. 2009). 
118 條文列舉諸多基於反人道、戰爭相關受賠償或補償之收入來源，此收入來源於實務上少見，詳

見§101(10A)(B)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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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獎金平均 12個月，取其 6個月為目前月收入之計算119。 

2. 合理必要支出 

所謂合理必要支出，依§1325(b)(2)(A),(B)之規定，大致分為三類。第一，債務

人與其受扶養人之維持生活支出，或家庭扶養義務之支出；第二，向符合資格之宗

教或慈善組織所提供之慈善捐款，惟此慈善捐款之數額不應逾債務人收入之 15%；

第三，如個人債務人從事營業行為，為維持、經營該業務所需之支出。 

針對上述之第一及第三類支出，§1325(b)(3)復規定，就該等合理必要支出120之

計算，如債務人之收入高於相同家庭人口數收入之中位數，即應適用

§707(b)(2)(A),(B)之規定予以擇定121。適用之結果，合理必要支出共得分為三種類

別，第一類別為生活支出（§707(b)(2)(A)(ii)），其中又可分為美國國稅局徵稅財務

準則122規定得提列之支出費用，以及雖未規定但亦得提列之其他雜項支出；第二類

別為擔保債務之還款（§707(b)(2)(A)(iii)）；第三類別則為具優先權債務之還款

（§707(b)(2)(A)(iv)）。 

（1） 生活支出 

首先，就生活支出之提列，以是否屬 IRS 徵稅準則下規定之可提列支出為區

分。如是，則 IRS 徵稅準則將允許提列之支出依費用類別區分為聯邦標準、地方

標準以及其他必要生活支出；如否，即稱為其他雜項支出123。以下就 IRS 徵稅準

                                                    
119 In re Meade, 420 B. R. 291 (Bank. W. D. Va. 2009). 
120 或謂適當月支出（applicable monthly expense），即於定義「適當」之月支出時，應扣緊「合理且

必要」要素。 
121 排除第二類慈善捐款、收入高於中位數及適用§707(b)(2)(A),(B)擇定合理必要支出之規定，均係

為配合 BAPCPA規範，而與第 7 章「濫用」程序要件審查之規範體系互為一致。 
122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 Collection Financial Standards，本文譯為美國國稅局徵稅財務準則，以

下簡稱為 IRS 徵稅準則。 
123 §707(b)(2)(A)(ii)(I)-(V)就其他雜項支出（非 IRS 規定下之支出）有為例示規定，例如為防止家

庭暴力所支出之費用、對於年老、慢性疾病等家庭成員之照護費用、第 13 章程序之管理費用、超

過 IRS 徵稅準則下住宿與公共服務費用支出之家用能源費用等等。無論如何，費用皆應滿足「合理

且必要」之要求始得主張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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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下規定之支出為詳細說明。 

① 聯邦標準 

聯邦標準下共有六大類型之生活開銷費用，即飲食、家用物品、衣物與服務、

個人照護產品與服務、自付醫療費用以及雜項（見下方圖一至圖三）124。針對此等

開銷，聯邦標準設有全國通用之統一確定扣減數額，而不受債務人實際支出數額之

影響。自下圖可知，IRS徵稅準則視家庭人口數之不同，除自付醫療費用外，依家

庭人數分別訂有不同數額之固定可提列支出（圖一）；至於自付醫療費用則視年齡

之不同為不同數額之規定（圖三）。假設家庭人數多於 4人，每多 1人即另增加共

386 美元之額度（不包括自付醫療費用），自付醫療費用則得增加 83 或 158 美元

（視年齡是否大於 65歲）之額度。此外，依§707(b)(2)(A)(ii)(I)之規定，針對飲食

及衣物項目，如債務人證明支出屬合理且必要，即得額外增加 5%之扣減額度（圖

二）。 

因此，以五口之家為例，設有 2人大於 65歲，則聯邦標準下每月可提列之生

活支出為 2,978美元。亦即，除自付醫療費用外之可提列支出為 2,413美元（2,027

美元加上 386美元）；自付醫療費用之可提列支出則為 565美元（3人各 83美元即

249美元，再加上 2人各 158美元即 316美元）。如債務人就飲食及衣物項目證明

額外支出屬合理且必要，即得另增加 86美元之支出額度（72美元加上 14美元）。 

 

                                                    
124  圖 一 至 圖 三 資 料 係 截 取 自 聯 邦 受 託 人 網 站 ，

https://www.justice.gov/ust/eo/bapcpa/20241101/bci_data/national_expense_standards.htm（最後瀏覽日：

12/06/2024）。得適用於 2024 年 11 月 1 日當天及之後聲請破產之案件。另外，針對預計可支配收入

標準常見問題之解釋、適用，聯邦受託人網站上有對外公開其統一之操作方法，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ust/legacy/2015/03/03/chapter13_analysis.pdf（最後瀏覽日：

12/06/2024）。此外，就 IRS 徵稅準則下，各可提列費用得包含之具體支出，除 Internal Revenue Manual

（ IRM）規定外，聯邦受託人及 IRS 網站上亦均有為相關說明。參聯邦受託人網站，

https://www.justice.gov/ust/means-testing/20241101 （最後瀏覽日： 12/06/2024 ）； IRS 網站，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collection-financial-standards（最後瀏覽

日：12/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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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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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② 地方標準 

地方標準下之可提列生活支出分為二大類，住宿與公共服務支出及交通費用

支出。前者係由各州以郡（county）為單位予以規定；後者則以區域（region）為

單位予以規定。既係地方標準，債務人應適用何地之可提列、扣減生活支出規定，

即視破產救濟令作出時，其居住所在地予以擇定。 

A. 住宿與公共服務費用支出 

首先，住宿與公共服務費用支出分為兩種，其一為非抵押貸款之支出，其二為

抵押貸款之還款支出與租金費用125。就前開費用支出之得扣減額度，除依是否為抵

押貸款之還款、租金費用而不同，亦因債務人家庭人口數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債

務人居住地為加州阿拉米達郡為例（見下方圖四126），如為五口之家，抵押貸款之

還款與租金費用之扣減額度為 3,859 美元；非抵押貸款支出之扣減額度為 864 美

                                                    
125  參 聯 邦 受 託 人 網 頁 針 對 預 計 可 支 配 收 入 標 準 具 體 操 作 之 立 場 ，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ust/legacy/2015/03/03/chapter13_analysis.pdf（最後瀏覽日：

12/06/2024）。簡言之，住宿與公共服務費用得包含房屋貸款或房租及相關稅金、利息、社會保險、

房屋之保養與維修、水電瓦斯之費用、垃圾處理費、電信及網路費等。就前開費用又再區分是否為

抵押貸款或租金費用而適用不同之扣減額度。 
126 截取自聯邦受託人網站提供之資料，適用於 2024 年 11 月 1 日當天及之後聲請破產之案件，
https://www.justice.gov/ust/eo/bapcpa/20241101/bci_data/housing_charts/irs_housing_charts_CA.htm

（最後瀏覽日：12/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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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B. 交通費用支出 

其次，交通費用之支出分為三種，即車輛產權支出、車輛保養支出與大眾運輸

支出（見下方圖五127）。車輛產權支出及大眾運輸支出之扣減額度係適用全國一致

之標準，惟車輛保養支出則視債務人居住地而適用不同之可提列數額。此外，車輛

產權及車輛保養支出之扣減數額，亦因債務人用車數量之不同而有所不同（未用

車、1輛及 2輛以上）。 

就車輛產權支出，如上所述，不論債務人居住地為何，均適用同一標準，而僅

以用車數量為扣減額度之區分。依圖五所示，每輛車之扣減額度為 619美元，不論

債務人實際上之用車數量，最多僅得為兩台車輛額度之支出費用扣減（1,238美元）

128。如債務人未使用任何車輛或車輛係屬借用，則當然即不得為任何產權支出之提

列129。此處發生之問題係，如債務人就車輛之產權並不負有任何負擔（車貸、租車

費用），是否仍得提列車輛產權支出之費用？ 

於 Ransom v. FIA Card Services案130（下簡稱 Ransom案）中，聯邦最高法院

即就上開問題表示意見。簡言之，個案債務人就其車輛權利並不負有任何財產上之

義務，惟於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之合理必要支出時，其主張依 IRS 徵稅準則，應

包含車輛產權費用支出，而得自目前月收入予以扣減。就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得予以提列、扣減之生活支出，應限於債務人「實際發生並支出之費用」，因此，

既然債務人並未負擔任何車輛之財產上義務，即未實際發生並支出任何產權費用，

                                                    
127 截取自聯邦受託人網站所提供之資料，適用於 2024 年 11 月 1 日當天及之後聲請破產之案件，

https://www.justice.gov/ust/eo/bapcpa/20241101/bci_data/IRS_Trans_Exp_Stds_WE.htm，（最後瀏覽日：

12/06/2024）。 
128 惟如債務人家庭僅有一名駕駛人，則僅得主張一台車輛之產權費用扣減。參聯邦受託人網站針

對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操作說明，前揭註 125，頁 6。 
129 參聯邦受託人網站針對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操作說明，前揭註 125，頁 5。 
130 Ransom v. FIA Card Services, N. A., 562 U.S. 61 (2011). 個案事實簡言之，債務人 Ransom先生於

財產狀況說明時，就其所有之車輛並未陳明負有任何債務負擔，惟於擇定每月支出時，主張其收入

應扣除 471 美元之車輛產權費用支出，即 IRS 徵稅準則規定之扣減額度。無擔保債權人 FIA 即就

此異議，主張 Ransom 並未將其可支配收入全數用於清償無擔保債權人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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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得主張車輛產權費用之扣減131。 

Ransom案後續產生之爭議係，就合理必要支出費用之計算，究竟應否限於債

務人「實際支出」為必要，抑或得提列 IRS 徵稅準則下之數額132？本文認為，於

Ransom案之前，本依 IRS徵稅準則，不論係聯邦標準或地方標準，法院均係以確

定數額為扣減規定，即使債務人之實際支出低於規定之數額，亦以 IRS 徵稅準則

所訂數額為準。如以實際支出為提列數額之計算，即不符合理必要支出費用以 IRS

徵稅準則擇定額度之降低法院裁量權之立法意旨133。另外，透過確定數額之計算，

對於案件之管理與進行亦較簡速、便利，符合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設計理念；況且，

IRS徵稅準則數額之規定，係基於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統

計之消費者支出調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而定，既係源於統計之普查

數據，故其制定基準具有合理、公正性，以此作為提列數額之擇定，除得令債務人

扣減正常之生活支出，就超出此限度內之實際消費，其則無法主張扣減，而仍應就

此部分之數額為計畫履行，故於債權人而言亦無不公。 

就車輛保養支出，則視債務人用車數量、居住區域為何適用不同之可提列數額

規定（見圖五）。惟不論用車之實際數量，最多亦僅得提列兩台車輛之之扣減額度；

如債務人並無用車且未支付任何車輛保養費用，即不得主張扣減。以美國西部區域

（west region）為例，如非為統計區域內之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簡稱MSA），每輛車之扣減額度為 273美元（至多兩輛）；如為區域內之大都會區，

                                                    
131 迄今為止，就此問題聯邦法院仍存在爭議。實務上，除聯邦第五、七、八巡迴上訴法院外，其

餘聯邦上訴法院均認如債務人就車輛產權並未負擔任何貸款或租金給付義務，即不得主張車輛產

權支出之扣減。參聯邦受託人網站針對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操作說明，前揭註 125，頁 5。 
132 如就該項目債務人確無任何支出，則不予提列較無爭議，有爭議者乃為有一定支出惟 IRS 徵稅

準則規定之數額大於實際支出數額之情形。至今聯邦法院仍未有一致之見解，部分法院即以 Ransom

案為例，認為不得主張大於實際支出之扣減，如 In re Traylor, 595 B.R. 419 (Bankr. D. Utah 2019)；

惟亦有法院認即使實際支出低於聯邦或地方標準規定之數額，債務人仍有權主張規定數額之扣減，

如 Lynch v. Jackson, 853 F.3d 116 (4th Cir. 2017）。 
133 雖 IRS 徵稅準則規定地方標準下之支出應以債務人實際支出為準（上限為規定之數額），惟破

產法之作法向來則以規定之數額為費用之扣減。此係因國家徵稅程序之理念本與個人債務調整程

序之理念不同，前者係為確保納稅義務人支付拖欠稅款，後者則僅確保債務人盡其最大努力為債務

清償，雖後者係參考前者之徵稅準則，惟於計算得予以扣除之合理必要費用時，解釋上本得為不同

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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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位於加州舊金山大都會區內之阿拉米達郡（見圖六134），每輛車之扣減額度即

為 348美元（至多兩輛）135。 

就大眾運輸支出，則不論債務人之居住地為何，均適用全國統一之標準，即

215 美元（見圖五）。此處應釐清者係，未用車之債務人當然得主張該數額之全額

扣減；惟用車之債務人如欲主張數額之扣減，即應證明就「大眾運輸支出」項目確

實有「實際支出」，且該支出係屬合理且必要，並係為債務人、其配偶或其受扶養

人之健康與福祉，或創造收入始足當之，而得主張額外扣減之金額，仍應以 IRS徵

稅準則規定之數額為上限136。 

（圖四） 

 

  

                                                    
134 截取自聯邦受託人網站所提供之資料，適用於 2024 年 11 月 1 日當天及之後聲請破產之案件，

https://www.justice.gov/ust/eo/bapcpa/20241101/bci_data/IRS_Trans_Exp_Stds_WE.htm（最後瀏覽日：

12/06/2024）。 
135 惟如債務人就其所有車輛之產權並未負擔任何財產上義務，且債務人之居住地位於聯邦第五、

七、八上訴巡迴法院之外，又其車輛之使用年份已逾 6 年或里程數已逾 75,000 英里，則得額外獲

得 200 美元之車輛保養費用之扣減。參聯邦受託人網站針對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操作說明，前揭

註 125，頁 5。 
136 參聯邦受託人網站針對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計算之解釋立場，前揭註 12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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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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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③ 其他必要生活支出 

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時，於 IRS 徵稅準則下得予以扣減之最後一種支出類型

為「其他必要生活支出」。此類型之支出與聯邦標準及地方標準下之支出不同，後

者之扣減額度為規定之金額，惟前者之扣減額度則視該支出是否確為債務人之「實

際支出」，始得作為其他必要生活支出而予以扣減。 

何為「其他必要生活支出」？IRS徵稅準則並未再為分類，僅謂「允許提列、

扣減之支出，應符合必要支出之要求，即該支出應係為債務人或其家人之健康及福

祉，或係為收入之創造，始為 IRS徵稅準則下之其他必要生活支出」137。IRS徵稅

準則就其他必要生活支出有為列舉，即子女照顧費用或教育費、受扶養人之照護

費、信用卡債務、保險費等等138。簡言之，只要符合前述「必要支出」之要求，即

得提列為其他必要生活支出而予以扣減。就此扣減數額，既未規定一定金額，則破

                                                    
137 參見 Internal Revenue Manual（簡稱 IRM）§5.15.1.8 之規定。 
138 參見 IRM §5.15.1.11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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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院此際即有相當之裁量權。 

（2） 擔保債務之還款 

① 意義 

於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時，得自目前月收入予以扣除之第二類支出為「擔保債

務之還款」（§707(b)(2)(A)(iii)）。就擔保債務還款之計算，首先，應估算破產聲請後

之 5年（60個月）期間內，對於應到期擔保債務之還款總和；其次，加上債務人

聲請第 13章程序時，為保有其對於主要居所、車輛等對於債務人及其受扶養人之

生活維持所必要之擔保物之占有，而支付予債權人之款項（違約治癒）。兩者相加

除以 60後，即為擔保債務還款之月平均支出，而得自目前月收入予以扣除。 

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時，之所以就擔保債務之還款額度予以扣除，係因擔保債

權人於第 13章程序下，得就擔保財產之價值受償，債務人於清償計畫中應確保向

擔保債權人支付該價值之款項，清償計畫始得經認可。因此，於計算分配予無擔保

債權人之預計可支配收入時，即應先將擔保債務之還款額度扣除139。 

② 與地方標準下支出費用之雙重扣減 

就擔保債務之還款，發生之另一疑義係與地方標準下支出費用雙重扣減

（double count）之問題。亦即，假設債務人以價金 30,000美元分期貸款買受 A車，

並以 A 車作為擔保物，於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時，債務人得否主張擔保債務還款

每月 500 美元140（30,000 除以 60），及車輛產權費用 619 美元（見圖五）之扣減

141？ 

如單純適用 IRS 徵稅準則及§707(b)(2)(A)(iii)擇定合理必要費用支出，債務人

                                                    
139 如於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時，債務人已放棄擔保財產而交付予債權人，因無計畫履行期間內清

償擔保債務之問題，此際即無須亦不應扣減擔保債務之還款。 
140 設不考慮利息之情況下。 
141 於房屋貸款之情形，亦將生住宅與公共服務費用及擔保債務還款之雙重扣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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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各該項目下之費用扣除看似合理，惟如此解釋之結果，將實際上形成同一支出

類別之重複扣減。詳言之，車輛產權費用為債務人對於車輛使用所負擔之財產上給

付義務，而汽車貸款之擔保債務還款，即為車輛產權費用下之類別之一，如二項目

均得主張全額扣減，即有重複扣除之問題，而與債務人每月之預計可支配收入顯不

相符。況且，§707(b)(2)(A)(ii)(I)規定，於計算生活支出時，不應包含債務清償，基

此，車輛產權費用（或住宅與公共服務費用）項下之計算，即排除應還款之擔保債

務部分，該部分應透過§707(b)(2)(A)(iii)之規定，為債務全額之扣減。惟如車輛產

權費用規定數額大於擔保債務數額，則於依§707(b)(2)(A)(iii)規定扣減後者後，就

前者與後者之差額，仍得為車輛產權費用之扣減，蓋此際即不生重複扣減之問題。 

具體而言，如債務人得主張雙重扣減，雖其每月負擔之貸款金額為 500美元，

惟其得自目前月收入扣減共 1,119美元（500加上 619美元）之額度，如此一來，

不僅產生同一類別支出重複扣減之不合理現象，對以租賃方式取得車輛之債務人

亦形成差別待遇（僅得提列車輛產權費用之扣減）。此外，上開解釋亦將變相鼓勵

債務人貸款購車，或傾向就非抵押貸款債務先為清償，透過提高擔保債務之數額，

以降低預計可支配收入，減少分配予無擔保債權人之款項。因此，債務人於上開例

子下，應先依§707(b)(2)(A)(iii)之規定主張每月 500 美元之擔保債務還款扣減，就

119美元（619扣除 500美元）差額部分，再依車輛產權費用項目為扣減，不僅符

合生活支出計算不含債務清償之規定，亦無同一項目支出雙重扣減之問題142。更重

要者，如此適用之結果，仍以規定數額作為扣減上限，亦符合必要費用支出之合理

性，而屬「適當」（applicable）。 

（3） 具優先權債務之還款 

最後得自目前月收入予以扣除之支出為對具優先權無擔保債務之還款，此係

規定於§707(b)(2)(A)(iv)。與擔保債務還款之扣減原因相同，即因債務人須於清償

                                                    
142 聯邦受託人亦為如此操作解釋，參前揭註 125，頁 5。 



doi:10.6342/NTU202500252

 

 67 

計畫中承諾向§507(a)規定之優先權債權人143為全額清償，該清償計畫始得經認可

（§1322(a)(2)），故於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時，亦應扣除向優先權債權人還款之部

分，始為分配予不具優先權之無擔保債權人之數額。 

亦即，依§707(b)(2)(A)(iv)之規定，將所有具優先權債務之金額加總，再除以

60（即清償計畫之履行期間），即為每月對於優先權債務之還款額度，於計算預計

可支配收入時，應自目前月收入予以扣除。 

3. 未來收入或支出之變化？ 

以上即為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下，應予以計算之目前月收入及合理必要費用

支出，前者扣除後者之數額，應全數用於計畫之履行。惟上開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

之方法，事實上存在問題，以下討論之。 

（1） 問題意識 

自上述討論可發現，不論係目前月收入或合理必要費用支出，因適用公式化、

標準化程式之計算結果，往往忽略、未考量債務人於未來即計畫履行期間之收入或

支出之變化。惟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本旨乃在確保債務人將「未來預計」之可支

配收入全數用於債務清償，而 BAPCPA財力計算公式之規定卻與該標準之本旨有

所扞格144。 

換言之，預計可支配收入之計算，乃係以破產聲請前 6 個月內之月平均收入

作為目前月收入，依現行法公式化計算之結果，如債務人及其配偶之目前月收入大

於所在州同樣家庭人口數之收入中位數，則合理必要支出之提列即應適用

§707(b)(2)(A)之公式化規定予以擇定。收入著眼於過去及支出標準化之結果，將導

                                                    
143 例如家庭扶養費債權、管理費用債權、聲請前之稅捐債權等等。 
144 於 BAPCPA修正之前，就預計可支配收入之計算，即仰賴破產法院以目前收入為基礎，進而預

估未來 36 個月之收入，再評估預計之支出是否為合理且必要，法院須就各項支出為具體預測，而

具高度裁量空間。雖此作法較符合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本旨，惟因破產案件眾多，法院針對各項

支出是否屬合理、必要一一調查之結果，即相當耗時費力，而被予以詬病，故財力計算公式始因應

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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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債務人適用公式所提出之目前月收入及預計可支配收入計算之報告，往往與其

以目前收入及支出所「預估未來」將實際取得之可支配數額差異甚大145。如前者遠

大於後者，則所提出之清償計畫將不具有履行可能性，而無法獲得破產法院之認

可；相反地，亦可能債務人實際上未來具有相當之償債能力，惟公式化計算結果卻

大相徑庭，使債務人無需就其可觀之未來收入能力為債務清償。 

（2） Hamilton v. Lanning 

上述之問題即著名之Hamilton v. Lanning案146所面臨之爭議。案件事實略為，

債務人 Lanning 聲請第 13 章破產程序，其破產聲請前 6 個月內之月平均收入為

5,343.7 美元，惟此數額乃係因其前雇主之一次性買斷而膨脹化，其實際上之月收

入僅為 1,922美元。Lanning提出每月支付 144美元，為期 36個月之清償計畫，聯

邦受託人 Hamilton就該清償計畫聲明異議，主張 Lanning 並未將其「預計可支配

收入」全數用於計畫履行，而認為基於其破產聲請前之收入，應每月支付 756 美

元，為期 60個月。 

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認可 Lanning提出之清償計畫，惟履行期間應延長至 60個

月。首先其認為，「預計可支配收入」之意義，即在於對未來收入之推測，就其推

測方法，一般亦非假設過去發生之情事必定再發生，故機械式方法之計算實際上與

§1325規定之「未來」履行期間有所衝突，於本案中即 Lanning前雇主之買斷行為，

該行為實際上大大膨脹§101(10A)(A)(i)之 6個月回溯期間之總收入，而與履行期間

將實際支配之數額形成出入。另外，不論係 BAPCPA通過前或後，條文均未就「預

計」（projected）為定義，而僅規範何謂「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147。於

BAPCPA 通過前，將目前月收入乘以履行期間長度僅為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之第

一步，法院仍有裁量權，而得計算、考量已知或近乎確定（known or virtually certain）

                                                    
145 形成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理論與現實之差距。 
146 Hamilton v. Lanning, 560 U.S. 505 (2010). 
147 即現行法僅就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為定義，提供聯邦最高法院對於預計可支配收入

之解釋空間，而得於機械式之計算公式下，例外考量「已知或近乎確定」之收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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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入變化，進而為該可支配收入之「預計」；即使係 BAPCPA通過後，多數下級

法院亦持續以前述之「前瞻性方法」（forward-looking approach），而非機械式方法

（mechanical approach）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此作法應予肯定。 

（3） 小結 

於 Lanning案發生後，許多法院於適用機械式方法計算可支配收入後，如個案

中存在「已知或近乎確定」之收支變化，經常即就「預計可支配收入」之計算為前

瞻性方法之調整。本文認為此作法應值贊同，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此作法仍符合現行法之應操作機械式公式計算「可支配收入」之規定。

即仍先以過去 6 個月內之平均月收入扣除§707(b)(2)(A)下之合理必要支出為可支

配收入之計算。況且，§1325(b)(3)規定合理必要支出之提列除適用§707(b)(2)(A)外，

亦適用§707(b)(2)(B)之規定。亦即，解釋上債務人得透過證明特殊情事之存在，調

整額外支出或目前月收入，在此意義上，破產法院就可支配收入之認定仍具某程度

裁量權，如堅持機械式公式而不得就預計可支配收入為例外（符合已知或近乎確定

之要件）調整，似亦非條文之意旨。且如堅持不為調整，於 Lanning案之類似情形，

該清償計畫將不具備履行可能性之要件而無法經認可，此亦與立法者鼓勵債務人

利用第 13章程序清理債務之本旨不符。 

其次，機械化公式當初之制定目的乃為降低法院裁量權，以最大化債權之清償，

惟於債務人未來實際上具有可觀償債能力之情形，此作法亦無法達成其規範目的。

為達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最大努力目的，毋寧令法院於未來收支變化具明確性

之情形，就公式化之結果予以前瞻性調整。例如債務人已確定錄取高薪工作，或將

拋棄擔保財產予擔保債權人，此際債務人收入之提高或支出之降低均具實質上確

定性，調整預計可支配收入反而始得最大化債權人之債權滿足。 

或有論者認為，如破產法院就預計可支配收入之計算，於套用機械化公式後，

仍得再為調整，將延滯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進行，而與簡速之要求有違。惟破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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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於認定預計可支配收入時，原則上仍係以機械式方法為計算，即以 6 個月內之

月平均收入作為目前月收入，並以 IRS 徵稅準則規定之數額提列支出，破產法院

仍得避免花費大量時間審查債務人之收支狀況，免於浪費司法資源亦確保程序之

簡速進行。況且，破產法院調整機械式之操作結果應限於例外情形，即收支之變化

須為已知或近乎確定，並非每一個案均須以前瞻性方法計算預計可支配收入，而不

致拖延整體破產案件。因此，此作法並不延滯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進行，不違反簡

易、迅速之基本要求。 

最後，如何平衡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之理想與適用財力計算公式之現實差距，

為此爭議之核心問題所在。換言之，債務人未來實際可支配收入數額與財力計算公

式下可支配收入數額必定存有差異，前者固然得確保其確實將未來之「可處分所

得」用於計畫履行，惟破產法院相對即需花費大量勞力、時間為事實認定，與簡速

之要求有違，另方面，法院享有高度裁量權之同時亦將形成個案間認定之差異；至

於後者固然得確保個案間法院操作之一致性，同時程序亦得簡速進行，惟將易形成

債務人未來實際償債能力與應償債數額之落差。因此，本文認為上述之作法，即以

適用機械式方法計算為原則，如遇已知或近乎確定之未來收支變化，再予以例外調

整，應為二者平衡間之較佳方法。 

第四目、擔保債權之處理 

擔保債權基於其財產法上之地位，即就特定財產優先於所有無擔保債權人受

償之權利，並不因破產程序而受影響。亦即，如擔保債權人依§501, §502之規定申

報擔保債權而加入破產程序並獲破產法院之確認（allowance），其擔保債權之權利

並不因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進行而受影響148。 

因此，§1325(a)(5)規定，清償計畫針對經確認之擔保債權，須滿足下列三要件

                                                    
148 同樣地，即使擔保債權人未申報擔保債權而無法參與破產程序，其擔保債權之權利並不因此喪

失，破產程序終結時亦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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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始得經破產法院之認可。第一，擔保債權人接受清償計畫；第二，債務人承

諾於擔保債務全額清償或免責前，擔保債權人得繼續享有擔保權，此外，清償計畫

生效時，依計畫分配予擔保債權人之財產價值不低於擔保債權經確認之數額，如係

定期分配予擔保債權人，每期應為等額之支付。又如係以動產作為擔保財產，債務

人支付之金額應足以於計畫履行期間內提供擔保債權人充分保護；第三，債務人將

讓與（surrender）擔保財產予擔保債權人。 

一、意義 

自上述規定可知，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應確保擔保債權人之權利，始得經

破產法院之認可；換言之，如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已保障擔保債權人之權利，即

使擔保債權人就清償計畫聲明異議，於其他認可要件亦具備之情況下，破產法院仍

得「逕行」認可該清償計畫。 

除擔保債權人接受清償計畫外（§1325(a)(5)(A)），債務人得透過多種方式確保

擔保債權人之權利，例如將擔保財產讓與擔保債權人（§1325(a)(5)(C)），惟由於得

否繼續保有擔保財產為債務人聲請第 13章程序之最大動機，同時亦影響債務人清

償計畫之順利履行，因此，於保有擔保財產之情況下，究應如何處理擔保債權即擔

保債權人權利之保障（§1325(a)(5)(B)），為個人債務調整成功與否之關鍵。以下就

其相關問題詳細探討。 

二、擔保債權於破產法上之權利 

承上所述，為保障擔保債權人之權利，首先應釐清者係，究竟擔保債權於破產

法上之地位、權利範圍為何？即於何範圍內得不因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進

行受影響，而優先於所有無擔保債權人受償？ 

依§506(a)(1)之規定，經確認之擔保債權之範圍，以擔保債權人就破產財團之

擔保財產上所享有之權利為限。換言之，破產程序中債權受擔保之範圍僅以擔保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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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於擔保財產上享有之權益價值（支配擔保物之經濟價值）為限，故其於破產案

件中享有之權利即為獲得擔保財產之價值149。因此，如為不足額擔保（undersecured）

即部分擔保之債權，於前開規定下，即被切割、剝離（strip down）為二部分，一

部為與擔保財產價值相當之部分；另一部為逾越擔保財產價值之部分。於擔保財產

價值範圍內之受確認擔保債權，始得於破產程序享有擔保債權之地位、權利，而優

先於無擔保債權人受償；逾越該價值範圍內之擔保債權，則將被視為無擔保債權予

以處理150。 

因此，雖擔保債權人無法行使擔保物權之變價權，於不足額擔保之情況下，債

務人只要於清償計畫中承諾支付擔保財產價值範圍內之數額，毋庸就擔保債權之

全額清償，擔保債權人之權利即得謂受保障（取得擔保物之經濟價值）而符合

§1325(a)(5)(B)之規定151，即使擔保債權人就清償計畫聲明異議，該計畫仍具正當

性而得由破產法院「逕行」認可。此際，債務人即得於計畫履行期間內，透過分期

支付與擔保財產價值相當之數額，為擔保債務之清理。 

惟上述剝離有其例外，即§1322(b)(2), §1325(a)規定，如擔保財產為債務人之主

要居所152，即自用住宅抵押之情形153；或為債務人聲請破產前 910 日內購車貸款

之車輛；抑或係聲請破產前 1 年內成立之擔保物權之任何供擔保財產，債務人均

不得剝離、變更擔保債權之權利。換言之，因不得削減擔保債權，擔保債權人於擔

保財產上之權益即為債權總額，此等情形下之擔保債權，債務人不得僅承諾支付相

                                                    
149 Tabb, C. J. (2012). Credit Bidding, Security, and the Obsolescence of Chapter 1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12, 103, 108. https://ssrn.com/abstract=2019018 
150 如為足額擔保、超額擔保之擔保債權即無此問題，擔保債權之全額均屬經確認之擔保債權數額，

於破產程序均得優先於無擔保債權受償。 
151 美國法上俗稱為 cram down 條款，即債務人得免於支付擔保債權之全額，而僅透過支付擔保財

產價值之數額，繼續保有擔保財產。 
152 如自用住宅抵押債權不僅以債務人之主要居所作為擔保財產，則債務人仍得將擔保債權予以剝

離、調整。 
153  惟如自用住宅抵押貸款之最後一次約定還款日早於計畫履行所訂之最後一次清償日，依

§1322(c)(2)之規定，仍得調整、修改該擔保債權而予以剝離。抑或該自用住宅抵押貸款非第一順位

之擔保債權，且擔保財產之價值已不足以清償前順位之擔保債務，則此時得將該自用住宅抵押貸款

之全額完全剝離（strip off），而視為無擔保債權（擔保財產於該擔保債權而言不具任何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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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擔保財產價值之金額即保留擔保財產，而應承諾就擔保債權之全額為清償，擔

保債權人之權益始受保障，破產法院始得逕行認可清償計畫154。 

三、擔保財產之價值評估 

既然擔保債權人基於剝離之規定，而僅得於擔保財產價值範圍內於破產程序

中享有擔保債權之地位，此際，擔保財產價值之評估即至關重要。 

（一）替代價值或清算價值？ 

§506(a)(1)就擔保財產之價值評估有一般規定。亦即，擔保債權（於破產法上）

為擔保債權人於擔保財產上之權益價值即擔保財產之價值。該價值為何應考量估

價之目的及擬對該財產之處分或使用而定；就該等財產之價值評估，應與關於財產

之處分、使用或影響債權人權益之聽審程序一併進行155。前述之規範似產生矛盾，

蓋擔保財產之價值如以擔保債權人於擔保財產上之權益為準，即變價受償權，此際

價值評估即應以擔保財產之「清算價值」（foreclosure value）即拍賣價為基準；惟

如以估價之目的及擬對該財產之處分或使用為準，則應視債務人繼續保有擔保財

產所需付出之價額（對債務人之價值），故價值評估即應以「替代價值」（replacement 

value）為準。因此，此處之疑義係，於§506(a)(1)之規範下，擔保財產之估價究應

以「清算價」抑或「替代價」為準？ 

上開問題即為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 v. Rash案156之主要爭議所在。案件

之背景事實略為，債務人 Elray Rash 為經營運輸事業而向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oration（下簡稱 ACC）貸款購買拖拉機一輛並以此作為擔保物。於 Rash聲請

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時，該拖拉機上仍存有 41,171美元之貸款債務，Rash為

繼續保有拖拉機以經營運輸事業，即於清償計畫承諾向擔保債權人 ACC支付相當

                                                    
154 惟仍得透過違約治癒之方式避免債務之加速到期，且於擔保物拍定之前均得為之（§1322(c)(1)）。 
155 既應考慮估價之目的及擬對該財產之處分、使用，故於破產程序前階段審查自動停止解除時之

估價，與此處之估價即為不同之考量。 
156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 v. Rash, 520 U.S. 953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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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擔保財產即拖拉機價值之金額157，惟 ACC 就清償計畫聲明異議，爭執 Rash於

計畫中對於拖拉機之價值評估。 

於聽審程序上，ACC主張應以 Rash購買同類拖拉車所需支付之價額作為價值

評估基準，即「替代價值」而為 41,000美元；惟 Rash主張應以 ACC就該拖拉車

拍賣所得之價額作為價值評估基準，即「清算價值」而為 31,875 美元。聯邦最高

法院認為，應以「替代價值」（41,000美元）為擔保財產價值之評估。蓋依§506(a)(1)

之規定，擔保債權人於擔保財產上之權益價值即為擔保財產之價值，屬估價之對象

而非估價之標準；依該規定，擔保財產價值之評估應考量者係對該財產預計之處分

或使用158，既然債務人欲繼續占有、使用拖拉機，而擔保財產（拖拉機）於債務人

之實際價值為債務人於市場上購買同類擔保財產所需支付之價額159，適用「替代價

值」之標準擇定價值之結果，拖拉機（之於債務人）之價值即為 41,000美元。 

（二）替代價值之調整與§506(a)(2) 

應釐清者係，評估擔保財產價值之「替代價」並非當等於該財產之「零售價」。

因債務人繼續保有擔保財產，實際上與其自市場上向零售商購買所獲得之財產價

值不同。以上開案件為例，如向零售商購買同類型、同品質之拖拉機，債務人非僅

取得該財產，而係實際上取得經過驗收且提供瑕疵擔保之拖拉機，對於債務人之價

值，與單純繼續保有拖拉機不同，後者之價值應低於前者。 

於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 v. Rash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即就此問題予以處

理。亦即，於該案中法院雖確立以「替代價值」作為評估擔保財產價值之基準，惟

其於判決中之註腳 6 表示，如以零售價作為衡量車輛替代價值之適當標準，則可

能需對該價值進行調整，具體言之，債權人不應獲得零售價中反映債務人保留其車

輛時未獲得之價值部分，該等價值包括車輛保固、庫存與重新檢修等。此外，債權

                                                    
157 且該金額須換算為「現在價值」，此部分詳待後述。 
158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既然債務人實際上欲繼續使用拖拉機，估價之標準即不應以拍賣價為準。 
159 換言之，因債務人得繼續保有擔保財產而節省獲得相類似擔保財產所需付出之購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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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不應從擔保財產之改裝中獲利，例如於車輛上加裝零組件，根據州法，債權人

擔保權之標的物範圍並不包含此等零組件160。 

由於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 v. Rash案中註腳 6之表示，即使以替代價值

作為擔保財產之估價基準，債務人於清償計畫對於擔保債權人之清償總額仍得低

於該財產之零售價，破產法院就此有裁量權161。正因擔保債權人對此結果不滿，始

有§506(a)(2)之誕生。§506(a)(2)規定，於第 7 章或第 13 章之案件下，如個人債務

人之供擔保財產為動產，以破產聲請時之替代價值作為評估擔保財產價值之基準

下，該價值之擇定不應扣除銷售或市場成本。另外，以個人、家庭或家用之目的而

取得之財產162，替代價值應指零售商於價格擇定時，考量該財產之年限與品質狀況

而對該類財產收取之價格163。 

四、擔保財產價值之保護——利率之計算 

於§1325(a)(5)(B), §506(a)之規定下，債務人得提出僅承諾向擔保債權人支付相

當於擔保財產價值（經確認之擔保債權數額）之清償計畫，即使擔保債權人聲明異

議，破產法院亦得逕行認可該清償計畫。至於擔保財產價值之擇定，依上述討論，

應以「替代價值」為基準輔以適當之調整。 

（一）金錢之時間價值 

究明擔保財產價值之擇定後，接下來之疑義係金錢時間價值之問題。由於金錢

價值將隨著時間推進而改變，今日所擁有之 1 元將比明日所擁有之 1 元值錢，故

                                                    
160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 v. Rash, 520 U.S. 953, 965 (1997). 
161 擔保財產價值之擇定即介於零售價與批發價中間。 
162 即消費性擔保品（consumer collateral）。 
163 因此，如個人債務人之供擔保財產非動產且亦非消費性擔保品，則仍應就替代價值為適當調整。

惟縱使有§506(a)(2)之適用，針對非消費性之動產擔保品，條文僅規範不得扣除銷售或市場成本，

故其餘項目例如瑕疵擔保等債務人未取得之財產價值部分，仍得予以扣除；針對消費性之擔保品，

條文規定應以零售商考慮年限及品質狀況後所擇定之買賣價格為替代價值之衡量，此際雖得調整

之範圍較小，惟仍得扣除重新檢修部分之價值。由於 Associates Commercial Corp. v. Rash 案之擔保

品為債務人營業用之拖拉車，即使適用§506(a)(2)之規定，無後段適用之結果，於擇定替代價值時

亦得扣除註腳 6 見解下大部分債務人未取得之財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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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金錢價值計算時，即應考量時間價值之問題。亦即，債務人得於 3 至 5 年之清

償計畫履行期間內，分期向擔保債權人支付相當於擔保財產價值之款項，而因前述

金錢時間價值之問題，故未來始需支付之款項應加上利息，如此一來，未來支付之

金額換算成現值（present value）之總額始相當於計畫生效時擔保財產之價值（經

確認之擔保債權數額）；如不加上利息，擔保債權人實際取得之總款項將低於計畫

生效時擔保財產之價值。 

§1325(a)(5)(B)(ii)亦規定，清償計畫分配予擔保債權人之財產，於計畫生效時

之「現值」，不得低於經確認之擔保債權數額。因此，針對「現值」之換算，即該

利息、折現率之採計即相當重要。Till v. SCS Credit Corp.案164即為關此議題之指標

性判決，以下討論之。 

（二）現值計算——Till v. SCS Credit Corp. 

案件背景略為，Till夫婦貸款購買一輛卡車並以此作為擔保品，由於 Till夫婦

具有高度信用風險，故貸款契約之約定利率為 21%，其後該債權及擔保權由 SCS 

Credit Corp.（下簡稱 Credit）取得。Till夫婦未能履行剩餘約 4,900美元貸款債務

之還款，故聲請第 13章之個人債務調整，而卡車之價值則為 4,000美元。Till夫婦

為繼續保有卡車，提議於未來 3 年之履行期間內支付 4,000 美元外加 9.5%之利息

款項，此利率係以全國最優惠利率 8%為基準，再加上 1.5%為適度之調整以計算違

約風險，而稱為公式法（formula approach）。Credit就此清償計畫聲明異議，而認

應以原契約約定之 21%作為履行期間之還款利率。 

自上述可知，本案之爭議焦點為清償計畫究應採用何等之利率計算方式？就

此爭議，聯邦最高法院大致分為二種見解，其一係認應以最優惠利率為基準再輔以

適當調整作為利息計算方式（公式法）；其二係認應以契約約定利率為基準再輔以

適當調整作為利息計算方式（推定契約利率法）。最終聯邦最高法院之多數意見係

                                                    
164 Till v. SCS Credit Corp., 541 U.S. 46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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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公式法之計算方式，即 9.5%作為計畫之還款利率165。 

（三）小結 

利率之加計乃係為補償擔保債權人未即時取得資金之風險，除一般之通貨膨

脹、機會成本損失外，更重要係債務人不清償之違約風險。因此，應採用何等利率

計算方式涉及擔保債權人之風險補償，換言之，應視債務人有多高之違約風險。由

於推定契約利率法係以契約約定利率為基準，而該利率正是雙方於資金價格之市

場機制下合意之計算方式，應較公式法接近債務人真實之違約風險166，如認以契約

約定利率作為清償計畫之還款利率將使擔保債權人受過度補償，則債務人仍得舉

證推翻該約定利率之推定，而將利率下修。 

上開案件最終係以公式法計算利率，如以最優惠利率作為基準後得實質評估

債務人之違約風險，則實際上採用何等利率計算方式應較無爭議。惟實務上往往並

不針對最優惠利率為實質層面之調整，僅形式上為 1%至 3%之微調，導致最終利

率並無法真正反映債務人之違約風險，實際上即對擔保債權人有補償不足之問題。

本文認為，上開案件之契約約定利率為 21%，即某程度表示債務人之違約風險，即

使有過度補償之問題，予以下修之結果亦不應以 9.5%作為最終利率，蓋此非為實

質考量債務人之違約風險下之調整，顯然無法確切反映該風險，於對擔保債權人保

護不足之狀況下，即不應認可 Till夫婦提出之 9.5%還款利率之清償計畫。 

第五目、其他認可要件及要件欠缺之補正 

一、其他認可要件 

清償計畫雖具備上述諸要件，惟如債務人就此等計畫不具備履行可能性，破產

法院亦無必要就該清償計畫予以認可，蓋計畫欠缺可行性而無認可之實益。因此，

                                                    
165 雖係以最優惠利率作為基準並輔以適當調整，惟實際上操作並未有實質意義之調整，實務上往

往係直接採用推定之調整利率，即 1%至 3%之間，背後未有實質之理論支持。參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745. 
166 Till v. SCS Credit Corp., 541 U.S. 465, 49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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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325(a)(6)規定之反面解釋，如債務人將無法依清償計畫完成所有規定之付款，

破產法院即不得認可該清償計畫。相對而言，債務人一旦具備完全履行計畫之可能

性，於滿足其他認可要件之情況下，破產法院即應認可清償計畫。 

針對清償計畫是否具有履行可能性之判斷，破產法院除仰賴債務人聲請破產

所提出相關之目前收入與支出之說明書外，管理人此際所扮演之角色亦相當重要。

管理人於第 13章程序中須掌握、了解債務人之財務狀況，且其負有出席清償計畫

認可之聽審程序之義務（§1302(b)），因此，破產法院於審查計畫認可要件時，就履

行可能性之判斷，即須仰賴管理人之意見。 

除履行可能性要件外，§1325(a)尚有其他對於計畫認可之要求167。首先，清償

計畫不得違反聯邦破產法下之其他規定（§1325(a)(1)）；其次，於清償計畫認可前，

債務人應先繳納美國法典第 28 編《司法及司法程序法》（Judiciary and Judicial 

Procedure）第 123章規範下之相關程序費用（§1325(a)(2)）；另外，債務人之破產

聲請應出於善意（§1325(a)(7)），此為善意提出清償計畫（§1325(a)(3)）之補充規定，

蓋債務人善意與否涉及應否提供其破產程序救濟、認可其清償計畫而賦予其依計

畫履行進而獲得免責之權利，不論係破產聲請要件或計畫認可要件，基於破產程序

保護誠實債務人之本旨，均應確保債務人之善意，債務人始具取得經認可之清償計

畫之正當性。 

除上述要件外，針對破產聲請後到期之依司法、行政命令或法律規定應給付之

家庭扶養費用，於破產法院認可計畫前，債務人應為全部支付（§1325(a)(8)）；至

於破產聲請前到期應付之上開費用，屬具優先權之債權，債務人應於清償計畫承諾

為全額清償。最後，債務人亦應依§1308之規定依法報稅，破產法院始得認可清償

計畫（§1325(a)(9)）。 

                                                    
167 部分要件屬清償計畫內容正當性以外之要求，例如程序費用之繳納、家庭扶養費用之支付及報

稅義務之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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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可要件欠缺之補正 

破產法院於審查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是否具備認可要件時，如認相關要件

有所欠缺，例如債務人提出之計畫清償方案，對於無擔保債權人之清償額度並未大

於其依第 7 章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額度，即不符合最佳利益標準，破產法院究應

如何處理？ 

針對清償計畫認可要件之欠缺，透過§1307之規定，破產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

或聯邦受託人之聲請，於通知並舉行聽審程序後，考量債權人及破產財團之最佳利

益，將案件駁回或轉換至第 7章清算程序。惟就計畫認可要件之欠缺，破產法院原

則上並不會逕將案件予以轉換或駁回，蓋§1307(c)(5)規定，如破產法院拒絕認可清

償計畫，「且」亦拒絕提供債務人提出其他計畫或修改計畫之額外時間，破產法院

始得依前述規定駁回案件或將案件轉換至第 7章程序。 

為保障債務人之程序利益及避免其不諳法律而無法妥適利用破產救濟管道，

上述之規定應解為，關於清償計畫內容之實體正當性，原則上應賦予債務人提出另

外之清償計畫或修改計畫之補正機會。因此，不論係最佳利益標準、預計可支配收

入、擔保債權之處理或履行可能性等認可要件，均應賦予債務人就清償計畫補正之

機會。§1323(a)規定，於清償計畫認可前，債務人得隨時修改清償計畫，故應使債

務人得依此規定修改清償計畫，破產法院不應逕行駁回或轉換案件。 

至於清償計畫內容正當性以外之認可要件欠缺，雖與計畫內容無涉，惟基於計

畫內容補正之同一法理，即保障債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程序利益，免於浪費已開啟、

進行之第 13 章程序，並確保債務人妥適利用破產救濟管道，如屬得補正之事項，

例如程序費用之繳納、家庭扶養費用之支付及報稅義務之履行，雖§1307(c)(2),(11)

及§1307(e)規定就該等要件之欠缺，並未規範破產法院應先命補正，解釋上亦應令

債務人有補正之機會，始得依§1307之規定將案件駁回或轉換至第 7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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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程序正當性 

清償計畫得否經破產法院認可，對於債務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影響重大，蓋

清償計畫如經認可，對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168。尤其於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

債權人並無表決權，針對債務人單方面提出之清償計畫，債權人僅得針對認可要件

欠缺之事由（§1325）聲明異議；相對而言，一旦計畫認可要件全部具備，除無擔

保債權人之異議不成立外，擔保債權人即使不接受清償計畫，破產法院亦得逕行認

可清償計畫。 

§1324(a)規定，利害關係人得就清償計畫之認可聲明異議，而破產法院應將清

償計畫認可之聽審程序通知利害關係人。應注意者係，無論利害關係人有無就清償

計畫聲明異議，聽審程序均應舉行，以提供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由此可知，清償計畫之認可要件具備與否，債權人得聲明異議而加以爭執，正

因清償計畫是否經認可對於利害關係人之影響非同小可，對全體債權人均生拘束

力，故自應賦予其程序保障，令其有於計畫認可之聽審程序陳述意見之機會。此外，

如對於認可與否之裁定不服，亦得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救濟（《司法及司法程序法》

§158(a)(1)）。透過前述程序權之保障，此際清償計畫之（逕行）認可即具正當性，

亦始得正當化債權人受清償計畫認可裁定效力之拘束。 

第三款、清償計畫認可後之修改與撤銷 

前面提及，於清償計畫認可前，債務人得隨時修改清償計畫；惟即使於清償計

畫認可後，符合一定要件下，債務人亦得修改之。另外，縱使債務人取得清償計畫

認可之裁定，惟於一定情形下，該認可裁定仍可能遭撤銷。以下就上述情形分述之。 

                                                    
168 美國學說、實務認經認可之清償計畫具有「既判力」（res judicata effect）。參 Tabb, C.J., supra note 

14, at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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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清償計畫認可後之修改 

清償計畫經認可後，3至 5年之計畫履行期間很可能發生收入或支出之變動，

使債務人面臨計畫履行之困難，或償債能力之增加。以前者情形為例，此時與其令

債務人自行放棄計畫之履行而將案件轉換至第 7 章程序或駁回案件，不如提供其

修改計畫之機會。 

§1329(a)規定，於計畫認可後、完全履行前，債務人、管理人或經確認之無擔

保債權人均得請求破產法院修改清償計畫。不論係減少或增加清償數額、延長或縮

短還款時間等等均得為之，蓋計畫之修改仍須符合應記載事項及認可要件之要求

（§1322, §1325），且利害關係人亦得就修改之計畫提出異議、破產法院行聽審程

序，該計畫經破產法院之認可後始生效力（§1329(b)）。 

雖依上開規定，於符合法定要件下自得為計畫之修改，惟因認可之清償計畫具

有拘束力，故計畫之修改仍應具正當事由。例如債務人之支出增加、減少，或收入

之銳減或增加，換言之，即債務人之財務狀況發生變化，始得主張計畫認可後之情

事變更而為計畫之修改169。 

第二目、清償計畫認可裁定之撤銷 

§1330(a)規定，如債務人以詐欺手段取得清償計畫之認可裁定（例如故意隱匿

其財務狀況），於計畫認可裁定作出後之 180日內，破產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通知債務人行聽審程序，而將認可裁定予以撤銷。 

 此處與免責裁定撤銷（§1328(e)）之區別係，§1330(a)計畫認可裁定之撤銷並

未要求利害關係人證明其於裁定作出後始知悉詐欺情事。惟解釋上基於禁反言原

則，如利害關係人於計畫認可前即知悉債務人詐欺情事，應不許其於計畫認可後再

請求破產法院撤銷認可裁定170。 

                                                    
169 Id. 1267 page. 
170 Id. 1268 page. 



doi:10.6342/NTU202500252

 

 82 

 清償計畫認可裁定一旦經撤銷，依清償計畫遭修改、調整權利之債權均應回復

至修改前之權利狀態。另外，清償計畫之認可裁定既經撤銷，就破產程序之進行，

此際債務人仍得依§1329修改清償計畫，由於債務人可能係因隱匿收入或資產而遭

撤銷認可裁定，故於債權人而言，此際令債務人修改計畫以提出更高清償成數之還

款方案，反而對債權人較有利。惟如債務人不修改清償計畫，或修改後之清償計畫

因不符認可要件而無法獲得認可，此際破產法院即應依§1307(c)(7)規定，將案件駁

回或轉換至第 7章程序。 

第三結、結語 

清償計畫之所以得不經債權人之表決同意而由破產法院逕行認可，係因債務

人所提出之該計畫具有「正當性」。自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制度理念出發，

破產制度本係為解救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所設，而提供其管道使其得依法律程序

疏理與各債權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因此，債務人如得誠實、勤勉而盡其所能為債

務清償，自應賦予其透過第 13章程序取得經認可之清償計畫，進而依該計畫履行

並獲免責之機會；相對地，於保障債務人前開權益之同時，亦應適度保護債權人之

利益，避免兩者間利益之不平衡。 

由上可知，如清償計畫提供之還款方案得確保債務人已「誠實盡力」還款，並

「保障擔保及無擔保債權人之利益」，而債務人得據該清償計畫履行並獲免責之機

會，就此等緊扣破產制度理念之計畫認可要件具備之情況下，該清償計畫應得謂具

有「實體正當性」。 

基此，債務人之善意即旨在確保債務人之還款誠意；最佳利益標準即在確保無

擔保債權人依清償計畫之受償額不低於依第 7 章清算程序之受償額，而適度保障

其利益；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即在確保債務人傾其所有為計畫履行，展現還款誠

意，同時亦確保債權人之利益；擔保債權之處理則係為更生程序順利進行之同時，

保障擔保債權人於擔保財產上之權益價值；最後，其他認可要件除顧慮清償計畫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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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履行可能性而有認可之實益外，亦要求債務人須履行相關義務，藉該等義務之履

行，得展現債務人對未來計畫履行之償債能力及債務清理之誠意。 

以上為§1325規定之計畫認可要件，均為緊扣破產制度理念所設計，如該等要

件均具備，應得認清償計畫具有逕行認可之「實體正當性」。此外，因經認可之清

償計畫對債務人、債權人均有拘束力，就該等要件具備與否，自應賦予其爭執之機

會。因此，就清償計畫之認可，破產法院應通知各利害關係人並行聽審程序，透過

此等程序保障之賦予，雖債權人就清償計畫無表決權，債權人仍得就確保實體正當

性之認可要件欠缺聲明異議，其既得就異議事由陳述意見，應得認破產法院就計畫

之逕行認可具有「程序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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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更生制度 

我國就個人債務人之債務清理制度，主要係透過消債條例予以規範171。消債條

例將債務清理之方式區分為重建型之更生程序與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提供債務人

複數之程序選擇，使得選擇適合其自身需求之債務清理程序172。 

債務人陷入經濟困境而欲保留資產，即得選擇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以未來收入

作為償債來源，避免其財產遭清算。亦即，債務人得訂定更生方案，經債權人會議

可決並由法院「認可」該更生方案後，再依更生方案之條件完全履行，藉此獲得當

然免責，其所負之債務即視為消滅（消債條例第 73條）。 

為探討我國上述之認可更生制度及其認可要件，本章先就消債條例之更生程

序為基本介紹，以建立制度之背景知識。第一節將自更生程序之基礎理念、原理原

則談起；第二節說明更生程序之聲請與開始，包含聲請要件及程序開始前後相關之

法律效果；第三節介紹更生方案內容之應記載事項及得記載事項，涉及更生方案之

認可；第四節則係更生方案之認可及履行免責。 

第一節、更生制度之基礎理念 

對於更生程序之上位原理原則、基本要求之認識，乃為解釋、探討更生制度設

計之基礎，相關之解釋論均應緊扣此等法理根據而極具重要性，以下分述之。 

第一款、債務人經濟生活之重建 

基於憲法對於人民生存權之基本權保障，現代法治國家應建立債務清理制度，

使深陷債務泥沼之債務人，有復甦其經濟生活之機會。蓋雖「欠債還錢」合情、合

                                                    
171 我國之個人破產法制度，實際上有破產法及消債條例加以規範，惟破產法之相關規定過於過時

而難以針對消費者之破產救濟予以妥適處理。因此，就消費者個人債務人之破產救濟，於我國基本

上均係透過消債條例予以處理，除非不符合聲請要件之限制，例如消債條例之更生程序設有債務上

限之限制。 
172 許士宦（2008），〈消費者之債務清理〉，氏著，《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頁 314-315，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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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合法，惟債務人就身負之債務已無力清償時，如不提供其絕境逢生之機會而無

止盡加以追索，處於此種無能為力之局面，債務人極可能因失去生活希望而作出極

端選擇，形成社會問題。 

因此，之所以應提供債務清理管道使債務人清理債務，即係為避免債務人陷於

債務之牢籠而成為債奴173。經濟生活重建機會之賦予，得免於形成「適者生存、不

適者淘汰」之絕對弱肉強食之世界，而令弱勢階層有翻身之可能性。建立失敗者之

復活型社會，依前述說明，除維護債務人之基本權、人性尊嚴以外，同時亦得維持

社會秩序，故此目的之達成亦具公益性，於債權人之權益受適度保護之情況下，保

障債務人透過債務清理程序重建經濟生活之權利174。 

在此意義上，消債條例第 1條規定：「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清理其債務，……，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及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特制定

本條例」175。由此可知，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非僅為債權人之債權實現，更重要

乃係使債務人得脫離債務泥沼，藉以復甦其經濟生活，開啟新人生，而為債務人之

最終救濟手段，屬維持人性尊嚴之制度性保障176。 

應注意者係，債務人經濟生活重建權利之保障，應建立於其具有值得保護之利

益上。亦即，消債條例旨在解救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如債務人並無清理債務之真

情實意，此際即無必要提供其更生制度之救濟，而賦予其依循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並

獲當然免責之機會，投機取巧之債務人不應受法律所保護177。況且，更生方案能否

                                                    
173 許士宦，前揭註 172，頁 301。 
174 以更生程序而言，所謂重建經濟生活之機會應分為二層次，第一層次為更生程序之進入，即透

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權利，本文稱為「更生請求權」；第二層次為更生方案認可之取得，即取得

法院就更生方案所為之認可裁定，本文稱為「更生認可請求權」。二者之要件有所不同，詳待本文

後述。 
175 為行文之簡便，第四章及第五章內文中，未特別表示法典名稱者，均係指消債條例，特此序明。 
176 更生程序之相關規範即緊扣此基本要求為設計。例如免責作為誠實債務人生活重建之重要手段，

而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及擔保權消滅聲明制度，亦均係為維持債務人之財產、生活所必需。參許

士宦，前揭註 172，頁 305。 
177 以債務人之債務清理誠意為原則下，消債條例許多規定均係該原則之下位概念，例如債務人之

到場義務、相關文件提出義務等。基於債務人應負有清理債務之誠信，且債務清理程序之開啟相對

即阻礙債權人之債權行使，其自應配合、促進債務清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此等義務亦可謂係「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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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履行全繫於債務人之清償意願，尤應著重於債務人主觀之更生意向。 

第二款、債權人之權益保護 

 雖如前述之說明，消債條例並非僅為保護債權人之權利所設，惟債權人既享有

合法債權，基於憲法之財產權保障，此等權益亦應予平衡兼顧。只是債務清理制度

本身亦具有公益之社會秩序維持與私益之債務人生活重建之作用，故就債權人之

權益保護而言，於符合一定要求而具正當性之下，即得加以適當限制。 

 債務人之經濟重建與債權人之債權保護，二者之間本即互相衝突、對立，為達

解救誠實、不幸債務人之目的，債權人之權益勢必得於此目的範圍內予以退讓。惟

誠如上述，債權人之權益退讓應具有程度限制，符合程度限制之要求始具正當性。

因此，消債條例更生程序之制度理念之一，即係於謀求債務人更生之同時，就債權

人之權益予以平衡保護，如此一來，消債條例制度本身始符憲法財產權保障之要

求。 

 於債權人之權益保護，其中特別應強調者為「擔保債權人」於更生程序之擔保

權保障問題。擔保債權人相較普通債權人，於財產法上之地位有其特殊性，蓋擔保

物權涉及貸款融資意願與資金流通之效率，其權利地位之確保關乎擔保制度之重

要社會功能得否彰顯，對於市場經濟影響甚鉅。基此，更生程序之設計理念即應妥

適處理擔保債權之權益保護問題，與普通債權應為相異程度之保護，惟如上述說

明，於債務人經濟重建之目的範圍內、符合一定要求下仍得限制之。 

第三款、簡速經濟程序之基本要求 

 消債條例第 1 條所定之立法目的，係為使「消費者」清理債務並謀求經濟更

生。此處之消費者與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有所不同，後者乃著重於消費行為；而

前者所負之債務並不限於因消費行為所生，毋寧係泛指自然人負擔債務之一般情

                                                    
清理之促進義務」，如係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義務違反，即應對其施加不利益之制裁（駁回更生聲請、

轉換至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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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包含營業行為，亦均得作為消債條例之消費者。 

稱個人債務人為消費者，係著眼於一般自然人（對應於企業），其負擔債務之

總額較低，債權債務關係較單純之故。消債條例之制定理念，即為因應此等債務人

之性質而設計，以符合其特性需求。亦即，因消費者之債權債務關係單純，亦多不

具有可觀財產，故債務清理程序之設計即要求簡速化、彈性化178，以迅速清理債務。 

 因此，消債條例既係針對適用主體之特性需求為制度設計，該制度之解釋、操

作即應圍繞「簡速、經濟」之基本要求始符立法宗旨。 

第四款、與清算程序之比較及選擇 

第一目、與聯邦破產法比較 

 消債條例就債務清理程序之設計，係採取複數程序即分設更生與清算程序，且

兩者為並立、並存關係，債務人得依其自身需求為自由選擇。更生與清算程序之最

大差異在於，於前者程序，債務人得於保留資產之情況下，以未來收入作為償債來

源而清理債務；於後者程序，債務人之資產將遭拍賣，以變價所得之價金分配予債

權人為債務清理。因此，債務人得考量其財務狀況、評估相關利害後為程序之選擇，

雖立法者鼓勵債務人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惟消債條例並未限定以更生作為先

行程序179。 

 反之，雖聯邦破產法亦採行複數程序之並立，惟其對於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偏

好態度，則直接反映於 BAPCPA之修法上。亦即，透過財力計算公式之增修，計

算之結果如符合一定條件，即推定為濫用清算程序，藉此提高債務人聲請清算程序

之門檻180。惟財力計算公式僅為機械式操作，得出之結果往往與債務人實際清償能

力有所差距，故以此作為推定濫用程序之標準未免失真；其次，即使債務人確有一

                                                    
178 針對簡速、經濟之制度設計，例如程序機關之簡單化、債權人會議裁量化、審級之簡化。參許

士宦，前揭註 172，頁 321-324。 
179 許士宦，前揭註 172，頁 317。 
180 詳參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款。 



doi:10.6342/NTU202500252

 

 88 

定之未來收入能力，選擇清算程序亦未必對債權人較不利，例如債務人之破產財團

具有一定經濟價值，此際將破產財團清算分配之結果，不得謂屬清算程序之濫用；

最後，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仰賴債務人之自願清償意願，提高清算程序門檻之限制，

對其清償意願之增加並無幫助，債務清理之成效實際有限。 

第二目、小結 

聯邦破產法就清算程序增設財力計算公式之門檻，係為避免具有未來收入能

力之債務人，透過清算程序之選擇取得債務免責，規避對債權人更高清償成數之還

款，致侵害債權人之利益。雖聯邦破產法為保護債權人之利益而顧慮債務人濫用破

產程序，其出發點具有正當性，惟透過財力計算公式之操作，所得之結果卻具有上

述之問題，似非為鼓勵債務人選擇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適當作法。 

消債條例對於更生程序之看法，固然亦同採鼓勵債務人利用之態度，惟其作法

則與聯邦破產法有所不同。首先，更生與清算程序既具有本質上之制度差異，消債

條例即強調更生程序之特殊性，以此作為選擇之誘因。例如，於債務人生活、就職

或其他自由之限制方面，即更生程序基於自主清償之意願，對於債務人之限制未如

清算程序般嚴苛181。 

其次，為避免清算程序之濫用，實有其他作法得達此目的。消債條例第 133條

規定，債務人開始清算程序後，其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數額後如仍有餘額，

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 2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

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附條件免責制度）。前開規定之優點在於，

其以清算聲請後之可處分收入作為基準，得避免聯邦破產法以歷史收入為計算方

式之失真；且配合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度過低之要件，不僅表示債權人透過清算程序

受償確較更生程序受償不利，且債務人實際上應有能力對債權人為更高成數之清

                                                    
181 簡言之，即生活程度之限制、職業資格之限制、人身自由之限制等。詳參許士宦，前揭註 172，

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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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以此說明債務人濫用清算程序即較具真實性。 

因此，消債條例透過上述之作法，除得避免具有一定償債能力之債務人濫用清

算程序而取得免責裁定，另方面亦鼓勵債務人選擇更生程序。於保護債權人利益之

同時，亦保障債務人之複數程序選擇權，且其非為迫於選擇更生救濟之情況下，亦

不影響更生履行之成效。 

第二節、更生之聲請及開始 

更生程序因債務人之聲請並經法院之裁定准許而開始182，以下將討論更生聲

請之要件及相關之法律效果。 

第一款、聲請要件 

 針對更生之聲請要件，可將不同性質之聲請要件區別為一般更生要件、更生債

務人適格要件以及更生權利保護必要要件183。 

第一目、一般更生要件 

一般更生要件，即聲請要件中涉及個案具體債務人以外之一般程序事項，屬更

生請求權之行使要件184。換言之，此等要件具有一般性，要件之判斷與個案之具體

情事無涉而具普遍性。 

一、積極要件 

首先，聲請破產應具破產能力，此處聲請更生（清算）亦應具更生（清算）能

力，正如同民訴法之當事人能力。雖消債條例就更生能力未明文規定，惟解釋上本

                                                    
182 聯邦破產法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因債務人之聲請即自動開啟；我國消債條例之更生程序，程

序之開始除債務人之聲請外，尚須經法院之准許裁定。 
183 我國民事訴訟法（下簡稱民訴法）於 2021 年增修第 249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將訴權之要件

明文加以規範。因此，於我國現行法體系之解釋下，就民事程序法領域，均應以訴權（程序權）之

角度出發而就相關制度加以理解。此處消債條例之更生程序，就債務人請求更生救濟之權利，即應

自債務人「更生請求權」之角度為理解。 
184 與事件具體內容無關之一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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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此。依消債條例第 15 條準用民訴法第 40 條規定，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團

體均具有破產（更生）能力185。此外，聲請更生（清算）亦應具程序能力，如債務

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亦應依消債條例第 15條準用民訴法之相關

規定予以處理。 

另外，針對更生（清算）事件之管轄法院，係專屬於債務人住所地或居所地之

地方法院管轄（第 5條）。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

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等財務狀況資訊及更生方案是否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186

（第 43條）。就更生程序之聲請費，債務人應繳納新臺幣（下同）1,000元；就程

序進行之必要費用，法院得於程序開始前預為估算並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債務人

預納之（第 6條）187。 

二、消極要件 

一般更生要件（更生請求權行使要件）中，除上述債務人「應」具備之積極要

件外，尚有其不應具備之消極要件。 

（一）存在其他債務清理程序之救濟 

1. 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消費者面臨債務之不能清償，得依破產法聲請破產，亦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或清算，故有債務清理需求之債務人，其具有複數之程序選擇權，而得循不同之債

務清理救濟管道。因此，消債條例第 42條第 1項規定，債務人須於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始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基此，債務人為更生聲請時，如已

裁定開始清算或已宣告破產（一旦具備此等消極要件），表其已受其他債務清理程

                                                    
185 民訴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同條第 3 項復規定，非法人團體設

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雖無權利能力但例外具有當事人能力。 
186 以利法院判斷是否為限制該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實行抵押權（變價受償權）之保全處分。 
187 至於更生方案之提出非為聲請更生之要件，債務人得於開始更生程序後始提出。惟依消債條例

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於收受債權表 10 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於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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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救濟，此時即無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實益，債務人即缺乏受法院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保護之必要，而不得請求法院裁定准許更生。 

2. 債務協商之前置 

除上述法院、裁判內之債務清理程序外，消債條例就特定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類型，採取「債務協商之前置」。消債條例第 151條第 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金融

機構負債務者，於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

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表示，債務人開始更生（清算）程序者，其生活、資格、

權利等均將受限制，該等程序係債務清理之最後手段，於債務人無法與債權人協商

時，「始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188。由於債務協商係由債務人與債權人

自主協商清償方案，而為一自主協商之機制，透過債務協商之前置，得令債務人迅

速、低廉清理債務189，亦屬債務人債務清理之管道，而為裁判外之債務清理程序，

與更生、清算程序同為債務人債務清理權之一環。如裁判外之債務清理程序得發揮

機能，不僅得減輕法院負擔，亦得節省債務人之花費並加速債權人之受償190。因此，

消債條例第 151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應先為債務協商，即係因既有此裁判外、

適於特定債務清理事件類型之較迅速、經濟之債務清理機制，於債務人循該完整之

協商管道救濟前，並無逕向法院聲請更生之必要性；如協商不成立，此際始具請求

更生救濟之實益。 

承上，如債務人請求協商並成立債務清償方案者，債務人當無再尋求債務清理

救濟之必要；惟如協商成立後，債務人因不可歸責而履行困難，此際債務人仍具請

求更生（清算）救濟之實益，有請求依更生（清算）程序清理債務之利益。因此，

                                                    
188 參見第 151 條之立法理由。 
189 許士宦（2008），〈消費者債務清理之協商、更生與清算程序〉，氏著，《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

頁 395，元照。 
190 許士宦（2008），〈消費者債務清理制度之新變革〉，氏著，《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頁 452，

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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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債條例第 151條第 7項規定，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

但其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則例外得聲請更生或清算。 

（二）缺乏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誠意 

更生程序之基礎理念之一，即係提供誠實但不幸之債務人清理債務之管道，賦

予其重建經濟生活之機會。債務人應展現其清理債務、還款之真情實意，其方值得

受更生程序之救濟，而具更生保護之必要性。因此，如債務人缺乏該等清理債務之

誠意，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應認其更生請求不合法，此際即應認其濫用更生程序、

無受更生救濟保護之必要191。 

消債條例第 46條規定三款更生聲請之障礙事由，屬立法者就債務人缺乏清理

債務之誠信所為之列舉規定。第一，債務人曾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

宣告192。債務人之所以受該等刑之宣告，係因其以損害債權人之債權為目的，而於

更生聲請後為不誠實之行為，此際債務人即無受更生救濟之保護必要，故應駁回其

更生之聲請。第二，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協，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未履行其條件。易言之，債務人前已與債權人達成債務清償方案，已循債務清理

之程序而獲得救濟，即應依該方案予以履行，債務人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履

行，可見其缺乏債務清理之誠意，此際即無必要再賦予其循更生程序救濟之機會，

避免債務人濫用更生制度。第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

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

報告。此等情形均係債務人可歸責而違反債務清理程序之到場、真實陳述或提出義

務（債務清理促進義務之違反），妨礙更生程序之順利進行，其既不誠意配合更生

程序，即無必要提供其藉此解免債務之機會。 

                                                    
191 與一般權利之行使不得濫用者類同，更生聲請、請求亦不得違背設立更生制度之目的、旨趣。 
192 第 146 條規定：「債務人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一年內，或在清算程序中，以損害債權為目

的，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隱匿或毀棄其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

人之處分。二、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三、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

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第 147 條規定：「債務人聲請更生後，以損害債權為目

的，而有前條所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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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更生債務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要件 

更生請求權，即債務人請求更生救濟、透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而請求法院審

酌、判斷是否認可更生方案之權利193。一旦債務人具備更生請求權之要件，法院即

應開始更生程序、判斷是否就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為認可，令債務人獲得更生救

濟之機會194。 

一、更生債務人適格要件 

更生債務人適格，即具有作為更生程序債務人之適當資格，而適於利用更生程

序清理債務。就消債條例之更生債務人適格，第 2 條規定，所稱消費者係指 5 年

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而小規模營業活動應限於平均每

月營業額 20 萬元以下者195。消債條例第 42 條第 1項規定，債務人之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 1,200萬元者196，得向法院聲請更生。 

針對適用主體限於企業以外之自然人要件，係因個人債務人（消費者）之債權

債務關係往往較單純，此等債務人始適於利用簡易、迅速之消債條例更生程序；惟

自然人亦可能從事獨資事業之營業活動，如其規模小、營業額不大，此等債務人之

債權債務關係亦不複雜，而適於利用簡易之更生程序；同樣地，即使自然人未從事

營業活動，惟其所負之債務如逾一定金額，因債權債務關係之複雜，簡易之消債條

例更生程序即不適於作為其清理債務之管道，且將有過多數額經減免，亦不足以保

                                                    
193 更生請求權僅為請求法院為認可裁定之權利，與法院應否裁定認可係屬二事。就債務人之更生

請求權，視更生方案是否經債權人可決，法院即應依情形審酌是否具備一般認可或逕行認可要件，

而為認可與否或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 
194 更生請求權為一公法上權利，係債務人請求是否認可更生方案之制度上權利，不論法院為認可

與否之裁定，均承認債務人更生請求權存在；如同訴權為當事人請求法院審理判斷實體權利存否之

公法上權利，不論法院為有無理由之判決，均承認當事人訴權（本案判決請求權）之存在。亦即，

此乃請求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請求法院就更生方案為認可與否裁定之權利，與債務人最終是否

得取得更生方案之認可裁定係屬二事，針對後者之情形，詳待第五章之討論。 
195 就營業活動之定義，參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之規定。 
196 作為更生聲請要件之負債總額，以更生程序開始與否之裁定時，普通債權之總額為準，包括原

本、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損害賠償等之合計額。之所以不包括劣後債權額，係因其清償順序

既位於普通債權之後，且其就更生方案並無表決權，自不宜將之列入。參許士宦，（2013），〈消費

者更生程序之建制與再構（上）〉，《月旦法學雜誌》，222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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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債權人之利益，故此際即不應賦予其更生請求權，債務人不得請求更生之救濟。 

或有論者認為，消債條例就更生債務人適格要件，並未規定債務人應有固定收

入，而與聯邦破產法不同係屬疏漏，惟此乃我國立法者有意為之之立法安排。詳言

之，雖更生制度著重債務人未來之償債能力，故原消債條例第 42條第 1項之司法

院草案，規定債務人應有固定收入，方可向法院聲請更生，惟立法院審議時認為，

債務人如有資產而具還款能力，即使無固定收入，應無限制而使其不得聲請更生之

必要，而將條文中之固定收入要件予以刪除197。況且，既然未來償債能力為是否適

於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重點，則雖無固定收入惟有一定資產之債務人，亦可能

具備前開未來償債能力，而適於透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另外，雖有論者將上開消債條例更生程序適用主體要件作為更生能力之要件

198，惟此應有所誤解。蓋更生能力依前文之說明，屬普遍性之要件，而具個案之一

般性，與具體個案情形無涉，有權利能力者於任何債務清理事件中均有更生或清算

能力，為更生請求權之行使要件；更生債務人適格則為更生請求權之主體要件、存

在要件，視債務人是否適合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而具有作為更生債務人之適當

資格。由於個案債務人是否適於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須就個案債務人之財務狀

況、營業收入為具體判斷，縱使現在聲請更生具有更生債務人適格，未來如復生更

生救濟之需要，因負債總額或營業收入之改變，屆時之更生聲請即未必仍具該適格

性。因此，上開主體要件之限制即非屬一般性之更生能力要件，而為涉及個案債務

人具體狀況之更生債務人適格要件。 

二、更生權利保護必要要件 

更生權利保護必要，即債務人具有利用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實益，應自

個案債務人之具體狀況為衡量、判斷，以下就其要件分析之。 

                                                    
197 許士宦（2013），〈消費者更生程序之建制與再構（下）〉，《月旦法學雜誌》，223 期，頁 112。 
198 張登科（2016），《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頁 12-13，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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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生權利保護必要要件，消債條例第 3 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者，得依消債條例之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即債務清理之原因。前者係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期之債

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後者係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

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即屬不能清償之虞，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

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199。 

自上述規定可知，更生（債務清理）之原因相當寬鬆，此乃為使瀕臨經濟上破

綻之消費者能儘早使用更生程序，重建其經濟生活，使消費者對即將到期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可能性時，亦得聲請更生200。蓋透過早期之更生聲請，不僅得預防債務

人經濟狀況、生活之持續惡化，亦可能提高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因此，債務人只要

面臨財務危機，可預見還款之困難，而具改善財務狀況之需求，應即具有利用更生

程序清理債務、請求更生救濟之必要、實益，而具有更生權利保護必要。 

第三目、聲請要件欠缺之處理 

就更生一般聲請要件、債務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之欠缺，為保障債務人之更

生請求權，避免阻礙其儘快開始更生救濟、獲得法院認可更生裁定、重建經濟生活

之機會，如相關要件得補正，法院自應賦予其補正之機會。因此，消債條例第 8條

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得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另外，為保障債務人之聽審請求權，消債條

例第 11條之 1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

陳述意見之機會。 

如法院已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消債條例就特定聲請要件之欠缺，尚規定法院得

                                                    
199 至於清償能力，則須就債務人之資產、勞力及信用等加以判斷。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

性狀態，聲請時與法院裁定時之清償能力如不一致，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參許士宦

（2013），前揭註 197，頁 112。 
200 許士宦，前揭註 196，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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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將更生程序轉換為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 56條規定，如債務人無正當理由不

出席債權人會議或不回答詢問，抑或不遵守法院之裁定或命令，致更生程序無法進

行，法院得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此係因債務人違反更生程序之促進義務，未展現其

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誠意、誠信，既無循更生程序為債務清償之真情實意，屬更

生程序之濫用，而不得行使更生請求權，此際無必要提供其利用更生制度而獲裁定

認可更生之機會。另外，更生聲請時，債務人雖無需提出更生方案，惟仍須於收受

債權表 10 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於法院，就此，消債條例第 53 條第 5項規定，債務

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者，法院得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亦屬上述更生債務清理誠意

之欠缺。 

惟於上開情形，債務人既具備債務清理（更生及清算）之其他一般聲請要件及

共通之債務清理請求權要件，不僅合於清算程序之法定程式，亦適於利用簡易之清

算程序而有復甦其經濟生活之需求。為免浪費已開啟之債務清理程序，同時亦保護

債權人之利益，法院即得依職權裁量將事件轉換為清算程序，以保障法院之程序經

濟及利害關係人之實體或程序利益，並亦得收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效。 

就已開啟之更生程序，聲請要件之欠缺除依上述規定轉換至清算程序外，如債

務人已向法院提出更生方案（不論是否經債權人可決），因更生程序仍不具備合法

性，即更生程序違背法律規定而不能補正，或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

息債權總額逾新臺幣 1,200萬元，除債務人依第 12條之規定撤回更生聲請外，法

院應依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第 2、5款之規定，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 

第四目、小結——以更生請求權之角度出發 

如同訴訟程序應從訴權之角度理解，更生程序亦應自「更生請求權」之角度加

以理解201。因此，更生之聲請要件得以是否涉及個案債務人之具體狀況，而區分為

                                                    
201 民訴法於 2021 年增修第 249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將訴權之要件予以明文化，相關程序法

之概念亦應自各該程序權之角度加以理解，始符體系、理論之一貫。另外可發現，如自債務清理權

之角度出發，向來學說、實務之爭議事項均得予以釐清、處理。例如破產財團不足清償破產費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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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聲請要件及更生請求權要件。 

更生程序之聲請要件，除一般之程序、程式性要件（更生請求權行使要件）外，

即更生請求權（存在）要件。債務人一旦具備更生請求權要件，法院即應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而令債務人獲得更生認可裁定之機會。換言之，債務人即具有請求法院裁

定認可更生方案與否之權利，法院應審查、判斷更生方案是否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此即債務人之更生請求權。 

更生請求權之主體要件為更生債務人適格，客體要件為更生權利保護必要。更

生債務人適格係指債務人具有利用簡便、經濟更生程序之適當資格，適於作為更生

程序之債務人，故消債條例規定適用主體限於非企業之消費者，且設有債務總額上

限，抑或雖從事營業活動，惟營業額於一定金額以下者，此際因債權債務關係單純，

而具有作為更生程序債務人之適當資格。更生權利保護必要係指債務人有利用更

生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實益，而有請求更生救濟之利益，故如債務人並未面臨經

濟困境而無不能清償債務之虞，得認債務人並無受更生救濟之必要，而無請求利用

更生程序清理債務、請求認可更生方案之實益。 

反之，一旦債務人不具備上述事由，即應認其具更生債務人適格及更生權利保

護必要，而有更生請求權，法院即應針對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審酌是否應為認

可之裁定202203。 

                                                    
得否開啟破產程序（向來認屬無宣告破產之實益）、債權人僅有一人時得否開啟破產程序等，如自

破產請求權之角度出發，前述情形因債務人均仍具有債務清理、破產之權利保護必要，有受債務解

免、經濟復甦之需要，而有請求破產救濟之利益，故仍有聲請破產程序之實益性。 
202 應釐清者係，此處係指法院即應審酌、判斷是否就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為認可。法院可能因

情況之不同，而為認可與否或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蓋更生方案提出後，尚須經債權人之可決，如

經可決，則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消債條例第 62 條第 1 項）；如未經可決，於具備一定要件

下，法院亦應為認可裁定，惟如該要件不具備，則應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簡言之，債務人一旦具備

更生請求權，即使債權人未可決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法院亦應審酌、判斷是否具認可要件而為

逕行認可裁定，提供債務人利用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之機會、保障其更生請求權，此際，只是於

不具備認可要件時，法院並非為不認可之裁定，而應逕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203 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民事類法律座談會第 35 號提案即針對更生方案如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

亦無撤回更生或逕行認可更生之情形之處理方式為討論，研討結果認為，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之

更生方案法院仍須審酌是否具備逕行認可之要件，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僅須說明債務人不符合

消債條例第 64 條所定得逕予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主文毋庸另諭知不認可更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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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保全處分 

 於更生程序聲請後、開始前，為順利達成更生之債務清理目的，消債條例設有

保全處分之制度，以確保將來更生之順利進行。 

第一目、意義 

更生（清算）程序一旦開啟，原則上債權人之債權僅得依更生（清算）程序行

使權利，而不得於債務清理程序外向債務人為請求（第 28條第 2項、第 48條第 2

項）。又誠如前述，債務人之更生聲請，須具備聲請要件並經法院之裁定准許，更

生程序始為開啟，與美國聯邦破產法之個人債務調整程序因債務人之聲請而自動

開啟者不同204。 

更生程序既非自動開啟，則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法院裁定准許更生前之期間，

債權人之債權行使仍不受限制，惟此恐將造成債權人爭先恐後對債務人行使權利，

進而阻礙債務人之生活重建；相對地，債務人任意履行債務之結果，有違債權人間

之公平受償；此外，債務人如將財產處分或隱匿，亦將影響債權人之利益。消債條

例雖未如聯邦破產法設自動停止制度，惟為因應上開問題，第 19條設有保全處分

之規定。亦即，法院就更生或清算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以裁定為一定之保全處分。 

第二目、針對債權人之保全處分 

為使債務人有重建之機會，針對債權人之權利行使，法院得以保全處分限制、

禁止或撤銷其行使權利、提起訴訟或實施強制執行（第 19條第 1項第 2、3、5款）

205。尤其係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因強制執行程序將就債務人之財

                                                    
204 故與聯邦破產法自動開啟程序制度配套者即自動停止制度。 
205 許士宦（2008），〈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之更生機能〉，氏著，《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頁 339，

元照。關於訴訟程序之停止，即債權人對債務人提起之訴訟已得循更生程序之簡易債權確定程序而

有既判力，且更生方案認可確定後，亦得以此作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此際訴訟程序即無開始

或繼續進行之實益，故第 48 條第 2 項明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

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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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予以變價，導致財產之逸散，涉及債務人生活之維持，而影響其未來繼續保有資

產並依更生方案清償債務之計畫，與更生得否成功履行息息相關206。為免影響債務

人之償債能力、保全將來更生之順利進行，必要時法院得於開啟更生前，限制強制

執行程序之實施。 

上述之限制亦得包含擔保債權及優先債權之行使，且並不限於自用住宅抵押

借款之情形，即使為其他類型之擔保物權，法院亦得裁定停止或撤銷該擔保權之查

封、變價強制執行程序207。詳言之，更生開始後，消債條例第 48條第 2項規定，

普通債權之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惟同條但書規定，

如為擔保債權人或具優先權債權人，即得不受更生程序影響而得對債務人進行訴

訟或強制執行程序。因此，就擔保債權或優先債權之行使，似無依債務人之聲請為

保全處分限制之必要。 

惟債務人擬提出之更生方案可能訂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抑或債務人將

來欲行使擔保權消滅聲明權208。於前者之情形，債務人得避免擔保債權人實行抵押

權之變價受償權，而依協議之方案為債務清償；於後者之情形，雖特定財產仍遭拍

賣，債務人得提出現款以消滅其上之擔保權或優先權，二者於將來均仍有保留特定

財產之機會。因此，為保全債務人之該等權限行使、保障其保有特定財產之機會，

以維持其財產而達更生重建之機能，法院於必要時亦得限制擔保債權或優先債權

之行使。 

第三目、針對債務人之保全處分 

保全處分之意義並非僅止於限制債權人之債權行使，對於債務人，亦有必要對

其為保全處分，以制約其對財產之管理處分、清償債務之權限，藉以避免財產減少，

                                                    
206 尤其該財產係債務人賴以為生之生財工具之情形，例如外送員之機車、樂手之樂器等等。 
207 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39。 
208 學者有認為，如債務人聲請更生時已表明其更生方案擬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則法院即「應」

為停止執行之保全處分，以保障債務人之協議權。參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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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基此，於裁定更生或清算前，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為禁止債務人處分財產、限制債務人履行債務等保全處分（第 19條

第 1項第 1、2、5款）。 

具體言之，透過上述之保全裁定，債務人不得任意處分財產以避免財產減少而

影響未來更生之順利進行；另外，其亦不得任意向特定債權人為清償或為其提供擔

保，確保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有必要時，法院亦得為借貸禁止之保全處分，以避

免債務之持續擴大徒增將來更生重建之困難209。 

第四目、對受益人或轉得人之保全處分 

除對債權人及債務人之保全處分外，對於受益人、轉得人之財產亦可能有保全

之必要而得對其為保全處分。消債條例第 20條第 1項規定，債務人之行為屬詐害

行為或偏頗行為者，監督人得撤銷之；第 22條第 1項規定，轉得人知前手有撤銷

原因或係無償取得者，監督人亦得撤銷之。前述乃對於債務人財產回復之規定，避

免債務人之財產減少因而損害債權人之利益，或有害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 

如就上開詐害行為、偏頗行為為撤銷，受益人或轉得人即負有回復原狀之返還

義務。為免受益人或轉得人事先處分該標的物，消債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債權人）之聲請或依職

權，裁定就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為假扣押、假處分之保全處分，以保全將來回復原

狀請求之執行。 

第五目、保全處分期間及變更、撤銷 

為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保全處分設有期間限制。

消債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其期間不得逾

60 日；必要時，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延長一次，惟延長期間

                                                    
209 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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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 60日。 

應釐清者係，雖一旦進入更生或清算程序，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原則上債權

均不得行使，惟此亦僅限於更生或清算開始時已成立之債權，且擔保債權或具優先

權債權均不受限制。因此，為確保更生之順利進行，開始更生或清算後，實仍須透

過保全處分保全債務人之財產、限制債權人債權行使，甚至可謂毋寧更具保全之正

當性、必要性。蓋此際債務人之債務清理程序確已開始，而不受債務清理程序限制

之債權人擔憂債務人無力清償自身債權，即可能於債務清理程序開始後，聲請對債

務人強制執行，影響更生目的之達成，故為保全處分後，如法院裁定開始債務清理

程序，為經濟生活重建之達成，保全處分即不受期間之限制。 

惟於保全處分後，如認無聲請之原因或無保全之必要，亦得就保全處分之裁定

為變更或撤銷。消債條例第 19條第 3項規定，法院於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或認

為必要時，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變更或撤銷保全處分。詳言之，法院既

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際可認其聲請之原因即更生不存在（雖尚未確定），而

無保全更生目的達成之需要；或個案並無保全之必要性，債權人之債權行使不影響

更生目的之達成、債務人為繼續其營業工作等，法院得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變更或撤銷保全處分，以保障債權人行使其債權之權利、債務人維持經濟收入之

需要210。 

保全處分因期間屆滿而失其效力，除此之外，消債條例第 19條第 4項規定，

如法院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確定，即使該期間尚未屆滿，保全處分亦失其效力。

蓋此際聲請之原因即更生確定不存在，保全處分已無存在之目的，法院毋庸為撤銷

之裁定，保全處分即當然失效。另外，更生程序終結即更生方案經裁定認可確定時，

保全處分亦失其效力（第 69條）。此係因更生方案既經認可，債務人即應依更生方

                                                    
210 尤其不受更生程序影響之擔保債權人，如更生方案中並無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或無行使擔保

權消滅聲明權之意願，該等擔保債權人之債權行使本即不受限制，又未予納入更生方案之情況下，

即難認此際有保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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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債務清償，保全之目的已達，而無續為保全處分之必要。 

第三款、更生程序聲請後之流程 

債務人向法院提出更生聲請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

人清冊（第 43條第 1項）。該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具體債權、財產目錄、

收入及支出數額及受扶養人等，另外債務人亦應表明更生方案是否訂有自用住宅

借款特別條款。其次，法院得透過債務人提出之相關財務文件，判斷是否具備聲請

更生之要件，如法院認有必要，亦得定期命債務人報告相關資訊或為其他調查（第

44條）。 

法院如認符合更生之要件，即應為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並公告開始之時間、

債權申報或補報期間、不為申報之失權效果、對於申報債權之異議期間等（第 47

條第 1項）。與此同時，應將前述之公告及債權人清冊向已知債權人為送達；該公

告另亦應送達於債務人（第 47 條第 4 項）。如債務人之財產依法應登記者，法院

應通知該管機關為更生之登記（第 48條第 1項）。 

如有選任監督人者，監督人應調查債務人之財務狀況並向法院報告，亦應協助

債務人作成更生方案（第 49條）211。監督人於獲取債務人之財務資訊後，應備置

聲請更生之文書、更生方案、債務人財產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債務人清冊及債

權表等，以利利害關係人取得相關資訊（第 50條）212。債務人應於收受債權表後

10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於法院（第 53條第 1項），而法院則應公告債務人之財產及

收入狀況報告書與更生方案（第 51條）。 

於債權人會議時，監督人應提出債權表、債務人資產表，並報告債務人之財產

及收入狀況，及針對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陳述意見（第 57條第 1項）213。債務

                                                    
211 如未選任監督人者，法院得定期命債務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消債條例第 49 條第 3

項）。 
212 如未選任監督人者，債權人得向書記官聲請閱覽或抄錄相關文件（消債條例第 15 條準用民訴法

第 242 條第 1 項）。 
213 消債條例係採行債權人會議之裁量化，於必要時始召開。如不召開債權人會議，法院得將更生



doi:10.6342/NTU202500252

 

 103 

人應出席債權人會議，並答覆法院、監督人或債權人之詢問（第 41條）；相關利害

關係人如保證人等亦得列席並陳述意見（第 58 條第 1 項）。債權人應於債權人會

議表決更生方案，如更生方案經可決，法院即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第 59條第 1

項、第 62條第 1項）；即使更生方案未經可決，如符合一定要件，法院亦應逕行認

可該更生方案，惟應於裁定前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通知債權人，並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第 64條）。 

更生方案經法院之認可裁定確定後，更生程序即終結，法院應依職權付與債權

人及債務人確定證明書（第 66條）。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對債務人、全體債權人均

有效力（第 67條第 1項）214，債務人應依更生方案之條件履行債務，惟如債務人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亦得聲請法院延長履行期限（第 75條第 1

項）。債務人一旦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原則上已申報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

之債權均視為消滅（第 73條），而受當然免責。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履行，債權人

得以更生方案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法院並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第 74 條）。惟如債務人對債權人之清償成數達一定程度且逾依清償程序所

得受償之數額，於履行期限亦難以延長之情況下，雖債務人未能依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法院亦得依債務人之聲請為困難免責，但於裁定前應令債權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第 75條第 3項）。 

第三節、更生方案之內容 

 更生方案係面臨經濟困境、財務困難之債務人，為謀求經濟生活之重建、更生，

提出以適切調和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為內容之方案。為實現債務人經濟生

活更生之目的，實須減輕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清償負擔，因此，債權變更及債務減

                                                    
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定期命債權人以書面確答更生方案，如逾

期不為確答即視為同意（消債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 
214 惟更生不影響擔保債權人或具優先權債權人，除非其訂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或經該債權人

同意（消債條例第 6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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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即為更生方案之核心內容215。 

第一款、應記載事項 

 就更生方案之應記載事項，係規定於消債條例第 53條第 2項。第一，更生方

案應記載清償之金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6條第 1項復規定，債務人提出之更

生方案所記載清償之金額，應表明其計算方法。具體言之，債務人應先記載更生債

權本金、利息或遲延利息等一般清償成數，再記載依據該清償成數所計算出之個別

債權人之清償金額216。 

 第二，方案亦應記載 3 個月給付 1 次以上之分期清償方法。換言之，更生方

案之分期清償，每期間隔不得逾 3 個月，且 3 個月間至少應清償 1次以上。此清

償期間隔之限制，得避免過長之期間將令債務人失去債務履行之緊張感，亦避免債

權人債權長時間不獲清償之不利益，而求履行之確實。另外，由於債務人更生方案

之償債來源係其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如須每月清償，每期還款金額

不高之情況下即形成額外之不便，故債務人至多得每 3個月為 1次清償217。 

第三，應記載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該最終清償期，自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

定之翌日起不得逾 6 年；惟更生方案定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或債務人與其

他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人成立清償協議，或為達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3

款、第 4款之最低清償總額者，得延長為 8年218。此係因更生方案之履行期間，債

務人之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外，大多均須用於債務清償，為免履行期限過長造成

債務人太大之負擔，而遲遲無法重建生活，故設有清償期間之限制；同時亦得避免

                                                    
215 亦即，為令債務人得儘速透過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更生方案之作成應迅速、經濟，其內容

則應適切減免債務人之債務，債務人始得依更生條件履行並獲債務免責。參許士宦，前揭註 189，

頁 414。 
216 張登科，前揭註 198，頁 147。 
217 僅規定應至少每 3 個月為一次清償，債務人欲縮短分期間隔固無不可。另外，條文亦未限定每

期之還款金額須為相同，債務人得視其收支狀況為妥適安排，例如領取年終獎金之月份即得擬定較

高之清償數額，以因應個案具體之收入、支出情況，提高更生方案成功履行之機率。 
218 惟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逾六年者，應表明符合消債條例第 53 條第 2 項第 3 款但

書之情形，即得例外延長為 8 年之特別情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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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債權之長期無法實現。 

上述為更生方案之應記載事項，除此之外，消債條例亦就更生方案之「不應記

載事項」設有規定。首先，債權人會議可決之更生方案不得對不同意更生方案或未

出席之債權人不公允；此外，亦不得對債權人中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消債條

例第 63條第 1項第 1、9款）。雖就債權權利內容之變更、調整，消債條例並未限

制清償成數或金額，惟基於債權人平等原則，更生方案並不得對特定債權人有不公

之對待（除非經其同意），亦不得提供額外利益予特定債權人。就消債條例第 55條

第 1項規範下之特定債務類型（不免責債務）219，債務人亦不得於未經該債權人同

意之情況下，於更生方案中予以減免。 

第二款、任意記載事項 

 除上述應記載事項外，債務人就更生方案得擬定之內容，享有極大之自由，蓋

其本質上即其與債權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之權利調和、調整，只要內容不違反法律

規定，均得為之。以下就特定得記載之事項為討論，蓋此等事項不僅消債條例就其

特別規定，其對於更生方案之可決或法院之逕行認可而言亦具有重要性。 

第一目、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由於更生不影響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人之權利，故擔保債權人得不受更

生程序、方案之影響，向執行法院聲請拍賣擔保物並就拍賣所得之價金受償。惟更

生程序作為重建型之債務清理程序，為使債務人得順利履行更生方案，擔保權之行

使應為一定之限制，始得確保更生目的之達成。 

消債條例就擔保權行使之限制，設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制度。亦即，債務

人得於更生方案訂定以自用住宅借款債務（房屋貸款）延緩清償為內容，只要其依

                                                    
219 消債條例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債務，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一、罰金、罰鍰、

怠金及追徵金。二、債務人因故意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之債務。三、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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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特別條款繼續清償，即得避免擔保權之行使，而繼續保有自用住宅220。該制度之

目的在於，債務人既已陷入經濟困境，如又喪失其自用住宅，等同失去其維持生活

之基石，很可能需另支出房租等額外費用，將導致更生方案促成或履行之重大困

難。 

就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成立，原則上由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協議而成立，

惟如自用住宅另有其他擔保權且其權利人不同意更生方案者，則仍無法訂定該特

別條款（消債條例第 54條）。如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係透過雙方協議而成立，雖

擔保債權人於更生方案並無表決權，惟特別條款既係經雙方之合意，已保護其利

益，就包含此等特別條款之更生方案，如亦該當其他認可要件，法院得予以認可之。

但如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無法經協議成立，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規定於符合一

定要件下，債務人仍得於更生方案訂定該特別條款，於此情形，既該條款之成立並

未經擔保債權人同意，此際法院可謂即係逕行認可包含該條款之更生方案221。 

第二目、更生方案之第三人 

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內容，亦得包含更生方案之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

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亦即，除更生債務人與債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外，更生方案

亦得記載第三人之權義事項，惟就該第三人之權義事項，應得其同意始得為之。第

三人如保證人等一旦記載於更生方案，其即應受認可裁定確定之更生方案拘束，更

生方案對該第三人亦生效力。 

第三目、其他任意記載事項 

除一般就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權之權利調整、變更外，其他較重要之任意記載

事項係擔保債權或優先債權之處理。由於擔保債權及優先債權人並不受更生方案

之拘束，得對債務人繼續行使其權利、開啟強制執行程序，而對債務人保留財產以

                                                    
220 許士宦，前揭註 190，頁 504。 
221 關於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得協議之內容、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之要件，詳待本文第五章、第

二節、第二目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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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履行更生方案影響甚鉅，故關於擔保債權或優先債權之處理即為更生方案之

要務。因此，債務人得於更生方案中調整擔保債權或優先債權之權利內容（緩期清

償或債務減免等），惟除自用住宅貸款有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之特別規定以外，

該債權調整均應經該擔保債權人或優先債權人之同意始得為之。 

另外，消債條例第 53條第 3項則特別就普通保證債權為規定。雖凡於聲請更

生前存在之債權均得作為更生債權，惟普通保證債權之受償額有不確定性，而從屬

於主債務。因此，前開條文特別就普通保證之更生債權為規定，即其受償額未確定

者，以監督人估定之不足受償額，列入更生方案，於債權人對主債務人求償無效果

時（權利行使要件），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償。 

簡言之，消債條例就更生方案之內容，並未為太多規制，蓋更生方案原則上應

經債權人之可決，法院始得為認可裁定。因此，更生方案之內容即係由多數債權人

與債務人間之彼此同意而成立；縱未經債權人之可決，方案之內容亦須經法院之認

可把關始得成為有效之更生方案，基於私法自治、紛爭自主解決及更生之彈性，就

更生條件之擬定，債務人享有極大自由。 

第四節、更生方案之可決及履行免責 

更生方案係經濟上陷於窮境之債務人，為謀求事業或經濟生活之更生，提出以

適切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為內容之方案，而在更生程序上經多數債權

人同意並受法院認可，或逕受法院認可而成立者222。於針對法院認可要件為討論

前，以下就法院認可更生方案前，債權人對於方案之可決，以及法院認可更生方案

後，債務人對於方案之履行、免責為探討。 

第一款、更生方案之可決 

更生方案經債務人擬定、提出後，債權人對於更生方案具有表決權，而得議決

                                                    
222 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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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更生方案之清償條件，此乃我國更生制度與聯邦破產法個人債務調整制

度之一大差異223。 

第一目、有表決權之債權人 

已申報債權之債權人始得就更生方案進行表決。所謂已申報債權，包含於申報、

補報債權期間實際申報債權之債權人，以及已記載於債權人清冊上之債權人（消債

條例第 47 條第 5 項）。於後者情形，乃係將債權人清冊上已記載之債權人視為其

於申報債權期間之首日為與清冊記載同一內容債權之申報224。 

惟如申報之債權經他債權人、債務人或監督人等異議，於法院就該異議為裁定

前，債權人會議不得為決議，除非該受異議之債權不影響債權人會議之決議，始得

例外為之225。因此，法院就異議為裁定後，債權人會議即得作成決議，即使異議權

人或受異議權人就異議之裁定提起抗告，亦不影響該債權人會議決議之效力，受異

議之債權於裁定確定前，仍得以法院裁定之債權額行使表決權（消債條例第 36條

第 4項）。 

此外，擔保債權及優先權債權人均無表決權，蓋其本不受更生程序所影響，即

使更生方案中訂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該借款債權人亦不享有表決權（消債條

例第 59條第 3項）226。至於劣後債權因僅得就其他債權之受償餘額而受清償，為

促進更生方案之可決，消債條例第 59條第 2項規定，計算表決權時，應扣除劣後

債權，而不賦予此等債權人表決權。 

                                                    
223 蓋於聯邦破產法第 13 章下，債權人就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並無表決權，該清償計畫即逕由法

院裁定是否認可，債權人僅得針對認可要件之欠缺聲明異議。 
224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2 條：「債權人就逾債權人清冊記載內容部分之債權，仍應遵期申報，始

得行使其權利」。 
225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0 條。 
226 擔保債權或優先債權人原則上不受更生程序之影響，除非訂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或經該債

權人之同意。而於該等例外情形，均為債務人及債權人合意協商，或即使未經合意惟保障債權人之

債權全額受償之情況，因不影響債權人之利益，故不賦予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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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更生方案之表決 

就更生方案之表決，消債條例係酌採書面表決之方式及降低可決要件。就表決

之行使方式而言，法院得裁量選擇是否實體召開債權人會議，而於該期日行使表決

權；如不召開債權人會議，即係採用書面投票之方式為之227。於後者情形，法院得

將更生方案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定期確答

是否同意該更生方案，如逾期不確答，即視為同意（第 60條第 1項），此等消極同

意之方式，得促成更生方案之可決並促進更生程序之進行。 

就更生方案之可決，不論係召開債權人會議表決抑或透過書面表決，均應滿足

二要件。亦即，更生方案應經有出席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之同意（人

頭數），且其代表之債權額，應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總額之 2分之 1（消

債條例第 59條第 1項、第 60條第 2項），該更生方案始為可決。應釐清者係，由

於書面表決之方式並未實際召開債權人會議，針對「有出席」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

債權人過半數同意，即非以出席人數作為計算基礎，而係以「申報債權之債權人數」

為計算基礎。 

第二款、更生方案之履行免責 

更生程序於更生方案認可裁定確定時終結（消債條例第 66 條第 1 項）。經認

可裁定確定之更生方案除不同意或未協議之擔保債權人、優先權人外，對於債務

人、全體債權人（含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對債務人有求償權之共同債務人、保

證人，或為其提供擔保之第三人及更生方案之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

負擔債務之人均發生效力（消債條例第 67條第 1項、第 68條、第 74條第 1項）

                                                    
227 債權人會議之裁量化，蓋召開債權人會議耗費人力、物力，而債權人參加程序所支出之費用無

法向債務人請求（第 29 條第 3 項），故消債條例並不強制要求債權人會議之召開，由法院視具體個

案之情形裁量是否召開。此外，由於在消費者更生之情形，債權債務關係單純，債權人人數不多，

透過書面投票之表決方式，得謀求程序之經濟並保護利害關係人之程序利益。參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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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債務人應依裁定認可確定之更生方案為債務履行。 

第一目、依更生方案全部履行 

債務人完全履行經裁定認可確定之更生方案而獲當然免責；或雖面臨履行之

困難，惟透過履行期限之延長，仍全部履行經變更後之更生方案而獲當然免責。 

一、當然免責 

債務人一旦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原則上已申報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

之債權，均視為消滅（消債條例第 73條第 1項），此即當然免責。不論債權人是否

申報債權、是否參加債權人會議、是否同意更生方案，債務人依更生方案履行完畢，

該債權即視為消滅，債務人當然免責；因未申報債權而無法經更生方案受償者亦同

229。 

已申報債權之權利內容將依更生方案變更、調整，故即使係附期限、條件或非

金錢債權，均得依方案內容於實體上現在化、金錢化，而變更為現在之金錢債權。

基此，即得促使債務人利用更生程序，一次性清理債務，以利經濟生活之重建230。

換言之，債務人得僅依更生條件就減免後之債務為履行，履行完畢即獲得全部債務

免責之效果。 

二、更生方案之變更 

更生方案經認可確定後，債務人即應依更生方案所訂條件履行，惟如債務人因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履行期限，但延長之期

限不得逾 2 年（消債條例第 75 條第 1 項）。亦即，債務人未能依原訂條件履行，

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變更履行期限，以完全履行更生方案。 

上開規定之意旨在於，因更生方案經認可裁定確定後，於履行期間內，可能發

                                                    
228 許士宦，前揭註 189，頁 421。 
229 許士宦，前揭註 189，頁 421。 
230 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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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可預期之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231，導致收入之減少或支出之增加，例如債

務人遭資遣、因病住院等，而令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下降，使其顯難依原更生方案履

行債務，與其任由債務人放棄履行、債權人另循清算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受償，不

如提供債務人修改、調整更生方案之機會，避免浪費已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等成

本所訂立並經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 

惟應注意者係，債務人僅得就履行期限為修改，即延長更生方案之履行期間，

而不得變更清償債務之總額；又如債權為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債權，則無延長

履行期限之適用（消債條例第 75條第 4項）。亦即，於清償總額不變之情況下，透

過履行期限之延長，得降低每期清償數額，以減輕債務人之還款壓力，而得於其償

債能力範圍內繼續就更生方案為履行。另外，為免履行期限之延長過於影響債權人

之利益，條文亦限定至多僅得延長 2年，此最長期限之限制，亦得避免債務人經濟

生活之長期不能重建232，符合消費者更生之立法旨趣。 

三、不免責債務 

惟就特定債務類型，基於權利性質或法政策上考量，債務人即使依經裁定認可

確定，或延長履行期限之更生方案為完全履行，就未清償之剩餘部分，並不生當然

免責之債務消滅效果。亦即，該等債務無法透過更生方案予以調整、減免，除非經

債權人之同意；由於經認可確定之更生方案未必經該債權人之同意，故如其未同

意，即使債務人依更生方案之條件履行完畢，該等債務之未清償部分仍不消滅，而

為不免責債務。 

就不免責債務類型，消債條例第 55條第 1項設有規定，第一，罰金、罰鍰、

怠金及追徵金；第二，債務人因故意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債務；第三，債務人履

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前述債務均應經債權人之同意減免，債務人始得依更生方

                                                    
231 故如債務人係因違背法院所為之生活程度限制（消債條例第 62 條第 2 項），導致履行更生條件

之困難，即非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其不得依消債條例第 75 條第 1 項之規定延長履行期限。 
232 許士宦，前揭註 189，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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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履行完畢後，免除其清償責任。此外，消債條例第 73條第 1項但書規定，如債

權人未申報債權係不可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則該未申報債權即例外不因更生方

案之完全履行而當然免責、視為消滅，債務人仍應依更生條件就該債務負清償責任

233。 

第二目、未依更生方案全部履行 

債務人未完全履行經裁定認可確定之更生方案，於此情形下，債務人如符一定

要件，亦仍可能獲債務之免責，以下就不同情況分述之。 

一、困難免責 

更生方案裁定認可確定後，債務人因未能預期之不可歸責事由，致履行顯有困

難，債務人得依消債條例第 75條第 1項之規定延長履行期限，已如上述。惟若前

開履行期限之延長亦生重大困難，而無法透過期限延長之方式繼續還款，更生方案

即未能完全履行，而不得當然免責債務，債務人經濟更生之目的即無法達成。 

針對上開情形，消債條例第 75條第 3項則例外規定於一定要件下，債務人即

使未能完全履行清償方案，法院亦得依債務人之聲請為免責裁定。亦即，債務人依

消債條例第 75條第 1項規定延長履行期限顯有重大困難，惟債務人對各債權人之

清償額已達原訂數額 4分之 3，且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已逾依清算程序

所得受償之總額時，債務人即得聲請法院為免責裁定，此即困難免責制度。 

債務人因情事變更之不可歸責事由致履行更生條件顯有困難，仍應先以延長

履行期限、降低每期清償額度之方式，於清償總額不變之情況下繼續履行更生方

案。困難免責之旨趣在於，即使延長方案之履行期限，債務人仍陷於難以履行之狀

況，例如失業後遭遇求職困難導致長期之收入銳減、因病長期住院導致支出持續增

加，此際縱使延長履行期限，針對已降低之每期清償金額，債務人仍無償債能力。

                                                    
233 債務人就此等債務之履行，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生履行之困難，與更生方案規制之債務

相同，亦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履行期限，惟延長之期限不得逾 2 年（消債條例第 73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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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逕透過清算或強制執行程序就剩餘債務請求，債務人先前依更生程序清償之

努力即化為烏有，因此，條文規定如滿足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且清償額度達一定成數

之情況下，得不經債權人之同意，由法院裁定剩餘債務之免責。 

具體言之，債務人未能履行更生方案，債權人原可能透過清算程序受償，惟如

債務人對債權人之清償額度已逾債權人依清算程序所得之受償總額，即得正當化

不轉換為清算程序之處理方式，而最低限度地保障債權人之實體利益。至於對各債

權人之清償額度已達原訂 4 分之 3 之要件，乃為避免過低之清償成數致損害債權

人利益，此要件某程度確保債權人之利益，即不致過多債權因困難免責而消滅234。 

二、強制執行或清算程序 

如債務人未能履行更生方案（未能履行原裁定認可之方案亦無法延長履行期

限），且亦不符合上述困難免責之要件，消債條例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債權人得

以更生方案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及更生之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

負擔債務之人為強制執行。惟如該債權人之債權有消債條例第 36條之異議，則應

自裁定確定後，始得聲請強制執行。 

由於強制執行係將債務人之財產予以變價，就變價所得之價金分配予債權人，

屬個別執行程序；既然債務人之財產將受拍賣，於無法保留財產之情況下，不如直

接透過清算程序一次性清償所有債務（一般執行），以獲免責裁定、復甦其經濟生

活。因此，消債條例第 74條第 2項規定，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時，法

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234 惟此清償成數亦應避免過高，以免喪失免責之意義。參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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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院裁定逕行認可更生 

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係指於滿足一定要件下，更生方案之成立不必經債權人會

議或書面決議由債權人表示同意，而得由法院直接予以認可235。換言之，更生方案

經債務人擬定後，雖未經多數債權人之同意、可決，只要具備一定要件，法院即得

逕行認可而成為有效之更生方案。 

第五章以下進入本文之研究重點——「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探討。第一節先

就逕行認可更生要件提出實務上之操作疑義，以釐清相關之問題意識；第二節自問

題意識出發，對逕行認可要件為分析，以期釐清現行實務對於條文之操作疑義，謀

求更生程序上各基本要求之平衡兼顧；第三節則將我國法之認可更生制度與美國

法之認可計畫制度為比較，分析各該要件之異同並歸納認可之理論基礎，並以逕行

認可更生之理論基礎出發，試就我國上述實務操作爭議予以釐清。 

第一節、問題意識 

債務人透過更生程序取得認可之更生裁定，為債務人循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之

目的，即藉由履行經認可之更生方案，以獲得最終之債務免責，而達經濟生活復甦

之宗旨。因此，未經債權人可決之更生方案得否經法院逕行認可，即為更生制度之

重要議題，涉及債務人依循更生程序重建生活之更生請求權。 

我國更生制度之運作，實務上常見之爭議即為逕行更生方案認可要件之解釋、

適用問題236。以下提出實務常見之要件操作疑義，並就爭議之所在先予釐清237。 

                                                    
235 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60。 
236 如更生方案經債權人之可決，基於尊重債務人與債權人雙方就債務清理行使程序選擇權之合意，

法院原則上應予認可更生方案，除非更生方案不具備合法性、正當性，而具消債條例第 63 條之不

認可事由；反之，更生方案既未經債權人之可決，更生方案得否逕由法院予以認可，即取決於逕行

認可要件之操作，應符合一定要件更生方案始具正當性。因此，關於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爭議，往

往係發生於未經債權人可決，而由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 
237 以下自臺灣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之法律問題提出問題意識。由於臺灣高等法院每年均會舉行法

律座談會，而針對於法院間存在不同法律見解，或具有研究價值之抽象法律問題進行討論，故其法

律問題均為實務上常見之爭議，而具高度之重要性。各該提案問題先係由各法院提出，於該法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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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法律座談會第 33號提案 

第一目、法律問題 

更生債務人名下無任何財產，其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固定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及扶養費後（必要支出及扶養費均以最近 1 年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 倍之數額為基準），每月僅

餘 100元，故提出更生方案：以 1個月為 1期，共分 72期，每期清償 100元，清

償總額為 7,200元。該更生方案經送債權人書面表決而未可決，試問：法院可否就

該更生方案逕行認可？ 

第二目、研討結果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除有符合同條第 2項各款（包含消債

條例第 63條第 1項各款）事由外，凡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以裁定認

可更生方案。又若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以其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

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 5 分之 4 已用於

清償者，依同條例第 64條之 1第 2款規定，應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消債條例雖未規定債務人更生方案之最低應清償額度，縱更生方案清償程度

甚低，若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即可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但債務人

之更生方案仍須對債務為有意義、實質之清償，方具有減免其債務之正當性與合理

性；若非屬實質有意義之清償，該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依本件題旨債務人提出之

更生方案表面雖符合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盡力清償之客觀條件，但清償金額極低，

                                                    
不同意見討論而形成初步審查結果後，再將法律問題提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之內部審查小組會先

初步審查而作成審查意見，其後再於法律座談會上，由各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代表、律師代表、最

高法院法官及專家學者等，針對各法律問題進行討論並表決，最終作出研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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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銀行公會收取清償費用後，每位債權人可受分配金額更是所剩無幾，不具有意

義之實質清償，應不得逕行認可。 

第三目、小結 

本提案（下稱〔例一〕）之研討結果認為，更生方案縱符合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對於「盡力清償」要件之定義，惟該方案仍須對債務為「有意義、實質之清償」，

始具有債務減免之正當性。換言之，更生方案尚須就債務為實質、意義之清償，此

際始具有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正當性，法院始得就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之更生方

案作出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 

就提案研討結果而言，針對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要件，其等同於消債條例

第 64條第 1項之「盡力清償」要件以外，另外創設「有意義、實質之清償」要件，

而認尚須具備後者要件，該未經債權人同意、可決之更生方案始具法院逕行裁定認

可之正當性。惟何等清償程度始符所謂之「有意義、實質之清償」要件？研討結果

並未進一步具體說明。 

第二款、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法律座談會第 34號提案 

第一目、法律問題 

更生債務人有固定收入扣除支出無餘額（債務人之必要支出以最近 1 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 倍之數額列計），但有

1張解約價值約 96萬元之投資型保單。經其提出更生方案：以 1個月為 1期，共

分 96期，每期清償 1萬 1元。並陳明，每期除就月收入提出 1元外，另就保單價

值 96萬攤提於 96期清償，每期再增加清償 1萬元，故每期清償 1萬 1元。該更

生方案經送債權人書面表決而未可決，試問：法院可否就該更生方案逕行認可？ 

第二目、研討結果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前段規定，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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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

可更生方案。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

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

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 10

分之 9已用於清償，依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第 1款規定，「視為」債務人已盡力

清償。 

本題債務人有清算價值之財產即解約價值 96萬元之投資型保單，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

餘額為零，則其提出 960,096元之更生方案為清償，實已逾 10分之 9用於清償，

依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第 1款之規定，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復以本件債務人

無同條例第 64條第 2項所規定不得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且本件債務人依更

生程序可使債權人獲得較高之清償額數，依消債條例係鼓勵債務人利用更生程序，

避免清算程序之立法意旨，法院自應逕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 

第三目、小結 

本提案（下稱〔例二〕）之研討結果，針對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逕行認可要

件之操作，即僅根據更生方案提出之條件是否符合同條例第 64條之 1對於「盡力

清償」之定義為判斷。換言之，法院是否應認可未經債權人可決之更生方案，其認

為更生方案一旦該當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之明文規定要件，亦無同條第 2項之

事由，逕行認可更生方案即具正當性，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 

第三款、實務要件操作爭議 

於判斷法院應否逕行認可更生方案時，因上述〔例一〕及〔例二〕之背景事實

不同，適用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1、2 項之要件之結果，固然可能得出法院應否裁

定認可更生方案之不同結論；惟對於第 64條第 1、2項逕行認可要件本身之解釋，

並不會因具體個案之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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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二則臺灣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之提案問題，實際上處理者皆為消債條例

第 64 條第 1 項之逕行認可更生要件之解釋、操作疑義。惟自〔例一〕及〔例二〕

之研討結果可發現，結論之所以不同，並非起因於案例事實之不同，而係因其對於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逕行認可更生要件之解釋採取不同見解之故。亦即，於債

務人有固定收入之情形，前者認為除符合「盡力清償」要件外，債務人提出之更生

方案必須屬於「有意義、實質之清償」，始符逕行認可更生之正當性，法院始應為

逕行認可更生裁定；後者則認為僅須該當「盡力清償」要件，更生方案即具有正當

性，法院即應裁定逕行認可之。 

自上開爭議可知，即使消債條例第 64條已明文規定逕行認可更生之要件，實

務上對於第 64 條之解釋適用即債務減免、逕行認可之正當性，仍存有不同見解。

因此，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要件為何、要件如何具體解釋操作，涉及逕行認可

更生之正當性，而有待進一步釐清。 

第二節、更生方案之逕行認可要件 

為釐清我國逕行認可更生要件之解釋上疑義，以下就其相關要件為詳細之探

討，並細緻化條文之操作，以具體呈現實際案例之應適用作法。 

第一款、實體正當性 

 更生方案如經債權人會議或書面之可決，基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債務清理之

合意、程序選擇權，該更生方案原則上即具正當性，除非其具消債條例第 63條之

不應認可事由而例外不具認可之正當性238。 

更生方案如未經債權人會議或書面之可決，雖仍得由法院逕予認可，惟因欠缺

債權人之同意為正當性基礎，故以消債條例第 64條規定其法定之認可要件（積極、

                                                    
238 即經多數債權人同意之更生方案原則上應予認可，惟為保障更生程序及更生方案之合法性、正

當性，維持債權人間公平受償，保護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之權益，仍須透過不認可事由予以把關。

參許士宦，前揭註 196，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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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要件）。更生方案一旦具備積極要件亦無消極要件之存在，即具「正當性基礎」，

法律授權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令債務人得簡易、迅速取得有效之更生方案以清

理債務。 

第一目、積極要件 

 法院逕行認可更生之要件係規範於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1、2 項，其中第 1 項

係積極要件之規定，並以債務人有無固定收入為要件之不同設計。 

一、有固定收入而盡力清償 

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

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

認可更生方案」。 

因「盡力清償」之概念模糊，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復規定符合一定清償成數

下，即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以具體化要件之解釋適用。除就固定收入為討

論外，以下將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之規定稱為盡力清償標準，並詳分析該標準下

之內涵。 

（一）固定收入 

關於債務人之固定收入，並不以聲請更生時即存在為必要，只要開始履行更生

方案時有該收入即可239；且該收入亦不以債務人之勞務所得為限，無論其收入為有

償或無償取得，倘係長期、定額給付，足以構成更生方案履行保障者即屬之。例如

政府固定給付之補貼（包括老人生活津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或低收入戶之生活扶養費等），或對債務人負扶養義務之人固定給付之扶養費等

皆屬債務人之固定收入240。 

                                                    
239 許士宦，前揭註 205，頁 361。 
240 司法院民事廳（2012），《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究專輯（二）》，頁 70-71、208-209，

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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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收入是否固定，應視其是否具「長期」、「定額」之性質為定，即其係著

重於債務人得否基此穩定履行更生方案，與收入之來源無關。基此，即使債務人僅

為「臨時工」，因收入之固定應視其性質而非其形式名義，如符合定額及長期性，

亦該當於固定收入241。另外，即使政府之社會福利津貼須每年度審查債務人之資格

而具有不確定性，亦應認屬固定收入242。蓋如債務人於下一年度不符合該補助資

格，可能亦僅表示其收入、所得之提升，而不影響方案之履行；縱因不符資格而導

致收入之下降，債務人亦得透過消債條例第 75條第 1項之規定延長履行期限，於

方案履行之穩定性角度而言，自得認屬固定收入。 

（二）盡力清償標準 

於債務人有固定收入而得確保未來一定償債能力以履行更生方案者，一旦其

提出之更生條件符合「盡力清償」，法院即應認可更生方案。 

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就「盡力清償」要件之認定，訂定「盡力清償標準」，將

符合一定情形下之債務人還款，直接視為已「盡力清償」。第 64 條之 1 之盡力清

償標準係指，將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總額，加計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

值，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再視債務人之財產是否確有

清算價值，將餘額之 10分之 9或 5分之 4用於清償，即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243。以下就盡力清償標準之操作詳細探討。 

1. 更生方案履行期間 

消債條例第 53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自認可更生方

案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不得逾 6年，換言之，更生方案之履行期間，最長為 6年。惟

                                                    
241 司法院民事廳（2016），《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究專輯（三）》，頁 125，自刊。 
242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289-290。 
243 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1 規定：「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

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二、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

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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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方案訂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或債務人與其他有擔保或優先權債權人成

立清償協議，或為達第 64 條第 2 項第 3、4 款（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可處分所得

基準）之最低清償總額者，得延長為 8年。 

就上開規定有疑問者係，債務人究竟得否基於債務清理之程序主體權，訂定逾

6 年之履行期限？抑或債權人得否要求將履行期限延長至 8 年以提高清償成數？

之所以有 6 年履行期限之限制，係為免履行期限過長造成債務人太大之負擔，而

遲遲無法重建生活；亦免債權人債權長久不獲實現，影響其權益。履行期限之限制

涉及債務人之免責更生與債權人之債權滿足，因此，如無上開條文但書之例外情形

存在（以促進更生順利進行為目的），則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履行期限即不得

逾 6年之限制244。 

2. 可處分所得總額 

關於盡力清償標準之操作，實務上債權人常常爭議者係，債務人應提高其於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總額，即其收入。蓋以較高之收入作為計算基準，債

權人即可獲得較高之清償成數，故究應提列多少金額之收入，往往係債權人爭執之

所在。 

（1） 範圍 

於聲請更生時，債務人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證明文件，依消債條

例第 43條第 6項第 3款之規定，應表明收入之數額、原因及種類，以令法院判斷

是否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於法院審查是否符合更生認可要件時，並非即以更生聲請

時提出之財產收入狀況說明書為判斷基準，而得再令債務人提出相關文件。就前開

債務人表明之收入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4項規定，指包括基本薪資、

工資、佣金、獎金、津貼、年金、保險給付、租金收入、退休金或退休計畫收支款、

                                                    
244 99 年第 5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曾就此討論，即針對是否應修改條文而延長履行期限。最後之研討

意見係，最終清償期屬立法裁量之問題，涉及債務人經濟生活之更生，故應由立法者通盤考量決定，

不應僅以債務人清償成數、金額為衡量。參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0，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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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金、分居或離婚贍養費或其他收入款項在內之所有收入數額。 

自上述規定可知，債務人收取之款項幾乎均得提列為收入，惟如該款項係以其

未成年子女名義所領取之兒少補助，即不得作為債務人之可處分所得。蓋兒少補助

為未成年子女無償取得之財產，屬其特有財產，雖父母對其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

之權，惟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民法第 1087、1088條規定）。因此，該兒少

補助不得列為債務人之收入，且將補助用於清償債務亦顯非為子女之利益所為之

處分，而不得為之245。 

（2） 認定爭議 

另外，就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總額計算，消債條例並未規定其計算

公式，故法院就可處分所得之認定享有廣泛認定空間。實務上常見作法係將更生方

案提出之近 1 至 2 年內收入予以平均計算，作為可處分所得之認定246。惟此處產

生之疑義係，如債務人自請離職，而現時收入低於過去平均計算結果，法院得否以

債務人有能力從事較高薪工作為由，認定其應提列更高之可處分所得？ 

肯定說認為，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規定之「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247，

該「收入」所指應為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之「實際清償能力」。亦即，除原則上

以現時實際收入狀況為基準外，仍應綜合考量債務人工作能力、過去收入狀況、就

業環境等諸多因素，以客觀判斷其實際清償能力，如實際清償能力高於現時收入，

即應提列更高之可處分所得，否則即未達盡力清償標準248。否定說認為，債務人之

還款能力固得參考其更生前 2 年之收入狀況，惟仍應以其目前能獲得之實際收入

作為履行更生方案之基礎。亦即，第 64條第 1項規定之「收入」，所指應為債務人

                                                    
245 惟領取之兒少補助於計算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時，即予以扣除。司法院民事廳，

前揭註 241，頁 289-290。 
246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 51 號民事裁定、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13 年度司

執消債更字第 13 號民事裁定。 
247 收入即盡力清償標準下之「可處分所得」。 
248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9-10。 



doi:10.6342/NTU202500252

 

 123 

提出更生方案時之「實際收入狀況」249。 

就債務人之收入、可處分所得認定，應以其實際、現時收入為認定基準。實務

上於認定可處分所得時，仍係以債務人提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說明書為基礎，雖常

以更生方案提出前之 1 至 2 年內收入為平均認定250，惟此係因未出現太大收入狀

況變動之故；於收入變動之情形，即應以債務人現時可明白確定及可預期收入為準

251。否則依肯定說之說法，於債務人獲得較高薪工作之情形252，於考量過去收入、

實際工作能力、就業環境之結果，豈不應減少可處分所得之認定？因此，更生方案

履行期間之收入應為客觀之實際認定，如認法院得考量債務人「應有」之收入、清

償能力，將造成實務認定工作之繁雜、困難253，與更生程序之簡易迅速有違。 

即使認債務人係刻意減少收入以降低清償成數，更生方案仍須滿足可處分所

得基準254，且法院亦得以更生方案背於公序良俗為由，不認可更生方案。既有該等

認可要件予以規制，即無須以債務人得獲取更多收入為由，認定債務人應提高可處

分所得之提列，否則即不符盡力清償標準。基此，為免可處分所得之認定與未來實

際償債能力過於出入而影響債務人之履行可能，即應以其現時可明白確定、預期之

收入為準。 

（3） 實務操作疑義 

如上所述，可處分所得、收入之認定，應以債務人現時可明白確定、預期之收

入為準，而不得以債務人「應有」之工作能力、收入能力為判斷標準。惟現行部分

實務就收入之認定，並未以債務人提出之相關收入證明為主，尤其於債務人提出之

                                                    
249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8-9。 
250 即將三節獎金、績效獎金之總額予以平均，再加上每月之固定薪資作為可處分所得之認定。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2 年度消債更字第 102 號民事裁定。 
251 例如債務人中年失業，二度就業之薪資水準即與前一年有所差距。 
252 例如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導致運輸業景氣大好，債務人因此獲得較高薪工作。 
253 如法院於認可更生方案時，尚須考量債務人實際工作能力、就業環境等，顯將造成更生程序之

延滯，有礙更生方案之成立、債務人之經濟更生。 
254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不得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 2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詳本文後述（第二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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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證明低於最低基本工資之情形，法院即以最低基本工資抑或行政院勞動部職

類別薪資調查動態查詢系統之結果作為債務人收入之認定255。 

觀其理由，不外乎係以債務人具有勞動能力，而最低基本工資係一般勞工於通

常情況下所可能取得之最低收入，故應以最低基本工資作為收入之認定256；甚至亦

有法院認為，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之「盡力清償」，包含債務人應盡力提

高收入以提高清償能力之意257，而要求債務人提高每月收入，否則即難謂已盡力清

償。 

惟如捨棄債務人提出之收入證明不顧，而逕以上開最低工資或薪資調查動態

查詢系統為收入認定，即與債務人之實際收入狀況大相徑庭。上開實務見解可能係

為保護債權人利益，而認債務人既有提高收入之能力，自應尋覓更高收入來源而以

較高收入作為認定標準，始展現其還款誠意而得謂盡力清償，然此等說法實際上並

未考量債務人具體個案之難處。亦即，債務人或許因自身病情或因照護家庭成員等

因素，導致僅得從事兼職、臨時工作，而客觀上無法取得每月最低工資之收入；或

因過往學、經歷等種種因素，導致求職之困難258。 

上述種種具體情事皆可能造就收入取得之不易，而無法達到最低基本工資，未

必債務人欠缺償債之誠意或濫用更生程序259，此際不得逕謂債務人並未「盡力清

償」。如法院逕依職權以最低基本工資或薪資調查動態查詢系統作為債務人可處分

所得之認定，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很可能經法院認定未符盡力清償要件；即使法

                                                    
255 陳欣男（2024），〈債務人收入之認定——以收入的一般標準為中心〉，《月旦財經法雜誌》，總號：

2024 年特刊，頁 7-14。 
256 例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 年度消債更字第 373 號裁定：「……債務人為民國 63 年次……正值

壯年時期，復未提出任何身心障礙之證明，客觀上應具備謀取勞動基準法所定最低基本工資之能力，

其所陳報之上項收入明顯過低，應認係屬其主觀工作意願問題，非因其能力所限，爰以......1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 25,250 元......作為判斷債務人收入之基準，較符合其現實狀況且屬適

當」。其他可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 359 號裁定。 
25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2 年度消債清字第 35 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消債清字第 84

號裁定。 
258 因求職困難，故最後受雇之雇主往往不符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而未給付債務人最低基本工資。 
259 即使債務人確有濫用更生程序之情事，亦得透過其他更生方案認可要件予以規制、因應，不應

以提高收入認定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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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最終認可更生方案，亦將導致更生方案之窒礙難行。其結果，即形成無力獲取更

高收入來源之弱勢債務人，即使實際上已竭盡所能清償債務，因法院無視債務人提

出之收入狀況說明書、不當認定可處分所得，而仍被排除於更生免責救濟之外，如

此之解釋適用顯違更生制度解救「誠實、不幸」債務人之立法本旨。 

況且，盡力清償並未包含債務人應盡力提高收入以提高清償能力之意。承前說

明，「應有之清償能力認定」與「客觀收入認定」有別，盡力清償規定係有意排除

能力認定，俾免實務上認定之困難260。因此，債務人之可處分所得認定，仍應以其

「現時可明白確定、可預期」之收入為判斷標準。 

3. 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值 

依盡力清償標準，除債務人於更生期間之可處分所得外，尚應加計其財產之清

算價值作為判斷基準。換言之，即依債務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判斷更生方案之

條件是否已盡力清償261。 

惟就上開加計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值，實務上仍產生操作疑義。〔例三〕債務

人之月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為 15,000 元，願全部用於清償債務，而債務人另

有一自用住宅抵押貸款，該房屋之市價 500 萬元高於擔保債務 400 萬元，故房屋

仍有剩餘價值，於判斷審酌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時，應否考量、加

計該房屋之清算價值 100萬元262？〔例四〕債務人對第三人有一 300萬元之債權，

惟第三人僅有每月 3萬元之薪資收入，名下無其他財產，則債務人對第三人之 300

萬元債權，是否仍應納入盡力清償標準之考量而予以加計263？〔例五〕債務人因繼

承而有一筆共有土地，公告現值 20萬元，債務人之更生債權共 130萬元，其每月

                                                    
260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12。 
261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3 項：「債務人依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六項第一款、第八十一條第

四項第一款規定所表明之財產目錄，係指包括土地、建築物、動產、銀行存款、股票、人壽保單、

事業投資或其他資產在內之所有財產。其於更生或清算聲請前二年內有財產變動狀況者，宜併予表

明」。 
262 改編自 101 年第 5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15 號法律問題。 
263 取自 102 年第 2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1 號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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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低於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費）後為 1萬元，願每月全

數清償 1萬元，為期 6年，此際是否仍應加計該共有土地 20萬元之清算價值，以

認定是否達盡力清償標準264？ 

上述案例之所以發生爭議，係因個案中更生期間之可處分所得，如未再加計該

等財產之清算價值作為計算基準，則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均得達盡力清償標準；

惟一旦加計該價值，債務人提出之清償數額即不達前開標準。盡力清償標準之所以

規定應加計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值，係因該價值亦為債務人清償能力之一部分，屬

債務人之資產而得變價、收益並為償還，故於一般易於變價清償之情形，加計該等

財產之清算價值固無疑問。惟一旦該財產屬於不適或不易變價受償之情形（〔例三〕、

〔例四〕），或與盡力清償標準之數額差距甚微（〔例五〕）265，即生疑義。 

（1） 不適變價受償——自用住宅 

於〔例三〕之情形，如採肯定說，而認應加計該房屋之清算價值 100萬元，以

更生方案履行期間 6年（72期）為例，則債務人每月需清償 26,001元266，始符盡

力清償標準。一旦加計該價值，債務人提出之每月清償 15,000元更生方案，即尚

有 11,001 元之缺口，因未達標準而債務人即非盡力清償。採否定說者即認為，債

務人已將其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全數用於清償，且無擔保及

無優先債權之受償總額已高於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額度（清算價值保障原則）267，

應得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況且，更生程序之宗旨並非財產之變價處分，尤於自用

住宅之情形，屬債務人生活之基盤，其已無力再提高每月之還款金額，而僅得移轉

                                                    
264 改編自 101 年第 2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1 號法律問題。 
265 如未加計 20 萬元之財產清算價值，因債務人已將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 1 萬元全數用

於清償（逾十分之九），故已符盡力清償標準；如加計 20 萬元之財產清算價值，則新餘額之十分之

九為（200,000 ÷ 72+10,000）×0.9＝11,500，故債務人每月至少應清償 11,501 元始符盡力清償標準。

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條件為每月清償 1 萬元，與 11,501 元之差距甚微。 
266 即 100 萬元÷72+15,000 元後，因清償數額應逾該數額之十分之九（26,000 元），故每月至少應

清償 26,001 元。 
267 依更生程序之受償總額為 108 萬元（15,000×72），依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 100 萬元（房屋之

剩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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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程序為救濟，與鼓勵利用更生程序之意旨有違，故不應加計該住宅之清算價值

268。 

盡力清償標準之規定，乃係強調債務人之盡力清償，非必令其傾其所有，而僅

須其將財產及所得之大部分用於清償，即足當之269。因此，其僅為試圖具體化「盡

力清償」要件，以提供法院認定、債務人適用之客觀標準，一旦符合該標準，即排

除法院之裁量權限，而應「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排除法院於個案中之具體

衡量，為保護債權人之利益，該標準對債務人而言應為較高之清償標準且具客觀

性，此際符合標準下之更生條件始得逕認已盡力清償。基此，盡力清償標準應本於

客觀、高標準之適用，換言之，即應依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之明文規定加計自用

住宅之清算價值，依此公式之計算結果始得直接視為「盡力清償」。 

其次應釐清者係，盡力清償標準既僅係將符合一定情形（高標準清償）下之更

生條件「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則即使未符合該標準，法院仍得視個案情形認

定債務人是否已盡力清償，而仍具裁量、審酌權限270，不須一概以不符盡力清償要

件之方式處理。因此，於〔例三〕之情形，雖盡力清償標準之適用應加計 100萬元

之清算價值，故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不符該客觀標準，惟於個案審酌上，如債務

人扣除之必要生活費用並未包含房貸支出，或扣除額於合理租金範圍內，則債務人

既已將餘額全數用於清償債務，法院於個案具體衡量上，宜認債務人已符消債條例

第 64條第 1項前段之盡力清償要件。反之，如債務人主張扣除之必要生活費用包

含房貸支出，且逾合理租金之數額，為免形成犧牲債權人之債權受償額度以積累債

務人資產之不合理現象，法院於個案審酌上即宜認債務人並未盡力清償271。 

                                                    
268 參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138-140。 
269 參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1 之立法理由。 
270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7 點第 1 款：「更生方案不符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一

規定者，法院仍應依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斟酌個案情事，認定已否盡力清償」。 
271 基此，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7 點第 2 款亦規定：「更生方案定有自用住宅

借款特別條款時，債務人以其收入或財產按月清償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其數額逾債務人及依法應

受其扶養者如承租房屋應支付合理租金之額度，致減少前款普通債權得受償總額者，不宜認已盡力

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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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易變價受償——對無資力第三人之債權 

於一般債務人享有對第三人之債權之情形，加計該債權之清算價值於實務上

並無疑問。今之所以產生適用上之疑義，係因於〔例四〕情形，第三人亦幾無財產

可供執行，此際因顧慮債務人對第三人債權變價受償之困難，如加計該債權之清算

價值，則實際上債務人並無法取得額外之償債來源，將使其無法達盡力清償標準。 

惟如前所述，盡力清償標準為排除法院裁量權限之高度清償標準，即客觀上符

合該公式下之更生條件，即為債務人所得提出之最佳方案，而得直接視為其已盡力

清償。因此，該標準下之公式適用應具客觀、一致性，即不論於何等情形下，適用

該公式之結果均應逕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基此，是否加計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值

不應因個案而異。 

再者，上述顧慮債務人對第三人債權變價受償之困難亦非為充分之理由。蓋實

際上第三人仍有薪資債權得為強制執行，且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亦有出賣於他

人之可能，非全無取償之可能性。況即使債務人對第三人債權有取償困難之情事，

除仍有部分受償之可能外，債務人本即應積極行使權利以盡其所能籌措償債來源，

屬其還款誠意之展現，故其既對第三人享有合法債權，該債權之清算價值即應予以

加計。如個案情形中，債務人確實難以於更生履行期間內，就其對第三人之債權為

完全受償，於債務人已盡力向第三人取償而無力再提高還款金額之情況下，亦僅係

不符合盡力清償標準，而不得直接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仍可審酌個案債務

人之具體情事，例如其已對第三人發動強制執行而取得債權憑證，而認定債務人仍

該當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前段之盡力清償要件。 

（3） 與盡力清償標準之數額差距甚微 

於〔例五〕之情形，如不加計土地價值 20萬元，則因債務人已將可處分所得

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 1 萬元全數用於債務清償，故符盡力清償標準；惟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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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土地價值 20萬元，債務人每月需至少清償 11,501元始符盡力清償標準272。 

依前述說明，盡力清償標準為一客觀適用公式，是否加計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

值不應因個案不同而異其處理。因此，於加計土地價值 20萬元之情況下，債務人

每月 1萬元之清償方案即未達盡力清償標準，無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直接視為債

務人已盡力清償規定之適用，惟此際法院仍應回歸同條例第 64條第 1項前段之規

定，審酌具體個案是否具備「盡力清償」之要件。 

由於債務人於更生方案中提列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實際上低於政府公告之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顯示其已透過縮減生活開銷之方式，盡力提高還款數額；

此外，比較盡力清償標準之最低清償額度 11,501元與債務人提出之清償額度 1萬

元，兩者僅相差 1,501元，如該土地有不易變價之情事，於債務人已降低必要生活

費用提列之情況下，法院於綜合審酌上得認定已符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前段之

盡力清償要件。惟如土地不存在不易變價之情事，亦非債務人繫以為生之財產，雖

與盡力清償標準差距甚微，但債務人是否已「竭盡所能」乃盡力清償要件之規範意

旨，法院始有逕行認可之正當性，則此際法院具體衡量之結果，即宜認債務人未盡

力清償，而不應逕行認可更生方案。 

4. 必要生活費用 

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收入）加計債務人財產之清算價值

後，應扣除債務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以計算其得用於清償更

生債權之餘額。 

針對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係以債務人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

證明文件為準，應表明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消債條例第 43條第 6項第

3 款）；此外，該說明書亦應表明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及依法應分擔該扶養義務

之人數及債務人實際支出之扶養金額（消債條例第 43條第 6項第 4款、消債條例

                                                    
272 參前揭註 265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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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第 21條之 1第 2 項）。前開必要支出之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

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

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條之 1第 1項）。 

① 必要生活費用之計算公式 

就必要生活費用之認定，2018年增訂之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第 1項規定，債

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 1.2倍定之；同條第 2項規定，受債務人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

第 1 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圖七

273）。假設債務人居住於臺北市，與配偶育有一子，負擔扶養義務比例為 2分之 1。

此際，每月債務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為：（19,649×1.2）＋

（19,649×1.2×0.5）＝35368.2，經四捨五入後即為 35,368元。 

  

                                                    
273 資料取自司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452-58183-6d4ab-1.html（最後瀏

覽日：12/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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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② 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公式之疑義與釐清 

惟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之條文增訂後，實務即出現解釋適用上之疑義。亦即，

既必要生活費用透過前開規定而為標準化計算，有論者即質疑，債務人是否仍須依

第 43 條第 6 項第 3 款記載必要支出之數額、 原因及種類並提出相關證據？且其

認為如債務人不需再表明、舉證該等事項，即排除法院審酌認定之空間，基於更生

之履行免責將大幅消滅合法債權人之債權，故仍應由法院審查債務人之必要生活

費用，避免債務人藉此以不正當之方式減輕其本應負擔之債務274。 

                                                    
274 論者認為，法院似不應嚴格受到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限制，就必要生活費用之

認定仍應以同條例第 44 條之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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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已盡力清償，非即傾債務人所有用於清償，仍應保留其基本生活之必需以

維護人性尊嚴275，故上開必要生活費用之認定乃係參照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2 項

最低生活費之規定予以計算276。在此意義上，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第 1、2 項之

標準公式計算，除表示於該範圍內之生活支出實屬必要而為維護人性尊嚴所需277，

故對債權人而言該數額內之生活支出扣減應屬合理而不致侵害其利益外，標準化

公式同時亦得節省債務人就各項支出予以舉證、法院分別認定判斷是否屬必要生

活費用之勞費278，符合更生程序簡易、迅速之要求，而可令債務人盡快取得認可之

更生裁定以重返正常經濟生活，與更生制度之基礎理念相符。因此，法院就必要生

活費用之認定原則上應以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之標準化公式為計算。 

基此，2021年增訂之消債條例第 43條第 7項復規定：「債務人就前項第三款

必要支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數

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

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一部或全部者，亦同」。其立法理由更明白表示，此

係為節省債務人逐一表明事項及提出證明文件之勞費。因此，於此項條文增訂後，

前開論者之質疑理應塵埃落定，換言之，債務人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倘於消債條例

第 64條之 2第 1、2項規定之範圍內，即無須一一記載並舉證各項支出279。 

                                                    
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為主。參李

怡諄（2020），〈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64 條之 2 增訂後對實務之影響（上）〉，《司法周刊》，2021

期，頁 2。 
275 參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2 之立法理由。 
276 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2 項：「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

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

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277 即債務人於該範圍內之支出，應得認已盡力縮減開銷，而於節流方面，就債務之清償盡其最大

努力。蓋更生程序之制度理念乃為債務人之清償誠意，即解救誠實不幸債務人之同時，平衡保護債

權人之利益。因此，盡力清償之宗旨無需錙銖必較債務人之每一實際支出，費用支出只要具合理、

必要性即可，而得為原則上之公式化規定，以追求更生程序迅速、經濟之要求。 
278 尤其債務人許多消費行為並無發票、收據得舉證，例如菜市場、夜市消費等。 
279 現仍有部分法院（例如桃園地方法院 109 年度消債更字第 327 號民事裁定、宜蘭地方法院 111

年度消債更第 43 號民事裁定等）就債務人及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支出認定，仍以最低生

活費 8 成或 7 成計算，或以最低生活費 1.2 倍之 8 成或 7 成或 6 成等計算，造成債務人不公平現

象；且亦有法院（例如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 26 號民事裁定）仍令債務人提出單據以

證明費用支出。參趙興偉（2024），〈談法院針對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之認定情形！——消費者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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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涉及之爭議係，如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實際必要生活費用支出與標準計

算下之費用不符，應如何處理？若二者差異不大則對於更生方案之履行固不生太

大問題；惟如該差異過大，則將影響更生方案之履行，甚至法院於審查認可要件時，

即可能認為更生方案無履行可能性而不予認可。 

就上開爭議，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第 3 項規定：「前二項情形（本文註：標

準化公式計算之必要生活費用），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

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

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於此規定下，債務人如欲提列逾公式計算下之必要

生活費用數額，得舉證證明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由法院審查認定該支出是否

必要而得予以扣減；反之，如欲減少公式計算下之必要生活費用提列，則向法院釋

明即可，而無需另外提出證明文件280。基此，法院即得於個案中具體衡量債務人之

情事，裁量、審酌是否許其額外提列必要生活費用支出281，謀求債權人利益及債務

人更生免責救濟之平衡。 

（4） 房貸支出之扣減？ 

最後關於必要支出生活費用之疑義係，債務人就自用住宅每月應支付之房貸，

得否提列為必要生活費用予以扣減？ 

肯定說論者認為，該房屋既係供自己居住之用，如不許其列為必要生活費用支

出，債務人將喪失住居所而須另花費租屋費用，債務人無力履行更生方案下，反而

                                                    
清理條例〉，《月旦財經法雜誌》，總號：2024 年特刊，頁 38-41。惟於第 64 條之 2 必要生活費用標

準化公式認定下，如債務人主張之必要生活費用未逾公式計算結果，此際實乃排除法院裁量認定必

要生活費用之空間；相對地，如債務人支出未逾公式計算數額，於無庸提出證明文件之明文規範下，

債務人並無提出支出單據之義務。因此，該等法院之作法已違立法意旨。 
280 債務人受第三人穩定資助或有其他特殊情事，於更生期間無須負擔自己或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

活費用一部或全部，如寄居親友家中，並無房租、水電或衣食支出，欲將節餘用於清償債務，自無

不可；另外，債務人及受其扶養者，因健康、職業及其特別情事（如罹患重病、職業特殊須高額支

出始得維持豐厚收入、扶養義務人雖有數人而長年皆由債務人一人負擔等），經證明屬實，宜解除

本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最高限額或應負擔比例（本文註：標準化公式計算）限制。參 107 年 12

月 26 日就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2 規定之立法要旨。 
281 例如因病長期額外支出之醫藥費、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之長期看護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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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債權人債權之受償額度。否定說論者認為，如認房貸支出亦為必要費用支出而

得予以扣除，則無令等同犧牲債權人之債權利益，而獨厚債務人累積自身資產，不

符合盡力清償原則282。 

就此問題，債務人之房貸支出乃係其為保有居住房屋以維持生活基盤之支出，

如不許其提列為必要生活費用，則債務人即可能面臨更生方案履行之困難，自此方

面考量而言，房貸支出應得列為必要生活費用。雖謂房貸支出得列為必要生活費

用，惟如許債務人一概得將貸款支出予以扣減，可能亦變相鼓勵債務人負擔高額房

貸以降低更生方案之還款金額；不僅如此，債務人之收入亦將主要用於累積自身資

產，而非債權人債權之滿足，與解救勤勉而具還款誠意之債務人、債權人利益保護

之更生制度本旨有違。 

既係「必要生活費用」，則該支出應符合必要性、合理性之要求始得予以提列。

蓋盡力清償係指債務人於其力所能及之範圍內，盡最大努力為債務清償，為免債務

人為履行債務導致生活難以維持283，故許債務人得扣除維持其基本正常生活、人性

尊嚴之費用。在此意義上，該費用即應符合「必要性」、「合理性」，不得逾一般生

活之合理妥適程度，始得正當化費用之扣除，而提列為必要生活費用。 

因此，房貸支出如係於「合理、必要」之範圍內，未逾基本生活所需，自得作

為必要生活費用予以提列。惟何謂「合理、必要」範圍之房貸支出？簡言之，應視

債務人及受其扶養並共同生活之人之人口數、房屋合理坪數、當地租金行情等，就

合理、必要租金為綜合評估284。蓋自用住宅之成本支出（租金或房貸）本即債務人

安身立命、基本生活之必要負擔，得否作為必要生活費用加以扣減，不應因取得房

屋使用來源係租賃或買賣而有所不同。基此，合理之租金數額既得作為必要生活費

用予以提列、扣減，同樣作為自用住宅成本、於該合理必要租金範圍內之房貸支出，

                                                    
282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0，頁 80-81。 
283 如為更生方案之履行導致難以維持生活，亦與更生制度賦予債務人喘息、回歸正常生活之本旨

有違。 
284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0，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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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得予以提列、扣減285。如此一來，亦無所謂犧牲債權人利益以獨厚債務人資產

之問題，蓋即使債務人未買受供自住之房屋，亦將另外支出房屋之租賃費用，故符

合合理必要租金範圍內之房貸支出，得正當化費用之扣減，符合盡力清償之本旨

286。 

二、無固定收入而條件公允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後段規定，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

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應以裁定認可更生

方案。因此，即使債務人未有固定收入來源，於符合上開要件之情況下，法院仍得

逕行認可未經債權人可決之更生方案。 

易言之，債務人無固定收入，而更生方案有第三人確保債務清償之情況下，法

院斟酌債務人之財產狀況、清償數額及擔保是否確實，而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公允

者，亦宜逕行認可更生方案287。固定收入之規定，乃係為確保更生方案履行之穩定，

惟即使債務人無固定收入，亦非即無穩定依更生條件清償債務之能力。例如債務人

具有一定資產，且有第三人為其履行之保證，於債權人而言更生條件亦屬公平、合

理之情況下，亦得正當化更生方案之認可。 

無固定收入之更生方案是否條件公允，法院首先應審查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及

清償數額，以檢視債務人之還款能力與債權人之受償額度；其次亦應審查保證人、

共同負擔債務之人之履行能力或提供擔保之人所提供之擔保是否相當，蓋第三人

加入債務承擔或提供擔保，既係令更生方案於履行上獲得保障，就第三人之資力即

                                                    
285 債務人得依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2 第 3 項後段之規定，主張逾第 64 條之 2 第 1、2 項標準化公

式計算費用之認定。 
286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7 點第 2 款：「更生方案定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時，債務人以其收入或財產按月清償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其數額逾債務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如

承租房屋應支付合理租金之額度，致減少前款普通債權得受償總額者，不宜認已盡力清償」。因此，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還款支出，得作為必要生活費用予以扣減，惟應以債務人及依法受其扶養

者如租屋所應支付之合理租金數額為限，如逾此範圍之費用提列，法院不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287 參 2011 年修正之第 64 條第 1 項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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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以考量，以判斷更生方案是否獲得足夠保障288；最後亦應審查債務人有無消債

條例第 134條第 2至 7款之不免責事由而情節重大289，蓋如債務人有諸等不誠實、

損害債權人利益之行為，對於債權人而言更生方案即非公平、合理，法院不應予以

認可。 

就上開保證人、共同負擔債務之人之履行能力，或提供擔保之人所提供之擔保

是否相當之審酌，法院應為實質審查。至於就相關事證之蒐集、調查，無須為嚴格

證明，採自由證明即已足，惟仍應令法院就第三人確有足夠資力形成確信之心證。

法院如認第三人之履行能力或提供之擔保不足，債務人亦得增加其他保證人、共同

負擔債務之人或提供擔保之人，以增強更生方案履行之保障290。 

第二目、消極要件 

法院逕行認可更生之要件除積極要件（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1項）外，尚有消

極要件之規定，而規範於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291。第 64條第 2項共有四款要

件規定，以下分析之。 

一、清算價值保障原則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3款之規定，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

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法院不得為更生方

案之認可。此即清算價值保障原則，旨於避免債權人於更生程序之受償額度低於清

算程序之受償額度，屬債權人利益平衡保障之規範。 

（一）意義 

                                                    
288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192。 
289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7 點第 3 款。 
290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243。 
291 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一、債務人於七

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

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無擔保及無優先

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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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清償要件係為確保債務人已於力所能及之範圍內為最大清償，體現更生

制度解救「誠實、不幸」債務人之立法本旨，較著重債務人是否已盡最大努力，而

與債權人之受償額度較無關聯；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係為保障債權人之利益，以符合

立法者鼓勵利用更生程序，令債權人獲得較高清償額度之意旨292，故其係就逕行認

可之更生方案所為之最低清償額度限制，透過該限制以正當化法院之逕行認可。 

（二）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 

既係確保債務人透過更生程序，得獲得相較於清算程序更高之清償數額，首先

應釐清者，即係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依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計算。 

1. 計算之財產範圍 

因係假設債權人透過清算程序之受償額度，又並非所有債務人之財產均須經

清算、分配，故於計算時，應排除債務人財產中屬於其「自由財產」之部分，始得

界定出清算財產之範圍，而為債權人得受變價分配之清算財團。 

原則上，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產均得作為清算財團。以

財產請求權為例，並不限於現已得行使之請求權，尚包含將來始得行使之財產請求

權（消債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第 1款），惟仍應以已成立為前提。此外，就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後，至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雖非於開

始清算程序時即存在，仍得作為清算財團以供債權人受償（消債條例第 98條第 1

項第 2款）293。惟上述債務人財產仍應扣除屬於其「自由財產」之部分，亦即，如

財產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則應為其自由財產而仍不屬於

清算財團（消債條例第 98條第 2項）294。 

                                                    
292 參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立法理由。 
293 限縮膨脹主義之範圍。即如採膨脹主義，清算財團不易確定，影響清算財團財產之分配及清算

程序之進行，並易降低債務人獲取新財產之意願，為鼓勵債務人努力重生，早日恢復經濟活動，宜

兼採固定主義。參消債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 
294 為維持債務人最低限度之生活，並基於人道或社會政策之考量，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

止扣押之財產，不宜列入破產財團之範圍，參第 98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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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確實比較債權人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額度，於計算該受償總額時，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3 項規定，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 99 條規範下擴

張之自由財產範圍。蓋就不易變價之財產，依消債條例第 118條第 3款、第 121條

第 1項之規定，得返還予債務人而為其自由財產；至於第 99條下以裁定擴張之自

由財產，即係為維持債務人之基本生活，由法院審酌一切情事以裁定擴張自由財

產，保障其生存權及人格尊嚴295。此等財產亦均屬債務人之自由財產，債務人得自

由管理處分之，非債權人得受變價分配之財產，故自應扣除此類財產之範圍。 

2. 計算之基準時點 

惟今僅係假設債權人透過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額度，清算程序實際上並未開

啟，則就清算財產範圍、價值之計算，究應以何時點作為判斷基準？ 

就上述問題，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 項第 3 款已明白規定：「……顯低於『法

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因此，即應以法院裁

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作為假設開始清算程序之時點，而以此時點計算清算財團之範

圍及其價值。易言之，應以「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產作為原

則上之清算財產範圍，又因實際上並無清算程序之存在，故無膨脹主義歸入之問

題。 

3. 擔保債權及優先債權之優先受償 

如清算分配之財產上具有擔保物權，或有其他優先債權人存在，就清算財產之

變價分配，於計算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之受償總額時，自應先將擔保債權及優先債

                                                    
利，例如慰撫金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 195 條第 2 項）、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等；禁止扣押之財產，例如強制執行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左列之物不得查封：一、

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所必需之衣服、寢具及其他物品。二、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職業

上或教育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三、債務人所受或繼承之勳章及其他表彰榮譽之物品。四、遺像、

牌位、墓碑及其他祭祀、禮拜所用之物。五、未與土地分離之天然孳息不能於一個月內收穫者。六、

尚未發表之發明或著作。七、附於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而為防止災害或確保安全，依法令規定應

設備之機械或器具、避難器具及其他物品」。 
295 陳廷献（2021），《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6 版，頁 235-236，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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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受償額度予以扣除，此餘額始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所得受償之額度。 

（三）更生程序之受償總額 

就更生程序之受償總額，應釐清者係金錢「現在價值」之問題。詳言之，金錢

有時間價值之問題，即其價值將隨時間而改變，今日之一塊錢將比明日之一塊錢值

錢。更生程序之受償總額不得低於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求受償額度比較之精

確、確實保護債權人之利益，即應將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債權人之受償總額換算成開

始更生程序時之「現值」。 

因此，假設債權人依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 20萬元，債務人提出為期 6年之

更生方案，其更生條件之還款金額即應加上利息，換算成現值之結果始得與清算價

值 20萬元為比較，以確實符合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之要求。 

二、可處分所得基準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4款規定，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

債務人聲請更生前 2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者，法院不得為逕行認可更生之裁定。此即可處分所得基準規定，與清

算價值保障原則相同，均係就更生方案最低清償額為規制。一旦更生方案之還款總

額低於該基準，即表示債權人受償額數過低，對於債權人造成之不利益過鉅，無以

合理排除債權人就更生方案行使表決權之機會，法院自不應逕行認可更生方案296。 

（一）聲請更生前 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總額 

與積極要件盡力清償下之可處分所得總額不同，此處既係以過往之債務人收

入為計算基準，則收入之認定即非係就「將來」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為

考量，而應以債務人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為準。惟法院於必要時，

得職權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 2 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就財產及收入狀

                                                    
296 參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2 項第 4 款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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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說明書之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債條例第 44條）。 

上開收入之範圍，與盡力清償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認定相同，係

指包括基本薪資、工資、佣金、獎金、津貼、年金、保險給付、租金收入、退休金

或退休計畫收支款、政府補助金、分居或離婚贍養費或其他收入款項在內之所有收

入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4 項）。無論債務人有無轉業或再就業，均

就各個收入合併計算，再扣除債務人應繳之所得稅等稅捐及強制保險費297。惟實務

上曾有疑義者係，如債務人係於更生前 2年內，一次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200萬

元，究應如何計算列入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4款之可處分所得298？ 

就上開問題，有認應以一次領取之金額 200 萬元予以列入者，亦有認應以債

務人之國民平均餘命攤提計算者。前者認為，可處分所得範圍應以消債條例施行細

則第 21條第 4項規定計算，既條文規定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屬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

43條第 6項第 3款規定所表明之收入數額，則債務人一次領取之 200萬元給付即

應全部列入可處分所得。後者認為，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固屬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4 項之收入，惟其不論係一次或按月請領，均係為保障被保險人退休後維持

基本生活所需之用，可處分所得基準既在衡量債權人受償額度是否過低，則於適用

上，就可處分所得之認定，自應就一次請領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進行合理調整，而

應以債務人之國民平均餘命攤提計算。 

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下簡稱研審意見）認為，

債務人於聲請更生前 2 年內領取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本文註：應改為如非係維

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並非禁止扣押之

財產299，屬其責任財產，應計入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4款之可處分所得，另

                                                    
297 許士宦，前揭註 196，頁 69。 
298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0，頁 203-206。 
299 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

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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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除未與債務人共同生活而依法應受其扶養者必要之生活費用300。依此說法，似

認為更生前 2 年內領取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於扣除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之必要生活費用，及未與債務人共同生活而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後，

始得列入債務人之可處分所得。 

惟上述解釋之結果，將形成於可處分所得認列時，已先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則是否仍須於必要生活費用之認列、扣減階段，再為扣減之重複扣減問題。此

外，研審意見以「非禁止扣押之財產」作為立論基礎，似乎亦混淆清算程序與更生

程序之不同。蓋清算程序因係違反債務人意願之強制變價分配，故始須界定償債來

源即責任財產之範圍，而將「非禁止扣押之財產（非自由財產）」之變價所得清償

債權人，債權人僅得就此部分為受償；惟更生程序係依債務人之意願自由清償，就

其償債來源，無僅得就非禁止扣押財產、非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受償之問題，

故就可處分所得之認列，並無須先扣除前開禁止扣押財產、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

利。 

基此，債務人於聲請更生前 2 年間一次領取之 200 萬元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即無須先扣除為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非共同生活之受其扶養者生活

所必需之部分，而應全部認列為聲請更生前 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301。 

（二）聲請更生前 2年間必要生活費用數額 

                                                    
300 此原為 100 年第 1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5 號法律問題之研審意見，因

係於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 2 項於 100 年 6 月 29 日修訂前之闡釋，與前開條文規範意旨不符部分

應不再參考，故本文將研審意見為符合現行法之修改，並加上 103 年第 9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

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17 號法律問題之研審意見。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1，頁 334-335。 
301 債務人更生前 2年間一次領取之 200萬元，雖係因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供晚年維持基本生活之用，

惟此乃該社會保險給付制度之立法目的，作為債務人領取、享有該保險金之正當性、合法性原因、

基礎，債務人得以此法理根據享有權利。一旦債務人取得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即屬債務人之財產，

而得自由處分，雖於強制執行之情形，因係違反其意願就其財產強制執行，為免債務人因強制執行

導致生活無以維持，基於人性尊嚴、生存權之考量，始規定「部分財產」（維持債務人及共同生活

親屬之必要生活所需）屬禁止扣押之財產；惟於強制執行以外之情形，債務人之財產即無將「部分

財產」規定為禁止扣押財產、自由財產之問題，債務人得自由依其意願處分該部分財產（用於清償

債務）。更生聲請前 2 年間債務人之可處分所得，與強制執行程序無涉，均為債務人得自由處分之

財產，屬債務人之資力，而可處分所得之認定目的僅在確認債務人之資力，故即毋須於認定時先扣

除必要生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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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更生聲請前 2 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即債務人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就必要生活費用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第

1、2項之規定，係以最近 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 1.2倍定之302。 

因此，雖債務人應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提出證明文件，表明必要支出之

數額、原因及種類（消債條例第 43 條第 6 項第 3 款），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303

（消債條例第 43條第 6項第 4款）304，惟如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與上開消債

條例第 64條之 2第 1、2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相符者，即毋庸記載其原因、

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

一部或全部者，亦同（消債條例第 43條第 7項）。 

因此，就更生聲請前 2 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如債務人主張提列之數額

未逾消債條例第 64 條之 2 第 1、2 項規定之標準化公式，即排除法院之裁量權。

除因該費用之支出屬債務人及受其扶養者之基本生活所需、維護其人性尊嚴而有

扣減之合理、必要性外，同時亦得節省法院逐一認定各項支出之勞費305，利於更生

程序簡易、迅速之進行。 

（三）更生程序之受償總額 

可處分基準係在比較更生聲請前 2 年間，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債務人及受

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下簡稱可處分餘額），及更生方案履行期間無擔

保及無優先債權之受償總額，為準確評估、判斷各該數額，各該數額均應為現值之

                                                    
302 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第 3項規定：「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

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

制」。 
303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除應記載該受扶養人外，尚應記載依法應分擔該

扶養義務之人數及債務人實際支出之扶養金額。 
304 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

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

有必要支出數額。 
305 尤其聲請更生前 2 年間之各雜項支出，常常難以一一證明，如要求債務人須分別提出消費單據

舉證、法院應分別認定，顯然有違更生程序簡易、迅速進行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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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換言之，因金錢有時間價值之問題，故應將各該數額以同一時點作為現值換

算之基準。此處之疑問係，究應以何時點作為基準？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4款可處分所得基準規定，未如同條項第 3款清算

價值保障原則規定般，直接以「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之清算價值為比較基準，而

僅規定更生方案對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之還款總額不得低於「聲請更生」前 2年

間之可處分餘額，此際是否即以「聲請更生時」作為可處分餘額及更生方案受償總

額之現值計算時點？ 

更生程序非因債務人之聲請即開啟，尚須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法院於判

斷是否開始更生程序時，因須就聲請要件具備與否為審查，即除一般聲請要件外，

須就更生請求權之更生債務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要件為審查。為此，法院須調查

債務人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與債權人、債務人清冊，必要時亦得命債務人

為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306，以判斷債務人是否具備更生請

求權，而得請求法院裁定是否認可更生方案。因此，法院即係就債務人提出之上開

資訊為調查、認定，以作成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基此，「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

之債務人財務資訊，始為經法院調查、認定之事證，故以該時點作為可處分餘額現

值換算之基準時點，計算上即較直觀且具正確性；此外，以「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

作為基準時點，即與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之現值換算基準時點相同，確保解釋、操作

一致性之同時，就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受償總額之現值，亦得為相同之計

算結果，避免產生適用上之疑義。 

亦即，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作為現值換算之基準時點，則法院於審查逕

行認可更生方案之要件時，針對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及可處分所得基準下之無擔保

及無優先債權之受償總額，即會得出相同之結果，而得避免採用不同基準時點產生

                                                    
306 消債條例第 44 條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

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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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結果差異與解釋適用之歧異。 

三、擔保債權之處理 

原則上擔保債權人之權利不受更生程序進行之影響，亦不受經認可之更生方

案拘束307，惟如經擔保債權人同意或消債條例另有規定，則不在此限308。換言之，

除非擔保債權人同意或消債條例另有規定，否則債務人不得於更生方案中變更、調

整擔保債權之權利，法院亦不得逕行認可該更生方案。於經擔保債權人同意之情

形，既係經其同意，則就擔保債權為規制、安排之更生方案，於符合其他認可要件

下，法院自得為認可；惟即使未經其同意，於一定情形下，消債條例亦特別規定債

務人仍得訂定未經擔保債權人同意之更生方案，法院亦得就該方案認可之309。 

（一）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更生程序既係重建型之債務清理程序，為使債務人確能依更生方案重建經濟

生活，就擔保權之行使應為一定限制，否則更生方案恐難以成立，即使成立亦不能

或難以履行。基此，消債條例即特設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制度310，債務人得訂定

以自用住宅借款債務延緩清償為內容之更生方案，只要債務人依條款繼續清償，即

得避免擔保權之行使，而繼續保有自用住宅311。 

更生方案既得訂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則關於條款之適當性、合法性，即

為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消極要件之一。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

                                                    
307 在更生程序，為了簡化、促進程序，避免繁瑣，其債務清理之對象原則上並不包括有擔保或優

先權之債權，使該等權利具別除權，可不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參許士宦，前揭註 190，頁 504。 
308 消債條例第 68 條規定：「更生不影響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人之權利。但本條例別有規定或

經該債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309 消債條例僅規定就「自用住宅抵押」之擔保債權，更生方案得例外不經擔保債權人同意而由債

務人自行訂定，法院得直接認可。 
310 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之自用住宅指債務人所有，供自己及家屬居住使用之建築物。如有二以上住

宅，應限於其中主要供居住使用者。自用住宅借款債權指債務人為建造或購買住宅或為其改良所必

要之資金，包括取得住宅基地或其使用權利之資金，以住宅設定擔保向債權人借貸而約定分期償還

之債權（消債條例第 43 條第 4 項）。 
311 許士宦，前揭註 190，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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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認可更生方案312。其中涉及自用住宅借款

特別條款之更生認可消極要件，規定於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第 6、7款：「更生

方案定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而債務人仍有喪失住宅或其基地之所有權或使

用權之虞。更生方案所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非依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四條之

一規定成立」。 

1. 非依消債條例第 54條或第 54條之 1規定成立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得由債務人與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協議訂定（第 54條）；

或雖未能與該債權人達成協議，於符合一定情形下，亦得由債務人自行訂定之（第

54條之 1）。如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不符前開條文之規定，包含該條款之更生方

案自無認可之正當性，法院應為不認可更生之裁定。 

（1） 未符合消債條例第 54條協議訂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規定 

消債條例第 54 條規定：「債務人得與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協議，於更生方案

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但自用住宅另有其他擔保權且其權利人不同意更生方

案者，不在此限」。此即經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同意而協議訂定之情形，基於私法

自治原則及程序選擇權行使，就條款之權利變更內容，雙方本得自由共同決定而成

為更生方案之一部；惟自用住宅上如有其他擔保權存在，除非該擔保權人亦同意更

生方案，使其例外受更生方案效力拘束，否則於無法限制其行使擔保權之情況下，

自用住宅仍可能遭變價分配、債務人無法保有其自用住宅，此際訂定自用住宅特別

條款即無實益。在此意義上，即使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與債務人達成協議，於自用

住宅上有其他擔保權存在且該擔保權人不同意更生方案之情形下，自用住宅借款

                                                    
312 消債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有第十二條規定情形外，法院應以裁定

不認可更生方案：一、債權人會議可決之更生方案對不同意或未出席之債權人不公允。二、更生程

序違背法律規定而不能補正。三、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四、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五、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總額逾新

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六、更生方案定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而債務人仍有喪失住宅或其基地之

所有權或使用權之虞。七、更生方案所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非依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四條之一

規定成立。八、更生方案無履行可能。九、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

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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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條款亦無從訂定313。 

亦即，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之「同意」乃為變更權利之正當化依據，既經協議，

則該擔保債權人之權益已可謂受保障，則法院認可更生方案即具有正當性；然如該

自用住宅上仍有其他擔保權，且該擔保債權人不同意更生方案，自用住宅借款特別

條款應無訂立之實益性，則更生方案即欠缺認可之正當性。 

（2） 未符合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自行訂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規定 

為免債務人自始即無法與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達成協議，導致債務人無法保

有其安身立命之住所，喪失生活之基盤進而影響更生方案之成立、履行，消債條例

第 54 條之 1 特明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最低標準」。亦即債務人毋庸與自

用住宅借款債權人達成協議，而得於該標準以上之範圍，逕依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規定之標準、法定方式「自行」擬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314，而成為更生方案

之一部。惟如同依協議訂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情形，如自用住宅上有其他擔

保權存在，該擔保權人亦須同意更生方案，債務人始得自行擬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

條款，以避免欠缺訂定之實益性、更生方案欠缺正當性。 

須進一步討論者，即該法定標準為何？於符合何等法定內容下，債務人得自行

擬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變更自用住宅借款之權利內容，法院具認可更生方案

之正當性？ 

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第 1項規定二種權利變更之法定內容315，即未與自用住

                                                    
313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3 點第 1 款：「更生方案無論依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

四條之一規定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該自用住宅另有其他擔保權者，債務人應證明經其他擔保

權人之同意」。 
314 陳廷献，前揭註 295，頁 143。 
315 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不能依前條規定協議時，該借款契

約雖有債務人因喪失期限利益而清償期屆至之約定，債務人仍得不受其拘束，逕依下列各款方式之

一定之：一、就原約定自用住宅借款債務未清償之本金、已到期之利息及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

已發生未逾本金週年比率百分之二部分之違約金總額，於原約定最後清償期前，按月平均攤還，並

於各期給付時，就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計付利息。二、於更生方案所定最終清償期屆至前，

僅就原約定自用住宅借款債務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按月計付利息；該期限屆至後，就該本金、

前已到期之利息及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已發生未逾本金週年比率百分之二部分之違約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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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借款債權人協議下，債務人僅得於該法定內容範圍內為權利變更。換言之，一旦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符合該變更權利、延緩清償之法定內容，債務人即得自行擬

定之，而毋庸經債權人之同意；縱使借款契約有債務人因喪失期限利益而清償期屆

至之約定，債務人仍得不受其拘束316。 

① 平均攤還型 

針對上述之法定內容，其一為平均攤還制，規定於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第 1

項第 1 款。即將未清償本金、已到期利息及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已發生而未

逾本金年利率 2％之違約金總額，於原借款契約約定最後清償期前按月平均攤還；

另於各期給付時，就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計付利息。 

假設債務人於 100年 5月間向銀行貸款 600萬元購買 A屋，約定 20年之分期

付款，自 100年 6月 1日起至 120年 5月 31日止，每月應攤還 2萬 5千元，年利

率為 3％，每月亦應攤還本息。如一期未給付，則未到期之部分視為全部到期，並

應於逾期後按月給付違約金 1 萬元。如債務人於 110 年 1 月開始無力償還，而於

同年 2月 1日聲請更生，法院於同年 3月 1日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因債務人與銀

行協議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未果，故即自行擬定並於同年 5 月 1 日向法院提出

最終清償期為 116年 4月 30日之更生方案。 

債務人得自定如下之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債務人已償還 115 個月之本金

287萬 5千元，故尚積欠本金 312萬 5千元。又其於 110年 1月起未支付利息，至

提出更生方案前已有 4期未付本息，故已到期利息為 6萬元（600萬×3％÷12×4）。

至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已發生且未逾年利率 2％之違約金總額部分則為 2 萬

元。因此，債務人應就前三項共 320萬 5千元之債務（3,125,000＋60,000＋20,000），

                                                    
於原約定最後清償期前，按月平均攤還，並於各期給付時，就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計付利息」。 
316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3 點第 2 款：「債務人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規定

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應證明曾與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協議而未成立。法院於債權人會議可決

或逕行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前，應使該債權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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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借款契約約定最後清償期即 120年 5月 31日前按月平均攤還，因其於 110年

1 月起開始違約，距最後清償期尚有 125 個月，故每月應攤還 25,640 元

（3,205,000÷125）。與此同時，於 120年 5月 31日前尚應每期依原約定利率 3％給

付未清償本金之利息，由於本金將隨每期攤還給付 25,000 元而減少，故每期應付

之本息亦將隨之減少。因此，首月應付之本息四捨五入後為 7,813元（3,125,000×3

％÷12），次月應付之本息即減少為 7,750元（3,100,000×3％÷12），以此類推。 

如自用住宅借款債務契約之最後清償期早於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消債條

例第 54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得將借款債務清償期限延長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

317。即如借款債務之原定最後清償期早於 116年 4月 30日，債務人得將未清償本

金、已到期利息、違約金之攤還期限延長至 116年 4月 30日。若依上述之法定內

容、方式還款仍有困難者，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第 3、4 項規定，債務人得再延

長其履行期限至 6年318，惟仍應就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 3％計付利息319。 

② 利息先付型 

債務人得自行擬定之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第二種法定內容為利息先付制。

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第 1項第 2款規定，於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前，就未清償

本金，依原約定利率按月計付利息；該期限屆至後，再就未清償本金、已到期利息

及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已發生而未逾本金年利率 2％之違約金總額，於原借款

契約約定最後清償期前按月平均攤還，並於各期給付時，就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

率計付利息。 

債務人得自定如下之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於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前即

116年 4月 30日前，僅就未清償本金 312萬 5千元依約定年利率 3％按月計付利

                                                    
317 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自用住宅借款債務原約定最後清償期之殘餘期間較更生方

案所定最終清償期為短者，得延長至該最終清償期」。 
318 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債務人依前二項期限履行有困難者，得再延長其履行期限

至六年」。 
319 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依前項延長期限者，應就未清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計付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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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故四捨五入後每月應支付 7,813元（3,125,000×3％÷12）。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限

屆至後，再就未清償本金 312萬 5千元、已到期利息 6萬元（600萬×3％÷12×4），

以及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110年 3月 1日前）已發生而未逾本金年利率 2％

之違約金總額 2萬元，於借款契約約定最後清償期 120年 5月 31日前，按月平均

攤還。自更生方案之履行期限屆至後至借款契約約定最後清償期前，共有 49個月，

故四捨五入後債務人每月應支付 65,408元。另外，於 120年 5月 31日前尚應每期

依原約定利率 3％給付未清償本金之利息，由於本金將隨每期攤還給付 63,776 元

（3,125,000÷49後四捨五入）而減少，故每期應付之本息亦將隨之減少。因此，四

捨五入後，首月應付之本息為 7,813元（3,125,000×3％÷12），次月應付之本息即減

少為 7,653元（3,061,224×3％÷12），以此類推。 

同樣地，如自用住宅借款債務契約之最後清償期早於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

債務人得依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第 2項規定，延長借款債務清償期限至更生方案

之最終清償期，以便攤還未清償本金、已到期利息及違約金。即如借款債務之原定

最後清償期早於 116年 4月 30日，債務人得將未清償本金、已到期利息、違約金

之攤還期限延長至 116年 4月 30日。如就上述之法定內容、方式還款仍有困難，

第 54條之 1第 3、4項規定，債務人得再延長其履行期限至 6年，惟仍應就未清

償本金，依原約定利率 3％計付利息320。 

2. 債務人仍有喪失住宅或其基地之所有權或使用權之虞 

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更生方案定有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而債務人仍有喪失住宅或其基地之所有權或使用權之虞者，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

更生方案321。 

                                                    
320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3 點第 3 款：「債務人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延長原約定最後清償期，或依第三項延長履行期限者，應訂明於更生方案。債權人會議可決或法

院逕行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後，不得再為延長」。 
321 除非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 12 條之規定撤回更生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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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因如債務人之自用住宅上仍存有其他擔保權，更生方案縱定有自用住宅

特別條款，其他擔保權仍有實行之可能而債務人無法保有自用住宅者，此際更生方

案恐無履行之可能322；抑或自用住宅就其座落之基地，有喪失所有權或使用權等座

落權源可能性之情形，因此際自用住宅欠缺占有基地之法律依據而恐受拆除，故更

生方案可能亦無履行之可能。基此，法院自不應逕行認可該更生方案，而應為不認

可之裁定。 

（二）擔保權消滅聲明制度 

於消債條例下，僅有自用住宅借款債權，債務人得不經擔保債權人之同意，而

自行於更生方案中針對該債權為延期清償之權利變更。惟擔保債務之處理，與更生

方案得否順利促成、履行息息相關，故雖債務人不得於更生方案中逕行變更、限制

自用住宅借款以外之擔保債權權利，消債條例另設有擔保權消滅聲明制度與之因

應。此制度雖與更生方案之認可無涉，惟因屬更生程序中特賦予債務人就擔保債權

為消滅聲明之權限，亦屬擔保債權處理、維持現有財產之一環，而有助於更生方案

之成立、履行，故以下討論之。 

擔保權消滅聲明制度係擔保權人實行權利而變價標的物時，債務人適時聲明

而提出該標的物之可受分配價款供清償，以消滅擔保權而確保標的物之制度。此制

度旨在使債務人得「不影響擔保權人之利益」下，維持其繼續營業或重建生活所需

之財產，促進其經濟生活更生323。 

消債條例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債務人之特定財產有優先權或擔保權之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債務人得於拍賣公告前向執行法院聲明，願按拍定或債權

人承受之價額，提出現款消滅該標的物上之優先權及擔保權」324。此際，因債務人

                                                    
322 債務人以其自用住宅為擔保設定數順位抵押權，而其所擔保之債權，除自用住宅借款債權外，

另包括其他債權之情形，詳參消債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立法理由。惟如自用住宅上存有其

他擔保權，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訂定應經該擔保債權人之同意始得為之，故實際上本款規定主

要處理、規制之態樣乃為自用住宅喪失基地之所有權或使用權之虞之情形。 
323 許士宦，前揭註 190，頁 507。 
324 消債條例第 70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亦表示，因擔保權消滅聲明制度乃為債務人提出現款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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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按拍定或債權人承受之價額提出現款，故擔保債權人之利益並不受影響。另外，

如拍賣物為土地或房屋，該現款應扣除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或房屋稅（第 70條第

4 項及類推適用），蓋於強制執行拍賣時，債權人本僅得就變價所得之價金扣除該

等稅捐後之餘額受償325。此外，為免債務人事後反悔、濫用權利而致法律關係懸而

未決326，消債條例第 70條第 3項規定，債務人未於受執行法院通知後 7日內繳足

現款者，仍由拍定人買受或債權人承受。 

四、無履行可能性 

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更生方案無履行可能者，除債務人依第

12 條規定撤回更生之聲請，否則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即更生方案如無

履行之可能性，更生方案即欠缺認可之實益、必要，法院自不應為認可裁定，以免

將來債權人仍須對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始得獲債權之滿足、債務人仍須循清算程

序以清理債務，徒費已進行之更生程序，侵害利害關係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亦形

成司法資源之浪費。 

關於債務人履行能力、可能性之判斷，應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履行能力為判

準，而非以更生聲請時或提出更生方案時之清償能力為斷327。另外，實務就更生方

案之履行可能性曾發生之疑問係，如債務人之每月固定收入扣除更生方案每月之

應還款數額後，其餘額明顯低於內政部所定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時，是否即該當

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第 8款之「更生方案無履行可能」328？ 

內政部所定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係參照最近一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60％訂

定，一般作為社會福利政策發放之對象標準。該最低生活費僅為審酌、判斷之參考，

                                                    
免標的物遭強制執行之權利，影響擔保債權人、優先債權人權益甚鉅，為免造成欲參與拍賣之投標

人或欲承受之債權人不測之損害，該聲明事項宜於拍賣公告一併公告之，俾投標人或債權人事先知

悉以評估是否參與投標或聲明承受。 
325 消債條例第 70 條第 4 項規定：「第二項拍賣標的物為土地者，其價額應扣除土地增值稅」。同條

例第 70 條第 5 項規定：「前三項規定，於依其他法律所為之拍賣，準用之」。 
326 參消債條例第 70 條第 3 項之立法理由。 
327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0，頁 67。 
328 司法院民事廳，前揭註 240，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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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有不同之消費習慣、支出所需，故債務人實際支出之生活費用仍應視個案而

定，非謂該等最低生活費用即必為每人每月開銷所必須，而使餘額低於該數額之更

生方案即無履行可能，仍應以債務人具體生活狀況為認定、判斷。 

附帶一提，關於債務人就更生方案之履行，消債條例第 62條第 2項規定，法

院為認可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得於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前，

為生活程度之相當限制。透過前開規定，法院亦得於認可裁定中限制債務人之生活

程度，以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可能。在此意義上，此即法院於認可更生裁定外，關

心、注意債務人依更生條件清償債務之展現，維持更生方案之履行可能，以促使更

生方案之順利履行。 

五、其他消極認可要件 

除上述消極要件外，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尚規定諸多要件以把關更生方案

之認可正當性，確保更生程序或方案之合法性、債務人清理債務之誠信及保護債權

人之利益。 

關於更生程序或方案之合法性，消債條例第 63 條第 1項第 2、3 款規定，更

生程序違背法律規定而不能補正，或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法院不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329。另外同條項第 5款規定，已

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總額逾新臺幣 1,200萬元者330，法院亦不

得為更生方案之認可，蓋其違反更生程序債務上限之聲請要件，該要件於程序前階

段之規範功能在於篩選適合利用更生簡易程序之債務人，如不符債務上限之限制，

債務人即不具更生債務人適格而應駁回更生聲請；惟如法院未駁回更生聲請而裁

定開始更生程序，債務上限限制於程序後階段之規範功能在於，如負債總額超過一

                                                    
329 例如不得違反消債條例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應經債權人同意始得減免之債務類型。 
330 消債條例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五款所定債權總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

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1 條第 2 款：「本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

稱已申報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總額未逾新台幣一千二百萬元，其利息計算至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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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額，更生方案經認可、履行後，將使被免責之債務數額相對提高，對債權人造

成之不利益過鉅331，應不具有認可之正當性，由於更生程序已開啟、更生方案已提

出且已為更生方案正當性之實體審查，此際法院應為不認可更生之裁定。 

更生制度旨在解救「誠實、不幸」之債務人，令有債務清理誠意之債務人循更

生程序救濟以獲免責更生，故如債務人欠缺清理債務之誠信，法院即不應認可其所

提出之更生方案；與此同時，更生制度亦應平衡保護債權人之利益，故如債權人之

債權未能獲公平受償，亦不應認可更生方案。關於債務人清理債務之誠信、債權人

利益之保護，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 項第 4、9 款規定，債務人或債權人以不正當

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332；或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

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法院均不應認可更生方案。就後者而言，即係為

避免更生制度遭濫用、債權人未能公平受償，並防止更生遭事後撤銷形成程序之浪

費333，故法院自不應認可更生方案。 

另為保護債權人之利益，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1項第 1款亦規定，債權人會議

可決之更生方案對不同意或未出席之債權人不公允者，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

方案。此係為維護少數債權人之權益，避免多數暴力，惟於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

之情況下，更生方案均未經債權人會議之可決，故即無本款所述情事之適用。又第

64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債務人於 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

法院不得為更生之認可。此係因債務人既於 7 年內曾依債務清理程序減免責任，

現復面臨經濟之瀕臨破產，顯見其經濟狀況、理財能力等應有斟酌餘地，故有關債

務人之清償能力、能否依更生方案履行、該更生方案應否可決等事項，宜由債權人

                                                    
331 參消債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 
332 實際上於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下，更生方案本未經可決，故此際即無此消極認可要件

之適用。 
333 消債條例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自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翌日起一年內，發見債務人有虛報債務、

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債權人之聲請裁定撤銷

更生，並應同時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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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決定，而不應由法院逕行裁定認可334。 

第二款、程序正當性 

 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4項規定，法院為更生方案之認可裁定前，應將更生方案

之內容及債務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並使債權人有陳述意見之

機會。蓋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原則上對於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又更

生方案之內容攸關債權人之權利變動及債務人之債務履行情形，對債權人之權益

影響甚鉅，為保障債權人之程序權及實體權，並使法院正確判斷有無逕行認可更生

方案之必要、正當性，應賦予債權人獲得一定資訊及陳述意見之機會335。 

除債權人應受程序保障外，消債條例第 63條第 3項規定，法院認第 63條第 1

項之認可要件不具備，應為不認可裁定並同時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336，應使債權

人、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除令債務人及債權人就更生方案正當性具備與否充

分表達意見外，亦係為保障債務人及債權人雙方選擇是否進行清算程序之權利。 

此外，如就法院逕行認可或不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不服，債權人或債務人仍得

對該裁定提起抗告，尋求抗告法院之救濟。上述程序保障之充實，不僅得正當化債

權人、債務人受更生方案之執行力所及，同時亦得作為法院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正

當性基礎。 

第三節、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理論基礎 

於探討我國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要件後，為進一步釐清法院逕行認可更生制

度之正當性，以下透過我國認可要件與聯邦破產法認可要件之比較、分析，進而強

化、建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理論基礎；其後自逕行認可更生之正當性理論基礎出

發，針對我國實務爭議類型予以回應，以期提供更為妥適之解釋、操作方法。 

                                                    
334 參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立法理由。 
335 參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4 項之立法理由。 
336 消債條例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時，應同時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doi:10.6342/NTU202500252

 

 155 

第一款、與聯邦破產法第 13章清償計畫認可要件之比較 

自前述之探討可知，不論係我國之逕行認可更生或聯邦破產法之認可清償計

畫，其相關要件均係為確保認可之正當性。細究認可要件之內涵，於實體面，可發

現各要件設計均係緊扣更生方案之「正當性」，亦即債務人清償誠意、債權人權益

保障及合法性之規制；於程序面，則均有令債務人、債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之制度設

計。於諸等要件均具備下，即應具有認可之正當性，債務人有取得經認可之更生方

案之權利。 

第一目、實體正當性 

更生方案實體面之認可正當性，涉及更生條件、內容是否展現債務人還款誠意、

債權人是否受足夠保障等更生制度之宗旨。 

一、債務人清償誠意 

債務人清償誠意為更生制度提供免責救濟之理論基礎之一，不論係聯邦破產

法或消債條例，均就此核心概念為要件之設計，以確保清償計畫、更生方案之正當

性。 

（一）聯邦破產法第 13章 

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就債務人清償誠意之確保，係透過「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

予以規制。即債務人已盡其所能為債務清償，此際認可更生方案應具有正當性，蓋

債務人已盡力為債務還款，債權人已無法再要求其提出條件更好之清償計畫，故法

院應裁定認可清償計畫。依§1325(b)(1)規定，如管理人或經確認之無擔保債權人對

於清償計畫之認可提出異議，債務人即應證明，無擔保債權於清償計畫下將獲全部

清償，或所有履行期間內之預計可支配收入將「全數」用於債務清償。就預計可支

配收入之計算，針對符合一定收入標準之債務人，聯邦破產法係就「目前月收入」

及「合理必要支出」均為標準化、公式化之設計，惟因適用 BAPCPA財力計算公



doi:10.6342/NTU202500252

 

 156 

式之結果，實際上與預計可支配收入之本旨有所扞格，故操作上係先為公式計算

後，後續債務人再舉證證明已知或近乎確定之未來收支變化。 

（二）消債條例 

我國消債條例就債務人債務清償真意之確保，係透過積極認可要件即有固定

收入而盡力清償或無固定收入而條件公允予以規制337。就盡力清償之認定，消債條

例未如聯邦破產法般規定，債務人應將計畫履行期間內之預計可支配收入「全數」

用於債務清償，始符合「最大努力」之要求，而係於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規定認

定之客觀判準，以試圖具體化「盡力清償」要件，提供法院認定、債務人適用之客

觀標準。於該標準下，債務人無須將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可支配收入全

數用於債務清償，即得依條文規定直接視為符合「盡力清償」、「最大努力」之要求；

且即使未符該標準，亦不得謂債務人即不符盡力清償要件，法院仍應就個案職權判

斷、認定之。另外，就可處分所得（收入）、必要生活費用（支出）之認定，於前

者而言，消債條例並未為標準化設計，法院應以現時可明白確定、預期之收入為認

列；於後者而言，則於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2設有標準化之認定公式，惟債務人仍

得舉證證明支出之增加或釋明支出之減少與之因應。 

（三）小結 

綜上，可發現於逕行認可更生方案、認可清償計畫之要件設計上，就債務人清

償誠意之確保，我國與聯邦破產法之設計理念並無太大差異。二者必要支出之認定

均係為標準化之認列、扣除338，而非令債務人傾其所有，且於客觀判斷標準下，兩

者均僅要求債務人將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之餘額全部或部分用於債務清償即符

                                                    
337 聯邦破產法第 13 章之債務人適格要件，即規定債務人應有固定收入始適於作為個人債務調整

程序之主體（§109(e)）。 
338 惟我國與聯邦破產法就支出認列之規定仍有不少差異，聯邦破產法較細節性地區分各類支出之

可提列數額，且就擔保債權之清償得作為合理必要支出而為全額認列；我國則未就各支出類型區分

不同之可提列數額，且就擔保債權之清償，僅限於自用住宅借款債務而不逾合理租金數額之範圍內

始得作為必要費用支出予以提列、扣減。詳參前文（第二節、第一款、第一目、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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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努力」、「盡力清償」之要求339，更重要者係，二者均未要求債權受償之「最

低清償成數」。基此，可認只要符合將可支配收入一定比例用於債務履行之要求，

即可確保債務人之誠意清償，而得認更生方案、清償計畫具有認可之正當性，與債

權人之債權受償額度、比例無涉。 

二、債權人權益保障 

 更生制度之理論基礎，即在提供誠實、不幸之債務人經濟復甦、找回生活希望

之機會，並適度保障債權人之權益，免其財產權受過分侵害。尤於未經債權人可決、

同意更生方案之情形，因未有其同意作為更生方案之正當性基礎，債權人利益之保

障更顯重要，更生方案應於債權人權益受足夠保障之下，始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一）聯邦破產法第 13章 

 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因未賦予無擔保債權人清償計畫之表決權，故其權益保障，

即有賴條文所定之「最佳利益標準」予以規制。亦即，無擔保債權人依清償計畫所

得受償之額度不得低於依第 7 章程序清算之受償額（§1325(a)(4)），換言之，一旦

無擔保債權人依清償計畫之受償額度不低於清算程序之受償額度，即符最佳利益

標準，無擔保債權人之利益已受保障，清償計畫具有認可之正當性，法院應為計畫

之認可。 

 至於優先權債權人之保障，依§1322(a)(2)之規定，除經優先權人之同意，否則

清償計畫須規定債務人應向優先權人提供延遲但全額之現金支付，此際優先權債

權人之利益始受保障，清償計畫始具認可之正當性。 

（二）消債條例 

 消債條例雖有賦予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表決權，惟於更生方案未經債權

                                                    
339 惟聯邦破產法係規定須符客觀標準始該當「最大努力」要件；至於消債條例則係規定符客觀標

準即該當「盡力清償」要件，故即使未符客觀標準，法院仍應視個案情形裁量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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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決作為正當性基礎下，即有賴條文所定之「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予以規制，法

院始得逕行認可更生方案。消債條例第 64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無擔保及無優先

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者，法院不得為更生方案之認可，換言之，一旦具有該等情形，因不符最低清償額

之限制，即不足保障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權益。 

 即使不具有清算價值保障不足之問題，於消債條例之下，亦不得謂無擔保及無

優先權債權人之利益已受足夠保障。詳言之，就最低清償額之限制，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2 項第 4 款尚規定，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

前 2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

法院不得為逕行認可更生之裁定。因此，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除不得

低於清算程序下之受償額，亦不得低於聲請更生前 2 年間債務人之可支配收入總

額340，此際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權益始受足夠保障，更生方案始具認可之正

當性。在此意義上，消債條例相較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可謂更著重債務人於更生

聲請前後之可支配收入變化，而得避免債務人透過刻意減少收入之方式，降低更生

方案之清償額，損害債權人之權益。 

 至於優先權債權人之利益保障，因更生程序不影響優先權債權人，於更生程序

進行中，除非受保全處分之拘束，否則仍得自由行使權利而向債務人求償（訴訟、

強制執行）；更生程序終結後，即使先前受保全處分之拘束，此際因保全處分失其

效力（消債條例第 69 條），故優先權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債權之全額實現。因

此，更生方案並不影響優先權債權人之權益，如欲變更、調整其債權，除非經其同

意，否則更生方案即不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三）小結 

 關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權益保障，聯邦破產法與消債條例均係以最

                                                    
340 於逕行認可更生下，此二者即界定出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下限，以保障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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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清償額度限制作為規制標準，只是消債條例除清算價值外，尚以可處分所得基準

作為最低清償額度之限制。一旦清償計畫、更生方案未低於各該最低清償限制，即

使其債權未受完全清償或清償額極低，因其亦無法循其他程序獲更多之受償341，此

際債務人提出之清償計畫、更生方案已符債權人之最佳利益342，故其權益已受保

障，更生方案即具認可之正當性。 

至於優先權債權人之保障，雖二者對於優先權債權人之保護方式所有不同，即

聯邦破產法下，債務人得直接將優先債權納入清償計畫而延遲清償，惟除經其同意

外，應承諾全額清償；消債條例下，除非經優先債權人之同意，否則其自始不受更

生程序、更生方案之拘束，而不得納入更生方案，惟本質上關於優先債權人之債權

滿足，除經其同意外，於二者制度下均應向其為全額清償。基此，於優先權債權人

保障而言，更生方案之認可並不影響其權益，自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三、擔保債權之處理 

 於擔保債權之情形，因供擔保財產往往係債務人賴以維生、繼續生活之磐石，

如遭變價分配，債務人於喪失該基石之狀況下，將使更生方案難以成立、履行。惟

擔保債權基於財產法上之特殊地位，如欲避免擔保財產遭變價分配，即應於更生方

案、清償計畫提供擔保債權人「充足保障」之情況下，始得繼續保有該財產，更生

方案或清償計畫始具認可正當性。 

（一）聯邦破產法第 13章 

如擔保債權人就其擔保債權為申報而加入破產程序並獲破產法院之確認，其

擔保債權之權利並不因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序之進行而受影響。除經擔保債權

人之同意，債務人於提出之清償計畫內，應令擔保債權人於擔保財產上之權益價值

                                                    
341 同時亦符合更生程序得令債權人之債權獲更多之受償之立法計畫。 
342 符合盡力清償要件未必會符合最佳利益標準，蓋即使債務人已竭力清償，未必即符合最低清償

限制之要求。前者係為確保債務人之履行誠意，後者則係為保障債權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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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充足保障，而其於擔保財產上之權益價值即為擔保物之經濟價值343。 

因此，除將擔保財產讓與擔保債權人（§1325(a)(5)(C)）外，如欲繼續保有擔保

財產，清償計畫就擔保債權之安排，僅得於保障擔保債權人取得擔保物經濟價值之

範圍內為權利調整、變更。在此意義上，債務人得不向擔保債權人支付擔保債權之

全額，而得將債權削減、分割，於計畫履行期間內，承諾向擔保債權人支付相當於

擔保物之經濟價值現值之數額，擔保債權人之權益（支配擔保物之經濟價值）即可

謂受保障，清償計畫即具認可之正當性。 

惟如擔保財產為自用住宅、聲請破產前 910 日內購車貸款之車輛，或聲請破

產前 1 年內成立之擔保物權之任何供擔保財產，雖仍得治癒違約避免債務之加速

到期，然即例外不得為上開之債權剝離。既不得將擔保債權削減至擔保物之經濟價

值範圍內，擔保債權人之之權益即為擔保債權之全額，故債務人不得僅承諾支付相

當於擔保物經濟價值現值之數額，而應為擔保債權全額之支付，如此一來，擔保債

權人之權益始得謂受充足保障，法院始得為計畫之認可。 

（二）消債條例 

除經擔保債權人同意外，原則上債務人不得於更生方案中調整、變更擔保債權

人之權利（延後清償或免除部分債務），未經擔保債權人同意之更生方案原則上即

不具正當性。 

惟消債條例就擔保債務為自用住宅借款債務之情形，特設債務人得自行訂定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例外規定。即債務人得於更生方案中，以消債條例第 54

條之 1 規定之二種法定方式，即平均攤還型或利息先付型，延後對自用住宅借款

債權人之清償，而避免期限利益之喪失，惟如該自用住宅上有其他擔保權存在，則

亦應得其他擔保債權人之同意始得為之。如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條件符合前開要件，

亦無喪失自用住宅或其基地所有或使用之虞之情形，因自用住宅借款債權人之本

                                                    
343 擔保債權人之權利即為支配擔保物之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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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與利息、已到期利息及部分違約金債權均得受清償，其擔保債權已受充足保障，

故符合上開法定方式之更生方案自有認可之正當性。 

（三）小結 

於擔保債權人之權益保障上，聯邦破產法與消債條例均要求應向擔保債權人

提供「充足保障」，規制該擔保債權之清償計畫或更生方案始具正當性而得為認可

裁定。二者之差別在於，就加入債務清理程序之擔保債權，聯邦破產法係就一般擔

保債權均得於清償計畫予以變更、調整，且不僅得延後清償，甚至得將擔保債權削

減至擔保物之經濟價值範圍內；消債條例則僅得就自用住宅借款債務為變更、調

整，且僅得延期清償而不得為部分債務之免除。 

惟於聯邦破產法就自用住宅貸款等債務設例外不得分割、剝離之情況下，實際

上二者就擔保債權之處理、保障方式已無太大差異。蓋聯邦破產法乃係將 910 車

貸及自用住宅貸款排除於債權削減之範圍外，而該二種債務正係消費者擔保債務

之最大宗來源，在此意義上，即均要求於清償計畫、更生方案內，應就該等債務之

全額及其利息為清償，擔保債權人之權益始受充足保障。換言之，清償計畫、更生

方案一旦符合前開要求，即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四、其他認可要件 

 除上開認可要件外，聯邦破產法第 13章、消債條例均規定清償計畫、更生方

案應具履行可能性，法院始得為認可裁定。蓋此際清償計畫、更生方案之成立生效

始具實益性，如自始即無履行可能性，最終無法順利履行之結果，不僅令債權人尚

須循其他程序以實現債權，而侵害其實體及程序利益，亦浪費法院及利害關係人之

勞力、時間、費用，故此等更生方案自無認可之正當性。 

 另於確保更生程序、方案之合法性，以及債務人之誠信上，二者亦均設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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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制344。就債務人債務清理誠信之要求而言，聯邦破產法以「善意」要件為概括

規定；消債條例除規範具體之不誠信行為外345，亦規定更生方案不得違反法律強制

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以確保債務人具債務履行之還款誠意。

因此，清償計畫、更生方案於符合相關法規要求而具合法性，及未有債務人債務清

理不誠信情事之情況下，即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第二目、程序正當性 

 債權人於未同意、可決清償計畫、更生方案之情況下，法院欲逕行認可（或不

認可）該計畫、方案，除視其本身是否符合更生程序之基本要求、理念外，亦應令

債權人、債務人就計畫、方案之認可，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就相關要件、正當性

之具備與否為爭執，賦予受清償計畫、更生方案拘束之正當性基礎。 

 聯邦破產法及消債條例均設有保障債權人、債務人程序權之規定。於聯邦破產

法下，利害關係人得就清償計畫之認可聲明異議，而破產法院應將清償計畫認可之

聽審程序通知利害關係人，以提供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就認可與否之裁定不服，

亦得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救濟。消債條例下，於法院為認可或不認可裁定前，均應

令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如就裁定不服，亦得提起抗告以資救濟。

此外，提供陳述意見機會之前提乃係應提供其充分之資訊，於資訊充足之下始得充

分爭執，故二者亦均規定應將債務人之財務狀況、收入支出報告提供予債權人。於

資訊充足而得充分陳述意見之下，此際其程序權始謂受保障，而具程序正當性。 

第三目、認可正當性核心基礎比較圖 

 聯邦破產法第 13章 消債條例 

                                                    
344 詳參前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款、第五目及第五章、第二節、第一款、第二目、五）。 
345 即消債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

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者，法院不得認可更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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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清償誠意 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 

固定收入之盡力清償 

無固定收入之條件公允 

債權人權益保障 最佳利益標準 

清算價值保障原則 

可處分所得基準 

擔保債權之處理346 

原則：擔保物經濟價值 

例外：擔保債權全額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程序正當性 陳述意見、抗告 陳述意見、抗告 

 

第二款、實務操作爭議釐清 

於探討、建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正當性基礎理論後，緊接即應自更生方案之

「認可正當性」出發，就我國實務操作爭議予以回應、釐清。 

第一目、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法律座談會第 33號提案 

一、法律問題 

更生債務人名下無任何財產，其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固定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及扶養費後（必要支出及扶養費均以最近 1 年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 倍之數額為基準），每月僅

餘 100元，故提出更生方案：以 1個月為 1期，共分 72期，每期清償 100元，清

償總額為 7,200元。該更生方案經送債權人書面表決而未可決，試問：法院可否就

                                                    
346 指未經擔保債權人同意而債務人欲保留擔保財產之情況，應提供擔保債權人何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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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更生方案逕行認可？ 

二、研討結果 

消債條例雖未規定債務人更生方案之最低應清償額度，縱更生方案清償程度

甚低，若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即可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但債務人

之更生方案仍須對債務為有意義、實質之清償，方具有減免其債務之正當性與合理

性；若非屬實質有意義之清償，該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依本件題旨債務人提出之

更生方案表面雖符合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盡力清償之客觀條件，但清償金額極低，

扣除銀行公會收取清償費用後，每位債權人可受分配金額更是所剩無幾，不具有意

義之實質清償，應不得逕行認可。 

三、問題分析 

更生制度旨在解救「誠實、不幸」債務人而提供其免責之同時，保障債權人之

權益。因此，更生方案一旦符合前開要求，雖未經債權人之可決，法院即具有逕行

認可更生方案之正當性。 

於債務人清償誠意之確保上，有固定收入之債務人，僅需於其力所能及之範圍

內為債務清償，符合盡力清償之要求，此際因債務人已無法提供更好之還款條件，

於保障債權人權益等其他正當性要求亦具備之情況下，該更生方案即應具有認可

之正當性。 

關於盡力清償之認定，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第 64條之 2規定分別提供盡力

清償要件之具體客觀判準及必要生活費用之標準化計算公式。換言之，一旦符合盡

力清償之具體判準，即「應」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因此，如債務人之財產無清

算價值，依第 64條之 1第 2款之規定，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 5分之 4已用於清償，

此際即應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因此，本件債務人之財產並無清算價值，其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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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履行期間之可處分所得扣除依第 64條之 2標準化公式計算必要生活費用之結

果，每月縱僅餘 100元供債務清償，惟其於更生方案中，已將該餘額全數用於債務

清償，符合第 64條之 1第 2款規定盡力清償要件之客觀判斷標準，而已確保債務

人誠意清償之要求。 

至於研討結果認為，除滿足盡力清償之客觀條件外，債務人尚須為「實質、有

意義」之清償，更生方案始得經認可，惟就認可更生之正當性基礎而言，僅要求債

務人誠意清償（盡力清償要件）、債權人權益保護（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可處分所

得基準，於有擔保債權之情況則尚須符合消債條例第 54條之 1自訂自用住宅借款

特別條款之規定），及履行可能性等正當性要件。所謂「實質、有意義」之清償，

即使以債權人權益保護之角度理解，債務清償數額亦僅需不低於普通債權人依清

算程序之受償額，及債務人聲請更生前 2 年間之可支配收入總額即可，故於本件

債務人無財產可供清算之情況下，每月 100 元之還款已符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如

欲不認可更生方案，應檢視者乃為 7,200元之清償總額是否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

前 2年間之可支配收入總額，而非自行創設「實質、有意義」清償之要件，或就清

償為狹義之解釋、理解347。 

該等要件、解釋除消債條例並未規定且難以自法條文義為該項理解外348，亦未

見於比較法上之聯邦破產法。此外，如以「實質、有意義」清償作為認可要件之一，

或就清償為狹義之解釋，除其內涵過於空泛而難以操作，亦等同即使更生方案已符

合個案中最低清償數額之限制（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可處分所得基準）、債務人已

                                                    
347 如具體個案中債務人係惡意提出清償數額極低之更生方案，法院亦得依消債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

第 3 款之規定，即更生方案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而不為更生方案之認可。因此，清償數額

極低之更生方案仍須滿足其他正當性要件，法院始得逕行認可，非必創設法無明文要件或為不當之

限縮始得避免制度之濫用。 
348 或許係將「清償」為目的性限縮，而認須為「實質、有意義」之清償始符合清償之規範意旨，

惟所謂目的性限縮須係條文規範存在法律漏洞，即規範過廣而不符合立法計畫，故透過限縮之方式

以達立法目的。此處盡力清償之要件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債務人之清償誠意，即債務人於其力所能

及之範圍內為債務履行，至於清償數額多寡始具意義而構成實質清償，與「確保債務人之清償誠意」

之規範意旨無關，故並不存在規範過廣而不符立法計畫之法律漏洞，既無法律漏洞，此處即無目的

性限縮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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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清償，此際債務人仍可能無法獲得更生制度之免責救濟，而剝奪其經濟復甦、

回歸正常生活之機會。於債務人已於自身條件內提出最佳方案，及債權人亦無法另

循其他程序獲更多受償之情況下，該等解釋、操作毋寧違背更生制度解救債務人之

本旨，不僅無法達成制度設計之目標，亦不當侵害債務人取得經認可之更生方案以

獲免責更生之權利。 

由此可見，逕行認可更生之正當性基礎，並不包含「實質、有意義」清償要件，

於其他實體、程序正當性要件具備之情況下，法院即應逕行認可該更生方案，以保

護債務人取得經認可之更生方案以獲免責更生之權利。 

第二目、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法律座談會第 34號提案 

一、法律問題 

更生債務人有固定收入扣除支出無餘額（債務人之必要支出以最近 1 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 倍之數額列計），但有

1張解約價值約 96萬元之投資型保單。經其提出更生方案：以 1個月為 1期，共

分 96期，每期清償 1萬 1元。並陳明，每期除就月收入提出 1元外，另就保單價

值 96萬攤提於 96期清償，每期再增加清償 1萬元，故每期清償 1萬 1元。該更

生方案經送債權人書面表決而未可決，試問：法院可否就該更生方案逕行認可？ 

二、研討結果 

本題債務人有清算價值之財產即解約價值 96萬元之投資型保單，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

餘額為零，則其提出 960,096元之更生方案為清償，實已逾 10分之 9用於清償，

依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第 1款之規定，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復以本件債務人

無第 64條第 2項所規定不得逕行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且本件債務人依更生程序

可使債權人獲得較高之清償額數，依消債條例係鼓勵債務人利用更生程序，避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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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程序之立法意旨，法院自應逕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 

三、問題分析 

 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是否得經認可，應視其正當性之具備與否。就正當性之

要求，即以債務人清償誠意、債權人（及擔保債權人）權益保護，及其他認可要件

例如履行可能性為要件設計之核心。 

 本件債務人具固定收入且其有價值 96萬元之投資型保單，依上述研討結果之

說明，於操作消債條例第 64條之 1第 1款就盡力清償之具體判準後，因符合該具

體判準之規定，故即應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就債務人之清償誠意而言，具有認

可之正當性。 

 惟認可之正當性除盡力清償要件外，尚須保護債權人之權益，換言之，更生方

案提出之還款總額，亦應符合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及可處分所得基準之要求。就可處

分所得基準而言，固因本件法律問題未提供更多資訊而無從判斷；惟就清算價值保

障原則，債務人有一清算價值為 96萬元之人壽保險投資型保單，其非為債務人之

自由財產而得作為清算財團，故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還款總額即不得低於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普通債權人依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 96萬元。 

 債務人於 8年履行期間之更生方案提出總額為 960,096元之清償條件，乍看之

下似符合上述不低於清算價值 96萬元之要求，惟因金錢有時間價值之問題，為確

實比較更生方案之還款總額及清算價值受償總額，8年期間更生方案之還款總額應

以「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為現值換算之基準，經換算後之現值如仍不低於裁定

開始更生程序時之清算價值，始該當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之要件，而符債權人權益保

障之要求，更生方案始具有認可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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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自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法律座談會第 33 號及第 34 號提案之法律問題出發，

可發現我國實務對於消債條例逕行認可更生制度之運作，至今仍存在操作、適用上

之疑義。為釐清、解決上開爭議，本文以美國聯邦破產法第 13章個人債務調整程

序為探討、比較對象，以強化、建構法院逕行認可更生之理論基礎。 

為充分理解逕行認可更生制度，於進入認可要件之討論前，即應先就更生程序

之理念基礎為通盤、整體認識。不論係聯邦破產法第 13章程序或消債條例之更生

程序，其基本理念皆係解救「誠實、不幸」之債務人，提供其更生程序救濟之管道，

以獲免責更生、重建經濟生活之機會，與此同時，亦應平衡保護債權人之權益，避

免過度侵害其財產權。另因個人消費者之債權債務關係較為單純，故債務清理之解

釋、運作亦應要求簡易、迅速及彈性化。 

以上述制度理念、基本要求作為基礎，法院之所以得認可未經債權人同意、可

決之清償計畫、更生方案，正當性基礎之一係因該計畫、方案已展現債務人之清償

誠意，更生免責制度並非令債務人傾其所有，其既已力所能及提出最佳還款方案，

債權人此際亦無法再請求更好之清償條件，計畫、方案之認可即具有正當性。聯邦

破產法第 13章就債務人清償誠意之確保，係以「預計可支配收入標準」予以規制，

即債務人應將清償計畫履行期間之預計可支配收入（目前月收入扣除合理必要支

出之餘額）全數用於債務清償，始符最大努力之要求，計畫始具認可正當性。消債

條例就有固定收入之債務人，係以「盡力清償要件」為規制，並就此特設客觀判斷

標準，即視其財產有無清算價值，分別規定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一定比例可支配

收入（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費用支出）用於履行債務，即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而具認可正當性。與此同時，為求程序之簡速、彈性，二制度均以標準化計算公式

認列費用支出，又為避免實際收支狀況與公式計算結果之落差，影響履行之可能

性，法院仍得裁量認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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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債務人誠意清償作為認可之正當性基礎外，計畫、方案內容亦須平衡保障

債權人之權益，始具認可正當性。聯邦破產法第 13章係以「最佳利益標準」為債

權人利益之確保，即無擔保債權人於清償計畫下之受償額度不得低於依第 7 章清

算程序之受償額；同理，消債條例則係以「清算價值保障原則」予以規制，即無擔

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於更生方案之受償額度不得低於依清算程序之受償額。於前

開標準下，債務人提出之計畫、方案即有最低清償額之限制，且亦符立法者鼓勵債

務人利用個人債務調整、更生程序清理債務以令債權人獲更多受償之意旨；不僅如

此，債權人之債權此際亦無法循其他程序獲更大滿足，故計畫、方案之認可即有正

當性。消債條例就債權人權益之保障，除上述清算價值保障原則外，尚規定可處分

所得基準，即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受償額，不得低於債

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之可支配收入總額。於前開基準下，等同為債務人債務履行

設下另一最低清償額限制，與聯邦破產法第 13章相較，對債權人之權益保障可謂

更為周到。 

為令債務人得繼續保有擔保財產，避免其失去賴以維生、安身立命之基石，聯

邦破產法及消債條例均設有擔保債權處理之相關制度。惟因擔保權於財產法上地

位之特殊性，欲於清償計畫、更生方案中就擔保債權為權利變更、調整，即應滿足

「充足保障」需求，計畫、方案始具認可正當性。聯邦破產法對於擔保債權之保護，

於債務人欲保留擔保財產之情況下，除經擔保債權人同意外，至少應於清償計畫中

承諾支付相當於擔保財產價值之數額，擔保債權人之權益始受充足保障；惟擔保債

務如為自用住宅借款債務、910車貸或聲請破產前 1年內成立之擔保債務，即不得

為前述之債權削減，而應於計畫中承諾支付擔保債權全額，擔保債權人之權益始受

充足保障。消債條例就擔保債權之保護，除與擔保債權人協議外，債務人雖得於更

生方案中自訂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而調整擔保債權之權利，惟應滿足法定方式

之要求始得為之，換言之，一旦權利調整符合法定方式，擔保債權之保障已謂充分，

包含該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之更生方案即有認可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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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計畫、更生方案除應滿足上述要求以符認可之正當性基礎，其餘之認可要

件尚有計畫、方案之履行可能性、合法性等。除確保債務人得依條件履行而避免喪

失認可之實益、浪費勞力、時間及費用，亦在確保程序、方案之合法性，即合乎相

關法律要求。此等要件不僅可能涉及債務人債務履行誠信、誠意，同時亦得保護債

權人之利益，故亦為法院認可清償計畫、更生方案之正當性一環。 

至於債務人、債權人對於清償計畫、更生方案認可與否之陳述權，聯邦破產法

及消債條例均有規定，即賦予其於計畫、方案之認可程序聽審、陳述意見之機會；

此外，就計畫、方案之認可與否裁定，其亦得提起抗告以資救濟。前述於程序上之

充分保障，即為法院就計畫、方案認可之程序正當性基礎。 

既然各認可要件已充分反映逕行認可更生之正當性理論基礎，故於逕行認可

更生要件均具備之情況下，法院即「應」裁定認可之，而不應創設法無明文之要件。

換言之，一旦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符合各認可正當性之要件、要求，法院即有義

務作成認可更生之裁定、債務人有請求法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而取得經認可之更

生方案之權利。 

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法律座談會第 33號提案之問題即在於欠缺認可之理論基

礎，而創設法無明文之認可要件；第 34號提案則係未細節化認可要件之操作，影

響債權人之利益。因此，本文藉由聯邦破產法第 13章與消債條例認可更生制度之

比較、分析，自制度規範意旨歸納、整理法院逕行認可更生之正當性基礎，於建構

其理論基礎及細節化要件操作後，應得解決相關諸等實務操作所生爭議。最重要者

係，理論基礎之建立將有助於更生制度運作之完善，令消費者得利用健全之債務清

理程序清理債務，以獲債務之免責更生。 

在此意義上，逕行認可更生制度理論之建構，不僅有助於解救面臨經濟生活困

境之債務人，令其回歸正常生活，保護其生存權、人性尊嚴之同時，亦對整體社會

之經濟、秩序維護具有正面影響，於法制上、法治面而言實均具相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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